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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了 解 遊 客 入 園 後 ， 使 用 台 中 都 會 公

園 場 地 設 施 之 滿 意 度 情 形 ， 研 究 工 具 為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

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量 表 ， 研 究 對 象 以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使

用 後 之 遊 客 為 主 要 對 象 ， 問 卷 發 放 時 間 為 2 0 0 7 年 9 月 1 2 日

至 1 5 日 ，共 計 4 日 止 ， 採 便 利 取 樣 。 調 查 期 間 共 計 發 放 4 2 3

份 問 卷 ， 回 收 4 1 0 份 ，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3 2 份 ， 回 收 有 效 問 卷

3 7 8 份，有 效 回 收 率 8 9 . 3 6％。經 統 計 處 理 及 分 析 後 獲 得 以 下

重 要 結 果 ：  

一 、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各 項 設 施 的 滿 意 順 序 ， 前 三 名 分 別

為 健 行 步 道 、 生 態 湖 與 日 晷 雕 塑 區 ， 最 優 先 選 擇 的 場 地 設 施

前 三 名 ， 與 滿 意 順 序 相 同 。 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場 地 設 施 之

滿 意 度 上 具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針 對 研 究 對 象 中 8 1％ 的 遊 客 共 提 出 4 0 項 建 議 ， 歸 納 整

理 具 體 的 重 要 意 見 ， 以 安 全 措 施 方 面 ： 建 物 維 護 不 完 善 ， 已

出 現 破 損 、 龜 裂 、 斷 裂 、 標 示 不 清 楚 ； 以 設 施 品 質 方 面 ： 增

設 休 息 的 座 椅 為 居 冠，飲 水 設 備 明 顯 不 足；以 環 境 衛 生 方 面：

廁 所 的 衛 生 問 題 有 待 加 強 ， 並 希 望 能 提 供 衛 生 紙 ； 以 服 務 品

質 方 面 ： 增 加 所 在 位 置 的 說 明 ， 導 引 設 施 要 加 強 等 情 形 ， 提

出 合 理 可 行 之 建 議 方 案 ， 讓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參 考 。  

 

 

關 鍵 詞 ： 都 會 公 園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、 滿 意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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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h i n a g ,  H s i u - T z u ( 2 0 0 8 ) .  T h e  S t u d y  o f  t h e  u s e r s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
i n  Ta i c h u n g  M e t e r p o l i t a n  P a r k .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m a s t e r  t h e s i s  
Ta i w a n  S p o r t  U n i v e r s i t y ,  Ta i c h u n g .  

 
A b s t r a c t  

T h i s  r e p o r t  i s  t o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u s e r s ’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f o r  t h e  
f a c i l i t y  o f  Ta i c h u n g  M e t r o p o l i t a n  P a r k  ( T M P ) .  T h e  r e s e a r c h  
m e t h o d  a d o p t e d  T M P  f a c i l i t y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.  A s  
f o r  t h e  o b j e c t ,  i t  w a s  s a m p l i n g  b y  r a n d o m  f r o m  t h e  t o u r i s t s  
w h o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t h e  f a c i l i t i e s  o f  T M P.  i t  t o o k  4  d a y s  d u r i n g  
s e p t e m b e r 1 2 ~ 1 5 t h  , 2 0 0 7 .  
4 2 3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w e r e  r e l e a s e d  a n d  4 1 0 r e s p o n d s  w e r e  
c o l l e c t e d .  3 7 8 o f  t h e m  w e r e  v a l i d  a n d  t h e  v a l i d  i s  8 9 . 3 6 % .  
A f t e r  t h e  s t a t i s t i c a l  a n a l y s i s ,  t h e r e  a r e  3  p r i m a r y  r e s u l t s :  
1 .  T h e  t o p  3  s a t i s f i e d  f a c i l i t i e s  a r e :  P e d e s t r i a n s  R o u t e ,  

E c o l o g i c a l  G a r d e n  a n d  S u n g l o w  A r e a .  T h i s  p r i o r i t y  i s  j u s t  
s a m e  a s  t h e  s t u d y  r e s u l t  o f  f i r s t  3  p r e f e r e n c e  f a c i l i t i e s .  

2 .  O b v i o u s l y ,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t  d e m o g r a p h y  v a r i a b l e  w i l l  g e t  v e r y  
d i f f e r e n t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r e s u l t .  

3 .  B a s e  o n  t h e  4 0  s u g g e s t i o n s  p r o p o s e d  b y  8 1 %  t o u r i s t s ,  t h e r e  
a r e  4  s o l u t i o n s  t o  i m p r o v e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:  
A .  F a c i l i t y  S a f e t y :  p r o p e r  m a i n t e n a n c e  f o r  t h e  d a m a g e d ,  

c r a c k e d ,  r u p t u r e d ,   
l a b e l - u n c l e a r  f a c i l i t i e s .  

B .  F a c i l i t y  Q u a l i t y :  t o  i n c r e a s e  t h e  c h a i r s  a n d  d r i n k i n g  
f o u n t a i n s .  

C .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S a n i t a t i o n :  t o  o f f e r  t h e  c l e a n  l a v a t o r i e s  
a n d  p r o v i d e  t o i l e t  p a p e r .  

D .  S e r v i c e  Q u a l i t y :  t o  i m p r o v e  t h e  g u i d a n c e  i n s t r u c t i o n .  
   Hope above countermeasures could be helpful for the TMP authorities. 

 
 
Ｋey words: Metropolitan Park, Taichung Metropolitan Park, atisfaction leve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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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壹 章  緒 論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及 動 機  
 

從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( 2 0 0 5 )與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( 2 0 0 5 )綱 路 分 佈

的 數 據 可 得 知 ， 由 於 受 到 社 會 環 境 、 時 代 變 遷 和 經 濟 結 構 的

衝 擊 ， 加 以 國 人 對 於 生 活 品 質 的 要 求 提 升 ， 對 於 國 人 生 產 毛

額 提 升 和 休 閒 及 觀 光 滿 意 度 的 提 高 ， 走 出 戶 外 參 與 活 動 者 也

日 漸 普 及 化 。 政 府 意 識 到 民 眾 日 常 生 活 的 急 遽 改 變 ， 更 為 了

讓 國 人 有 更 多 的 休 閒 遊 憩 場 所 ， 減 少 城 鄉 差 距 ， 紛 紛 在 各 縣

市 政 府 實 施 都 市 的 新 興 建 計 畫 中 要 求 納 入 公 園 規 劃 及 興 建 。

在 所 有 的 活 動 及 運 動 場 所 中 ， 能 夠 與 民 眾 距 離 最 近 ， 可 及 性

最 高 的 休 憩 場 所 ， 就 是 居 住 地 附 近 的 公 園 。 在 現 有 的 公 共 開

放 空 間 中 ， 公 園 是 頗 受 民 眾 喜 愛 的 休 閒 運 動 場 所 ， 學 者 吳 英

偉 、 陳 慧 玲 （ 1 9 9 6） 更 指 出 ， 政 府 開 闢 公 園 或 遊 憩 空 間 是 造

福 民 眾 的 福 利 措 施 ， 這 是 政 府 和 人 民 共 通 的 責 任 。  

自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以 來 ， 國 人 休 閒 時 間 增 多 之 際 也 帶 動 休

閒 及 觀 光 的 成 長 ， 更 開 始 注 重 到 自 己 的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， 休 閒

活 動 形 態 開 始 向 戶 外 走 出 去 ， 而 在 諸 多 的 戶 外 活 動 場 所 中 ，

最 快 且 便 利 接 觸 到 可 以 舒 緩 身 、 心 疲 勞 、 恢 復 與 提 振 精 神 ，

就 屬 存 在 於 生 活 圈 內 的 公 園 。 因 此 ， 具 多 功 能 性 質 的 公 園 就

必 須 滿 足 人 們 的 需 求 ， 並 能 紓 解 城 市 生 活 與 工 作 相 關 的 壓

力 ， 帶 動 戶 外 休 閒 活 動 的 風 潮 ， 並 對 公 園 和 休 閒 活 動 的 價 值

性 ， 達 成 形 式 化 的 共 識 。  

D w y e r  a n d  S c h r o e d e r ( 1 9 9 4 )指 出 美 國 人 在 都 市 中 生 活 、

工 作 、 或 從 事 休 憩 活 動 ， 有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的 時 間 都 是 在 公 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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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進 行。涂 淑 芳 ( 1 9 9 6 )亦 指 出，都 市 形 態 活 動 研 究 專 員 發 現 ，

美 國 人 每 年 至 少 花 費 三 分 之 二 的 時 間 在 從 事 戶 外 遊 憩 ， 自

1 9 5 0年 起 ， 民 眾 傾 向 於 大 的 開 放 空 間 ， 偏 向 自 然 活 動 的 戶 外

遊 憩 ， 有 6 5 . 3％ 的 孩 童 喜 歡 到 公 立 的 公 園 和 休 憩 機 構 從 事 活

動。韓 可 宗 ( 1 9 9 8 )指 出 有 6 4 . 7 %的 底 特 律 市 居 民，希 望 在 政 府

所 提 供 的 服 務 項 目 中 ， 能 將 現 有 資 源 ， 花 費 在 行 道 樹 上 以 及

公 園 環 境 的 管 理 維 護 。 周 錦 宏 、 程 士 航 與 張 正 霖 （ 2 0 0 5） 在

休 閒 社 會 學 研 究 中 提 到 ， 人 們 意 識 到 「 生 活 品 質 」 的 重 要 與

休 閒 有 關 聯 性 ， 對 於 這 些 休 閒 活 動 性 質 的 認 知 ， 比 如 公 園 綠

地 、 自 然 環 境 狀 況 、 社 區 寧 靜 程 度 、 藝 術 場 館 、 體 育 設 施 、

娛 樂 場 所 等 ， 人 們 在 從 事 各 方 面 的 活 動 範 圍 ， 都 特 別 在 意 到

周 邊 環 境 是 否 有 公 園 綠 地 和 休 閒 生 活 的 服 務 。 由 上 述 學 者 的

論 述 和 透 過 國 內 、 外 民 眾 對 於 公 園 的 認 知 分 析 看 來 ， 公 園 的

確 是 民 眾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、 抒 解 壓 力 時 ， 優 先 被 選 擇 的 地 點 ，

公 園 既 為 民 眾 常 用 的 休 閒 場 所 ， 具 各 項 設 施 與 整 體 規 劃 ， 理

應 以 民 眾 需 求 為 依 歸 ， 但 台 中 最 大 的 都 會 公 園 ， 是 否 廣 被 民

眾 接 受 與 利 用 ， 用 後 又 存 在 著 何 種 的 滿 意 度 ， 皆 是 值 得 深 入

探 討 的 課 題 。 中 部 地 區 屬 於 都 會 形 態 的 社 會 結 構 ， 可 作 為 休

憩 的 場 所 有 限 ， 為 進 一 步 了 解 都 會 公 園 的 功 能 與 民 眾 使 用 態

度 ， 依 據 分 析 結 果 研 擬 出 具 體 的 改 善 方 案 ， 激 發 筆 者 進 行 本

研 究 為 動 機 之 一 。   

    近 年 來 ， 政 府 對 綠 地 資 源 之 重 視 與 日 俱 增 ， 致 力 積 極 推

動 闢 建 全 國 各 型 公 園 ， 並 且 成 立 各 項 公 園 綠 地 政 策 與 法 案 。  

李 素 馨 與 李 瑋 琪 （ 2 0 0 3） 提 到 民 眾 對 公 園 綠 地 預 定 地 的 特 質

需 求 、 在 使 用 經 驗 與 滿 意 度 情 形 ， 均 可 以 作 為 民 眾 對 城 市 永

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指 標 ， 然 而 城 市 是 否 符 合 永 續 經 營 居 住 城 市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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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準 ， 除 了 週 遭 環 境 與 經 濟 能 力 層 面 ， 尚 需 考 慮 與 人 類 生 活

有 相 關 聯 的 社 會 層 面 ， 即 為 生 活 品 質 與 生 活 價 值 。  

  不 同 生 活 方 式 的 民 眾 ， 對於 自 己 的 生 活 環 境 品 質 需 求 盡

不 相 同 ， 了 解 各 行 各 業 的 民 眾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場 地 設 施 、

視 覺 景 觀 、 整 體 美 感 之 觀 感 與 滿 意 情 況 ， 此 屬 本 研 究 動 機 之

二 。  

  H a r t i g ,  M a n g ,  a n d  E v a n s  ( 1 9 9 1 )提 出 民 眾 從 事 都 會 森 林

公 園 體 驗 ， 可 以 促 進 疲 倦 的 身 體 恢 復 體 力 ， 減 少 身 心 靈 方 面

的 壓 力 ， 並 有 效 提 振 精 神 。 韓 可 宗 （ 1 9 9 8） 人 們 透 過 都 市 森

林 體 驗 ， 在 生 理 方 面 能 夠 舒 緩 心 率 不 整 、 降 低 血 壓 、 改 變 腦

波 …等 症 狀 ， 在 心 理 方 面 能 減 少 人 們 的 焦 慮 不 安 ， 引 起 正 面

積 極 的 情 緒 反 應 並 增 加 幸 福 感 。 由 上 述 學 者 的 論 點 ， 公 園 綠

地 ， 無 論 在 生 、 心 理 方 面 都 有 治 療 的 效 果 。 本 研 究 希 望 透 過

不 同 民 眾 親 自 的 體 驗 和 感 受 ，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、 各

項 服 務 ， 提 出 見 解 ， 並 藉 由 本 研 究 促 進 民 眾 和 管 理 單 位 意 見

的 相 互 交 流 ， 並 作 為 研 擬 具 體 改 進 策 略 的 參 考 依 據 ， 此 為 本

研 究 動 機 之 三 。  

    本 研 究 旨 在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項 目 及 場

地 設 施 的 滿 意 程 度 情 形 ， 透 過 彙 整 與 研 究 分 析 ， 將 資 訊 逐 項

整 理 ， 期 能 讓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了 解 民 眾 對 公 園 的 場 地

設 施 ， 有 著 高 品 質 的 需 求 ， 以 及 要 如 何 維 持 並 提 升 民 眾 對 公

園 場 地 設 施 的 高 度 使 用 率 ， 並 將 公 園 所 存 在 之 問 題 ， 提 供 改

善 建 議 ， 並 提 高 民 眾 前 往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意

願，藉 此 提 昇 民 眾，身、心、靈 三 層 面 的 健 康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，

期 能 達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， 當 初 所 建 立 之 願 景 ， 能 為 民 眾 服 務

之 功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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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

 

   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， 擬 訂 之 研 究 目 的 為 ：  

一 、 瞭 解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使 用 現 況 之 情 形 。  

二 、 分 析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設 施 滿 意 程 度 的  

差 異 情 形 。  

三 、 彙 整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對 整 體 設 施 的 看 法 及 建 議 ， 依 據  

   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， 提 供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作  

    為 改 善 之 參 考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

     

   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為 ：  

一 、 使 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的 遊 客 ， 對 設 施 使 用 情 形 為  

    何 ？  

二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遊 客 ， 因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， 在 使 用 後  

  滿 意 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三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針 對 各 項 設 施 與 服 務 內 容 提 出 何 種 建  

    議 ？  

四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之 改 善 可 朝 何 種 方 向 調 整 ， 以 契 合 遊 客 需  

    求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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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 

一 、  研 究 範 圍  

   以 臺 中 縣 、 市 交 界 地 區 之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為 研 究 標 的 ， 包

括 園 區 內 管 理 服 務 中 心 、 日 晷 雕 塑 區 、 湖 濱 咖 啡 屋 、 植 物 觀

察 區 、 賞 月 廊 道 、 觀 星 廣 場 、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、 自 行 車 道 、 風

車 主 題 區 、 健 康 水 道 、 生 態 湖 、 香 花 及 蜜 源 植 物 區 、 體 能 活

動 區 、 （ 南 ， 、 北 側 ） 停 車 場 、 東 側 健 行 步 道 、 陽 光 草 坪 、

健 行 步 道 、 樹 林 保 留 區 、 服 務 台 、 展 示 室 、 視 廳 室 、 電 腦 導

覽 系 統 、 駐 衛 警 、 洗 手 間 、 涼 亭 座 椅 、 飲 水 設 備 ， 共 計 2 6

項 設 施 為 主 要 的 研 究 內 容 ， 調 查 對 象 則 為 進 入 台 中 都 會 公 園

使 用 之 遊 客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入 園 使 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設 施 之 遊 客 ， 針

對 園 內 設 施 功 能 及 各 項 服 務 使 用 者 ， 以 服 務 中 心 為 問 卷 發 放

主 要 據 點 ， 為 避 免 遊 客 在 設 施 上 使 用 的 遺 漏 ， 採 用 便 利 性 取

樣 的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， 因 此 ， 調 查 結 果 僅 作 本 公 園 使 用 之

現 象 描 述 無 法 類 推 至 其 他 公 園 ， 遊 客 使 用 之 情 形 。  

（ 二 ） 本 研 究 礙 於 人 力 、 經 費 、 時 間 的 不 足 ， 所 以 無 法 針 對

園 區 內 的 各 項 設 施 逐 一 研 究 ， 在 調 查 對 象 上 更 因 無 法 掌 握 母

群 體 各 項 變 因 則 為 限 制 之 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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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一 、 都 會 公 園  
    因 應 都 會 區 近 年 來 經 濟 蓬 勃 發 展 、 人 口 快 速 增 加 ， 以 及

配 合 政 府 週 休 二 日 政 策 ， 都 會 區 居 民 對 休 閒 遊 憩 環 境 之 需 求

提 高 而 規 劃 建 設 ， 配 置 專 責 的 管 理 人 員 提 供 解 說 服 務 ， 期 望

能 成 為 都 會 區 高 品 質 的 戶 外 休 閒 自 然 公 園 （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，

2 0 0 5）。本 研 究 所 指 的 都 會 公 園 是 指 在 人 口 數 眾 多，而 且 工 商

業 繁 榮 的 地 區 ， 可 以 提 供 民 眾 在 休 閒 活 動 上 的 方 便 性 ， 有 效

鬆 弛 身 心 靈 方 面 ， 並 且 提 升 民 眾 生 活 品 質 的 效 能 ， 具 有 規 劃

性 的 休 閒 活 動 空 間 。  

二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 

  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位 於 台 中 縣 市 交 界 的 大 肚 山 台 地，面 積 8 8

公 頃 ， 是 具 有 休 閒 遊 憩 、 環 境 保 育 及 環 境 教 育 等 多 功 能 的 大

型 都 市 森 林 公 園 。  

三 、 滿 意 度 ( S a t i s f a c t o r y )  
   滿 意 是 指 個 體 在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形 成 的 意 識 ， 引 出 或

是 獲 得 正 向 的 看 法 或 是 感 受 到 較 好 的 程 度 ( B e a r d  &  R a g h e b ,  

1 9 8 0 )。本 研 究 所 指 滿 意 度 係 指 受 試 遊 客 在 使 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

設 施 本 身 之 後 ， 需 求 與 實 際 獲 得 的 感 受 差 異 ， 所 發 展 而 成 的

心 理 反 應 的 感 覺 程 度 ， 使 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設 備 ， 對

環 境 與 空 間 功 能 、 便 利 功 能 、 服 務 功 能 ， 滿 意 的 情 形 充 滿 高

度 的 肯 定 ， 所 獲 得 之 心 態 呈 現 正 面 發 展 之 趨 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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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文 獻 探 討 
 

第 一 節  公 園 的 意 涵  

 

一 、 公 園 綠 地 之 定 義  
    廣 義 而 言 「 公 園 」 是 指 地 方 政 府 為 促 進 都 市 美 化 、 增 進

民 眾 身 心 健 康 、 緊 急 避 難 及 防 災 等 功 能 而 規 劃 開 闢 之 綠 地 ，

範 圍 包 括 非 都 市 與 都 市 地 區 。  

  林 進 益 （1 9 7 7） 指 出 公 園 是 供 給 大 眾 享 受 戶 外 之 休 養 、

觀 賞 、 遊 戲 、 遊 憩 、 運 動 ， 並 為 保 持 都 市 居 民 之 健 康 ， 增 進

身 心 之 調 節，提 高 國 民 之 教 養，自 由 自 在 享 受 園 地 中 之 設 施，

兼 有 防 火 、 避 難 及 防 止 災 害 之 綠 化 園 地 。  

  黃 淑 姿 （1 9 8 2） 指 出 公 園 是 「 政 府 為 促 進 都 市 美 觀 、 國

民 健 康 、 兼 及 防 洪 、 避 難 、 防 災 等 功 效 而 負 責 設 計 規 劃 、 投

資 與 開 闢 的 綠 化 園 地 」 。  

  同 濟 大 學 建 築 系 園 林 教 研 室 （1 9 8 3） 認 為 公 園 是 都 市 內

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， 它 是 民 眾 獲 取 大 自 然 訊 息 的 主 要 窗 口 ， 對

美 化 都 市 面 貌 和 平 衡 都 市 自 然 生 態 景 觀 環 境 、 調 節 氣 候 、 淨

化 空 氣 等 均 有 積 極 功 用 ， 是 都 市 民 眾 進 行 文 化 交 流 ， 生 活 作

息 以 及 休 閒 活 動 的 重 要 場 所 。  

  石 正 義 （1 9 8 3） 現 在 的 都 會 區 內 ， 已 經 很 難 再 找 到 大 型

的 公 共 預 定 綠 地 ， 每 一 個 公 園 預 定 地 的 空 間 ， 在 興 建 前 都 被

設 計 要 達 到 高 度 被 民 眾 使 用 的 要 求 ， 而 且 要 成 為 民 眾 所 樂 於

使 用 之 標 準 ， 公 園 之 利 用 者 ， 大 都 是 社 區 居 民 、 購 物 客 、 旅

行 者、勞 動 者、幼 教 戶 外 教 學 者 等，做 為 休 憩、閱 讀、閒 聊 、

舉 辦 活 動 等 之 開 放 的 空 間 場 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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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鄭 明 仁 （1 9 8 7） 公 園 是 提 供 人 們 遊 憩 之 用 ， 其 目 的 在 使

我 們 能 從 事 有 別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活 動，以 調 劑 我 們 的 身 心 疲 勞， 

為 大 眾 所 擁 有 ， 為 大 眾 所 共 同 享 用 ， 但 亦 有 私 人 擁 有 而 開 放

供 民 眾 來 使 用 ， 如 大 部 分 的 私 人 商 業 型 遊 樂 場 所 等 ， 是 一 塊

具 有 鄉 下 氣 息 ， 而 無 都 市 高 聳 密 集 之 建 築 物 ， 需 要 花 草 、 樹

木 、 提 供 民 眾 休 憩 或 設 置 遊 戲 之 設 備 場 所 ， 具 有 特 殊 自 然 生

態 景 觀 或 人 工 造 景 。  

  郭 俊 開 （1 9 9 4） 指 出 公 園 綠 地 是 人 們 在 擁 擠 、 侷 促 的 生

活 中 ， 為 了 增 添 生 活 樂 趣 ， 所 建 造 的 開 放 性 空 間 ， 它 開 啟 人

們 的 視 野 ， 並 發 揮 藝 術 上 、 環 境 上 及 空 間 上 的 功 能 特 質 。  

  而 在1 9 9 6年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所 舉 辦 的 「 全 國 公 園 綠 地 研 討

會 」 中 提 出 ， 一 個 先 進 而 現 代 化 的 國 家 ， 當 今 要 務 應 在 都 市

居 民 的 生 活 環 境 中 ， 極 力 推 動 公 園 綠 地 基 礎 建 設 ， 並 能 藉 由

其 充 足 的 綠 意 、 開 放 空 間 、 潔 淨 空 氣 等 效 用 ， 來 提 倡 公 園 綠

地 獨 特 的 生 態 保 育 、 景 觀 美 感 、 防 災 保 健 、 休 閒 遊 憩 等 四 大

功 能 。 推 動 公 園 綠 地 ， 係 為 一 項 具 有 創 意 、 挑 戰 性 之 工 作 ，

為 了 讓 民 眾 認 同 與 支 持 。 公 園 綠 地 計 畫 能 落 實 執 行 ， 除 可 提

供 民 眾 日 常 生 活 之 寬 廣 空 間 外 ， 增 加 民 眾 親 近 自 然 之 機 會 ，

產 生 尊 重 自 然，向 自 然 學 習 的 情 操，並 創 造 了「 生 態 都 市 」、

「 綠 地 都 市 」 之 意 象 ， 改 善 都 市 環 境 品 質 ， 其 意 義 不 凡 ， 更

有 助 於 國 家 整 體 形 象 的 提 昇 。  

  由 以 上 所 論 可 知 ， 公 園 除具 有 維 護 生 態 環 境 平 衡 與 保 災

防 護 措 施 之 功 能 性 ， 更 能 提 供 人 們 舒 適 寬 敞 的 開 放 性 活 動 空

間 ， 點 綴 自 然 生 態 的 活 潑 氣 息 ， 也 為 人 們 帶 來 無 窮 盡 的 生 命

力 。  

 



 9

二 、 都 會 公 園 的 定 義  

  S m a r d o n ( 1 9 8 8 )都 市 森 林 是 都 會 區 中 所 有 植 栽 的 總 稱，位

於 人 類 社 區 中 ， 由 植 栽 與 其 他 自 然 資 所 構 成 的 生 態 系 。  

  S c h r o e d e r ( 1 9 8 9 )在 極 度 人 工 化 的 都 會 地 區 中 ， 園 中 的 樹

木 與 森 林 提 供 了 人 們 情 感 及 心 靈 體 驗 的 場 所 ， 自 然 元 素 的 存

在 與 呈 現 能 夠 提 升 民 眾 對 生 活 環 境 整 體 的 滿 意 度 。  

  郭 俊 開 （1 9 9 4） 都 會 公 園 是 於 區 域 公 園 以 滿 足 區 域 性 之

遊 憩 需 要 而 設 置 之 公 園 ， 範 圍 跨 越 數 個 村 里 或 鄉 、 鎮 、 市 ，

使 用 對 象 不 止 限 於 一 個 都 市 之 居 民 ， 設 施 內 容 應 滿 足 多 元 化

之 遊 憩 需 要 ， 配 置 標 準 為 附 近 幾 個 鄉 鎮 市 交 通 容 易 到 達 之 地

點 ， 其 面 積 約 為 2 0公 頃 以 上 。  

商 樂 家 （ 2 0 0 4） 由 於 都 市 人 口 的 聚 居 ， 導 致 都 市 的 各 種

問 題 相 繼 衍 生 ， 包 括 公 共 設 施 不 足 、 自 然 環 境 破 壞 及 生 活 品

質 的 劣 化 ， 人 們 渴 望 大 自 然 ， 具 有 佔 地 面 積 廣 、 交 通 便 捷 又

離 都 市 不 太 遠 的 都 會 公 園 ， 已 成 為 民 親 近 自 然 ， 享 受 都 市 森

林 之 首 選 。  

施 姵 如 （ 2 0 0 5） 對 都 會 區 域 型 運 動 公 園 定 義 為 服 務 的 對

象 跨 越 縣 市 層 級 而 以 全 國 為 服 務 對 象 ， 面 積 超 過 1 0公 頃 ， 設

置 之 相 關 設 施 亦 較 多 樣 化 ， 通 常 以 主 題 形 式 呈 現 ， 如 台 中 與

高 雄 都 會 公 園 。  

  由 前 述 可 知 ， 都 市 民 眾 意識 到 生 活 中 ， 休 閒 活 動 範 圍 品

質 需 求 ， 為 了 生 活 環 境 及 大 自 然 的 平 衡 點 ， 因 應 跨 縣 、 市 甚

至 是 全 國 民 眾 對 大 自 然 的 渴 望 各 需 求 ，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則 依 照

行 政 院 在 民 國 7 7年 核 定 ， 「 台 灣 地 區 都 會 區 域 休 閒 設 施 發 方

案 」 ， 積 極 規 劃 推 動 高 雄 、 台 中 、 台 南 、 台 北 等 四 座 國 有 土

地 的 都 會 公 園 ， 以 配 合 民 眾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的 提 升 及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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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公 園 之 分 類  

  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在 1 9 9 9年 發 行 的 「 公 園 綠 地 管 理 及 設 施 維

護 手 冊 」 中 ， 按 面 積 大 小 做 為 界 定 公 園 綠 地 的 基 準 ： 面 積 在

2 0 - 1 0 0公 頃 之 間，甚 至 1 0 0公 頃 以 上 屬 於 都 會 性 大 型 公 園；面

積 在 5 - 3 0公 頃 之 間 的 河 濱 帶 狀 型 公 園 ； 面 積 在 2 - 2 0公 頃 之 間

屬 於 地 區 性 小 型 公 園；面 積 在 2公 頃 以 下 屬 於 鄰 里 性 小 型 公 園

（ 韓 鴻 恩 ， 2 0 0 1） 。 美 國 對 公 園 的 分 類 則 以 資 源 為 基 礎 和 以

活 動 為 導 向 二 類 型 ， 城 鄉 公 園 易 於 以 活 動 為 導 向 ， 並 提 供 游

泳 、 網 球 、 高 爾 夫 球 、 棒 球 …等 和 其 他 運 動 與 野 餐 的 場 地 ，

屬 於 高 密 度 性 質 ， 經 常 性 使 用 ， 設 施 發 展 完 備 ， 容 易 到 達 的

都 市 型 公 園 （ 涂 淑 芳 ， 1 9 9 6） 。  

    國 內 、 外 的 學 者 依 照 公 園 層 級 規 模 、 屬 性 之 不 同 ， 對 公

園 界 定 劃 分 有 不 同 的 定 義 各 看 法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   劉 田 修 與 徐 元 民 （ 1 9 9 3） 將 公 園 區 分 類 以 下 ： 社 區 型 公

園 設 施 、 休 閒 活 動 性 質 公 園 、 縣 、 市 綜 合 活 動 性 公 園 。  

  郭 俊 開 （1 9 9 4） 臺 灣 公 園 目 前 大 致 可 分 為 ： 主 要 公 園 、

特 殊 公 園、大 規 模 公 園（ 區 域 公 園、遊 憩 公 園 ）、國 家 公 園 、

緩 衝 綠 地 、 都 市 綠 地 、 園 道 等 七 種 。  

  王 秀 娟 （1 9 9 9） 對 公 園 綠 地 資 源 ， 依 照 規 模 大 小 及 活 動

空 間 的 因 素 ， 將 公 園 區 分 類 ： 自 然 生 態 型 公 園 綠 地 、 區 域 活

動 型 公 園 綠 地 、 都 會 型 公 園 綠 地 。  

  韓 鴻 恩 （2 0 0 1） 則 提 出 另 一 種 公 園 的 分 類 ， 其 根 據 之 標

準 是 以 服 務 為 考 量 而 非 以 區 位 為 分 類 基 準 ， 大 致 區 分 為 ： 地

方 服 務 型 之 公 園 、 地 方 區 域 型 之 公 園 、 都 會 區 域 型 之 公 園 。  

  許 維 芝 （2 0 0 2） 將 公 園 綠 地 分 為 自 然 型 公 園 綠 地 、 區 域

型 公 園 綠 地  及 都 市 型 公 園 綠 地，而 各 層 級 之 公 園 綠 地 再 依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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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 能 劃 分 為 專 用 綠 地 ： 自 然 型 公 園 綠 地 、 區 域 型 公 園 綠 地 、

都 市 型 公 園 綠 地 。  

    台 北 市 工 務 局 （ 2 0 0 7） 在 繁 榮 的 都 會 如 台 北 市 ， 廣 徵 民

眾 意 見 ， 利 用 豐 富 的 自 然 環 境 及 文 化 資 產 ， 採 用 多 樣 化 的 設

計 開 發 建 設 公 園 ， 以 最 自 然 生 態 呈 現 ， 以 符 合 民 眾 的 需 求 。

將 公 園 大 致 分 為 下 列 型 態：自 然 公 園、綜 合 公 園、鄰 里 公 園 、

河 濱 公 園 、 區 域 資 源 開 發 公 園 等 ， 如 下 說 明 ：  

（ 一 ）自 然 公 園：具 有 完 整 之 自 然 資 源 條 件，係 為 民 眾 享 受 、 

體 驗 豐 富 自 然 生 態 而 設 計 ， 應 予 適 當 保 護 ， 以 展 現 其 自 然 、

鄉 土 之 情 懷 。  

（ 二 ） 綜 合 公 園 ： 公 園 內 設 施 與 都 市 相 關 文 教 同 時 考 慮 ， 設  

置 多 樣 性 的 遊 憩 設 施 ， 如 休 憩 、 散 步 、 球 場 及 游 泳 池 等 。 成

為 都 市 之 主 要 開 放 空 間 ， 並 予 作 為 舉 辦 戶 外 活 動 和 儲 備 救 急

物 資 使 用 。  

（ 三 ）鄰 里 公 園：公 園 較 小 為 1公 頃 以 下 土 地 面 積，主 要 以 鄰  

里 社 區 之 民 眾 為 服 務 對 象 ， 並 發 揮 促 進 凝 聚 社 區 民 眾 互 動 的

意 識 型 態 。  

（ 四 ） 河 濱 公 園 ： 設 置 各 種 球 場 、 溜 冰 場 、 自 行 車 道 等 設 施  

及 廣 大 面 積 之 開 放 空 間 ， 配 合 河 川 的 整 治 將 高 灘 地 區 綠 意 美

化 ， 以 提 供 民 眾 最 佳 之 運 動 遊 憩 場 所 。  

（ 五 ） 區 域 資 源 開 發 公 園 ： 公 園 規 劃 之 呈 現 當 地 特 有 資 源 ，  

發 揮 當 地 民 情 氣 息 ， 配 合 建 設 以 多 元 化 之 方 式 ， 呈 現 遊 憩 活

動 之 主 題 ， 以 滿 足 民 眾 遊 憩 之 需 要 。  

由 前 述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和 各 學 者 研 究 分 類 可 知 ， 公 園 的 分

類 可 依 照 土 地 的 面 積 大 小 、 具 備 的 自 然 條 件 、 符 合 人 們 休 閒

活 動 需 求 的 內 容 ， 依 照 各 自 的 屬 性 命 名 和 分 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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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公 園 的 功 能 特 性  

    首 先 必 須 了 解 公 園 的 活 動 空 間 規 劃 、 各 項 設 施 、 功 能 特

性 及 相 關 法 案 條 款 規 定 ， 以 下 學 者 就 公 園 議 題 進 行 說 明 ：  

    狄 瑞 德 （ 1 9 9 3） 因 時 代 的 變 遷 ， 民 眾 對 公 園 的 功 能 要 求

提 昇 ， 於 是 在 公 園 內 增 設 更 多 元 化 的 遊 樂 設 施 ， 更 提 及 到 公

園 設 計 應 考 量 以 下 四 個 要 點 ：  

（ 一 ）  民 眾 對 於 公 園 四 周 的 活 動 空 間 及 自 然 環 境 原 貌 的 保  

留 是 相 當 的 重 視 。  

（ 二 ）  公 園 或 其 他 活 動 環 境 設 計 的 基 礎，乃 在 於 創 造 提 供 人  

們 休 閒 活 動 的 使 用 空 間 ， 畢 竟 公 園 是 為 了 人 的 享 受 而 建 造 。  

（ 三 ）  大 眾 交 通 運 輸 及 停 車 的 問 題：必 需 考 慮 民 眾 前 往 時 所  

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而 設 計 停 車 場 的 面 積 大 小 。  

（ 四 ）  使 用 設 施 上 的 密 度 與 強 度，並 非 所 有 的 民 眾 要 求 完 全  

一 致 性 ， 民 眾 會 依 照 自 己 的 喜 愛 程 度 去 使 用 設 施 。  

  郭 俊 開 （1 9 9 4） 公 園 的 功 能 ， 除 了 提 供 大 眾 從 事 各 種 戶

外 活 動 外 ， 並 具 教 育 、 觀 賞 、 美 化 市 容 等 多 方 面 的 功 能 ， 在

都 市 的 各 種 開 放 空 間 中 ， 公 園 可 以 說 是 最 接 近 自 然 ， 也 是 最

易 被 人 所 接 受 的 場 所 ， 其 功 能 列 述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提 供 民 眾 享 受 自 然 的 生 活 。  

（ 二 ） 作 為 民 眾 從 事 動 態 活 動 場 所 。  

（ 三 ） 增 進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相 互 交 流 。  

（ 四 ） 作 為 自 然 教 育 解 說 的 園 地 。  

（ 五 ） 有 助 環 境 品 質 之 提 昇 。  

（ 六 ） 具 有 防 災 避 難 的 用 途 。  

（ 七 ） 促 進 經 濟 及 古 蹟 名 勝 保 存 之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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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 麗 雪 （ 1 9 9 7） 公 園 的 開 發 與 設 施 實 用 性 是 否 趨 向 最 佳

尺 度 的 機 能 性 質 ：  

（ 一 ） 應 用 技 術 的 要 求 來 滿 足 人 的 生 活 需 求 。  

（ 二 ） 以 最 低 成 本 達 到 需 求 。  

（ 三 ） 易 於 監 督 管 理 。  

    張 效 通 （ 2 0 0 1） 完 善 的 都 會 區 域 計 劃 必 須 確 認 ， 能 適 合

自 然 的 土 地 與 水 域 形 式 ， 將 都 會 公 園 、 休 憩 活 動 場 所 與 開 放

空 間 系 統 結 合 成 為 生 活 區 域 體 ， 主 要 的 道 路 景 觀 設 計 ， 應 具

有 風 景 美 感 或 歷 史 教 育 價 值 的 路 徑 ， 形 成 迴 路 系 統 ， 藉 由 這

種 循 環 的 區 域 網 路 以 延 伸 進 入 自 然 景 觀 地 區 ， 或 是 更 具 有 重

要 意 義 的 歷 史 保 存 區。將 保 存 最 佳 的 視 覺 享 受、環 境、生 態 、

景 觀 地 區 以 及 確 保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的 完 整 性 ， 並 提 供 更 多 元 化

有 效 能 的 參 考 結 構 ， 所 有 都 會 區 的 設 計 皆 以 服 務 大 眾 功 能 為

主 導 向 。  
  公 園 設 施 會 因 其 地 域 不 同而 各 具 特 色 ， 民 眾 大 致 上 會 隨

著 園 區 內 的 設 施 規 劃，來 從 事 適 合 自 己 的 休 閒 活 動（ 施 姵 如，

2 0 0 5） 。  

  依 前 述 公 園 的 功 能 特 性 可 知 ， 公 園 是 依 其 本 身 自 然 屬

性 ， 而 被 設 計 成 為 各 式 各 樣 的 公 園 景 觀 ， 並 依 照 土 地 本 身 所

能 使 用 的 最 佳 效 能 規 畫 建 造 以 期 符 合 民 眾 之 需 求 。  

五 、 相 關 法 案 條 款 規 定  

  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2 0 0 2年 在 公 園 綠 地 占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標 準 之

法 規 ， 以 都 市 計 畫 法 與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檢 討 實 施 法 令 為 依

據 。 依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四 章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， 都 市 計 畫

地 區 範 圍 內 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規 定 ， 應 視 實 際 情 況 ， 分 別 設 置

下 列 公 共 設 施 用 地：道 路、公 園、綠 地、廣 場、兒 童 遊 樂 場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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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用 航 空 站 、 停 車 場 所 、 河 道 及 港 埠 用 地 。 且 在 第 四 十 五 條

規 定 ， 公 園 、 體 育 場 所 、 廣 場 及 兒 童 遊 樂 場 ， 應 依 計 畫 人 口

密 度 及 自 然 環 境 ， 作 有 系 統 之 布 置 ， 除 具 有 特 殊 情 形 外 ， 其

佔 用 土 地 總 面 積 不 得 少 於 全 部 計 畫 面 積 百 分 之 十 。 在 都 市 計

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第 三 章 ， 公 共 設 施 之 檢 討 標 準 中 的

第 十 六 條 第 二 條 款 詳 細 內 容 如 下 ： 公 園 ： 包 括 閭 鄰 公 園 及 社

區 公 園 。 閭 鄰 公 園 按 間 鄰 單 位 設 置 ， 社 區 公 園 每 一 計 畫 處 所

最 少 設 置 一 處 。 其 面 積 依 下 列 計 畫 人 口 規 模 檢 討 。 但 閭 鄰 公

園 每 一 計 畫 處 所 最 小 面 積 不 得 小 於 0 . 5公 頃 。 社 區 公 園 在 1 0

萬 人 口 以 上 之 計 畫 處 所 最 小 面 積 不 得 小 於 4公 頃 ， 人 口 在 1萬

人 以 下 ， 且 其 外 圍 為 空 曠 之 山 林 或 農 地 得 免 設 置 以 下 五 點 分

類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5萬 人 口 以 下 者 ， 以 每 千 人 0 . 1 5公 頃 作 為 標 準 。  

（ 二 ） 5萬 至 1 0萬 人 口 者 ， 超 過 5萬 人 口 的 部 分 ， 以 每 千 人    

0 . 1 7 5公 頃 作 為 標 準 。  

（ 三 ） 1 0萬 至 2 0萬 人 口 者 ， 超 過 1 0萬 人 口 的 部 分 ， 以 每 千 人

0 . 2公 頃 作 為 標 準 。  

（ 四 ） 2 0萬 至 5 0萬 人 口 者 ， 超 過 2 0萬 人 口 的 部 分 ， 以 每 千 人

0 . 2 2公 頃 作 為 準 。  

（ 五 ） 5 0萬 人 口 以 上 者 ， 或 超 過 5 0萬 人 口 的 部 分 ， 以 每 千 人

0 . 2 5公 頃 作 為 標 準 。  

小 結    

    依 據 上 述 學 者 們 所 整 理 歸 納 ， 本 研 究 將 公 園 分 成 以 下 幾

類：（ 一 ）區 域 自 然 綜 合 休 憩 型 設 施 公 園；（ 二 ）國 家 自 然 景

觀 功 能 型 公 園 ； （ 三 ） 私 人 營 利 休 閒 機 械 遊 憩 性 質 公 園 。 而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， 則 符 合 研 究 整 理 的 第 一 類 型 之 公 園 。 它 不 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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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座 落 在 地 方 上 的 區 域 ， 更 是 都 會 生 活 圈 中 不 可 少 的 大 型 都

會 公 園 ， 具 有 大 自 然 的 風 味 及 人 工 設 計 的 美 感 ， 現 在 由 內 政

部 營 建 署 所 經 營 管 理 ， 是 國 內 現 有 四 座 都 會 公 園 中 之 一 。 眾

多 學 者 對 都 會 區 公 園 均 認 同 其 具 有 提 供 大 眾 休 憩 功 能 ， 由 此

可 知 政 府 對 於 公 園 的 預 定 地 規 劃 及 其 相 關 公 共 設 施 的 闢 建 ，

採 納 並 調 查 各 方 的 意 見 。  

    以 使 用 者 為 導 向 是 現 今 政 策 實 行 要 素 之 一 ， 公 園 於 規 劃

階 段 均 會 先 舉 行 說 明 會 ， 讓 民 眾 瞭 解 ， 公 園 預 定 地 興 建 完 成

後 ， 能 符 合 民 眾 的 哪 些 需 求 ， 並 藉 以 廣 納 民 眾 意 見 和 需 求 ，

以 達 公 園 最 高 的 理 念 要 素 ， 達 成 提 供 民 眾 高 度 實 用 之 目 的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內 容 與 屬 性 

 

一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緣 起  

  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依 據 民 國 7 7年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「 台 灣 地 區 都

會 區 域 休 閒 設 施 發 方 案 」，積 極 規 劃 推 動 高 雄、台 中、台 南 、

台 北 等 四 座 都 會 公 園 。 而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在 規 劃 發 展 上 ， 不 但

保 存 當 地 特 有 的 自 然 資 源 風 貌 ， 同 時 兼 顧 生 態 保 育 、 環 境 教

育、防 洪 防 災 以 及 緩 衝 綠 地 等 多 元 化 的 角 色，是 一 座 多 用 途、

多 功 能 的 都 會 生 態 活 動 公 園 ， 亦 是 休 閒 遊 憩 的 理 想 重 要 場

所 ； 同 時 改 善 周 邊 地 區 環 境 品 質 及 景 觀 美 化 之 功 能 ， 併 擔 負

起 保 存 大 肚 山 台 地 上 特 殊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與 進 行 環 境 教 育 的 重

要 性 （ 王 創 顯 ， 2 0 0 3） 。  

  台 中 縣 國 土 綜 合 開 發 計 畫 於1 9 7 9完 成 ， 依 據 台 中 縣 綜 合

開 發 計 畫 研 究 報 告 ， 針 對 沙 鹿 鎮 發 展 的 課 題 與 對 策 指 出 ， 大

度 山 西 面 山 坡 地 ， 可 規 劃 成 為 台 中 港 區 保 護 區 以 及 農 業 區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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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（ 現 已 列 入 台 中 港 特 定 區 計 劃 ， 為 第 一 期 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

專 案 通 盤 檢 討 ， 衡 量 評 估 住 宅 區 與 遊 憩 設 施 地 區 ， 以 利 特 有

條 件 發 展 都 市 ） 。 台 中 市 觀 光 發 展 計 畫 （ 1 9 8 8） 研 究 規 劃 報

告 提 出 ， 台 中 市 在 觀 光 遊 憩 上 發 展 的 目 標 與 策 略 ， 應 以 提 供

高 品 質 、 多 樣 化 的 遊 憩 體 驗 ， 藉 觀 光 投 資 充 實 地 方 公 共 及 遊

憩 設 施 ， 以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…等 作 為 目 標 趨 向 ， 內 容 具 有 發 揮

都 會 中 心 的 特 殊 觀 光 功 能 之 鑰 ， 並 結 合 都 會 公 園 系 統 、 觀 光

遊 憩 與 土 地 使 用 內 容 …等 細 項 ， 作 為 合 併 開 發 都 會 公 園 之 依

歸 （ 葉 文 龍 ， 2 0 0 3） 。  

    根 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8 5年 至 9 4年 底 統 計 ， 臺 閩 地 區 都 市 計

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面 積，台 中 縣 總 面 積 為 5 5 5 9 . 2 6平 方 公 里，總

人 口 數 1 , 5 4 5 , 6 0 5人，台 中 市 總 面 積 為 5 7 6 9 . 4 5平 方 公 里，總 人

口 數 1 , 0 4 2 , 5 2 7人，而 依 據 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實 施 辦 法 第

三 章 ， 公 共 設 施 之 檢 討 標 準 ，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條 款 ， 第 五 項 有

5 0萬 人 口 以 上 者 ， 超 過 5 0萬 人 口 的 部 分 ， 以 每 千 人 0 . 2 5公 頃

作 為 標 準 ， 所 以 需 要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公 園 綠 地 提 供 給 都 市 民 眾

使 用 。 再 依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四 章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， 都 市

計 畫 地 區 範 圍 內 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規 定 ， 應 視 實 際 情 況 ， 分 別

設 置 下 列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： 道 路 、 公 園 、 綠 地 、 廣 場 、 兒 童 遊

樂 場 、 民 用 航 空 站 、 停 車 場 所 、 河 道 及 港 埠 用 地 。 且 在 第 四

十 五 條 規 定 ， 公 園 、 體 育 場 所 、 廣 場 及 兒 童 遊 樂 場 ， 應 依 計

畫 人 口 密 度 及 自 然 環 境 ， 作 有 系 統 之 佈 置 。 台 中 市 人 口 數 以

區 域 分 區 來 算，近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外 圍 跨 縣、市 6個 鄉 鎮，分 別

為 台 中 縣 的 大 雅 鄉 8 7 , 3 7 7人、大 肚 鄉 5 5 , 8 3 1人、龍 井 鄉 7 1 , 4 0 6

人 、 沙 鹿 鎮 7 7 , 9 2 8人 ， 台 中 市 部 份 為 西 屯 區 1 9 5 , 1 4 7人 、 北 屯

區  2 3 5 , 9 7 1 人 ， 共 計 人 數 有 7 2 3 , 6 6 0 人 （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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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7） ， 符 合 都 會 地 區 人 口 數 超 過 十 萬 人 以 上 的 都 市 化 地 區

所 屬 之 市 、 鎮 、 或 鄉 的 行 政 區 域 ； 加 上 與 此 行 政 區 域 毗 鄰 ，

有 二 萬 人 以 上 集 居 地 所 屬 之 市、鄉 或 鎮 的 行 政 區 域（ 辛 晚 教，

1 9 9 1） 。 而 且 在 9 4年 中 部 科 學 園 區 正 式 啟 用 ， 更 為 西 屯 區 帶

入 更 多 的 人 潮 ， 因 此 更 需 要 有 廣 大 的 休 閒 活 動 空 間 ， 提 供 民

眾 休 憩 、 疏 解 心 情 的 公 園 綠 地 ， 更 襯 托 了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重

要 性 。   

二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規 劃 理 念 及 園 區 設 施  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位 於 台 中 縣 、 市 交 界 的 大 肚 山 台 地 ， 面 積

8 8 頃，是 具 有 休 閒 遊 憩、環 境 保 育 及 環 境 教 育 等 多 功 能 的 大

型 都 市 森 林 公 園 。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建 設 係 依 據 行 政 院 核 定 之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開 發 計 畫，於 8 1 年 起 規 劃 建 置，  8 3 年 起 開 始

動 工，於 8 9 年 1 0 月 2 8 日 正 式 開 園 啟 用，除 了 提 供 大 台 中 都

會 區 民 眾 休 閒 遊 憩 的 空 間 ， 同 時 也 兼 具 有 都 市 綠 地 緩 衝 帶 以

及 防 災 避 難 的 功 能 ， 園 區 內 的 植 被 及 水 池 濕 地 等 環 境 也 提 供

了 動 物 棲 息 的 場 所 。  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在 設 計 理 念 上 之 定 位 為「 都 會 森 林 公 園 」，

規 劃 目 標 以 提 供 大 型 開 放 空 間 、 廣 大 的 綠 地 、 綠 美 化 的 視 覺

景 觀 、 多 樣 性 的 遊 憩 活 動 以 及 自 然 資 源 等 功 能 。 園 區 主 要 之

動 線 主 軸 以 東 向 之 星 象 夜 景 ， 西 向 之 日 落 夕 陽 及 北 向 之 天 文

觀 星 的 自 然 景 觀 作 為 步 道 軸 線 之 規 劃 設 計 ， 並 依 使 用 密 度 劃

分 為 三 層 不 同 開 發 層 次 之 使 用 空 間 ：   

（ 一 ） 高 密 度 使 用 區 (人 文 活 動 區 )  

  為 園 區 中 心 部 份，設 置 規 劃 有 管 理 服 務 中 心、（ 南、北 側 ）

停 車 場 、 觀 星 廣 場 、 人 工 景 觀 湖 、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、 露 天 咖 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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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 場 、 植 物 園 、 野 餐 區 、 觀 星 廣 場 等 提 供 多 樣 性 遊 憩 及 人 文

活 動 空 間 設 施 ， 以 滿 足 民 眾 活 之 需 求 為 原 則 。   

（ 二 ） 中 密 度 使 用 區 (人 文 生 態 景 觀 區 )  

為 自 然 及 人 為 設 施 之 緩 衝 空 間 ， 位 於 高 密 度 區 的 外 圍 部  

份 ， 以 靜 態 環 境 資 源 教 育 為 主 ， 提 供 設 施 有 生 態 池 、 陽  

光 草 坪 、 健 行 步 道 區 。   

（ 三 ） 低 密 度 使 用 區 (自 然 生 態 環 境 區 )  

為 園 區 最 外 圍 部 份 ， 作 為 自 然 環 境 保 留 區 ， 提 供 植 物 生  

態 保 育 及 動 物 棲 息 場 所 （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， 2 0 0 6）。  

 

圖 2 - 1  資 料 來 源 ：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簡 介 區 域 位 置 圖 ( 2 0 0 6 )  

綱 址 ： h t t p : / / n p 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t a i c h u n g _ m p / i n d e x . h t m  

三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各 分 區 之 特 色  

    公 園 在 闢 建 時 均 有 設 施 上 的 主 要 功 能 ， 依 據 各 不 同 區 域

劃 分 ， 茲 將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功 能 說 明 如 下 表 2 - 1：   



 19

表 2 - 1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分 區 設 施 與 功 能 表  

分 區  公 園 功 能  公 園 設 施 與 意 涵  

入  
口  
廣  
場  
區  

 

設 置 入 口 廣 場 是 開 放 的

緩 衝 空 間 ， 具 有 吸 引 人

們 進 入 公 園 活 動 的 功

能 ， 並 提 供 多 用 途 使

用 ， 更 可 隨 時 間 不 同 而

重 疊 使 用 。 同 時 也 是 提

供 公 園 管 理 、 服 務 民 眾

之 場 所 。 如 ： 早 晨 可 作

晨 操 ， 假 日 或 節 日 則 可

作 慶 典 集 會 及 人 們 聚 集

使 用 。  

管 理 服 務 中 心 、 停 車 場  
地 ， 方 便 民 眾 利 用 。  

草  
坪  
區  

提 供 人 們 一 個 較 具 休 息

停 留 氣 氛 的 活 動 空 間 ，

四 周 設 置 休 息 空 間 供 休

憩 ， 並 可 使 人 們 一 邊 聚

集 聊 天 一 邊 觀 賞 別 人 活

動 。  

位 於 種 子 日 晷 周 圍 草 地  
、 陽 光 草 坪 ， 提 供 了 寬  
廣 且 舒 適 的 草 地 ， 是 陽  
光 草 坪 的 特 色 。  

體  
能  
活  
動  
區  

利 用 地 形 的 緩 坡 及 材

料 ， 提 供 一 個 具 有 創 造

性 、 冒 險 性 及 鄉 野 趣 味

之 戶 外 活 動 設 施 ， 可 挑

戰 與 訓 練 體 能 。  

體 能 活 動 區 ， 可 從 事 柔  
性 ， 知 性 的 活 動 ， 設 有  
跳 躍 、 吊 槓 、 平 橫 木 等  
體 操 項 目 設 施 ， 使 民 眾  
有 另 類 的 健 康 選 擇 。  

運  
動  
及  
遊  
戲  
區  

單 純 的 運 動 空 間 ， 提 供

多 樣 性 之 遊 戲 ， 周 邊 設

置 休 息 座 椅 ， 使 成 人 可

以 就 近 照 顧 及 觀 賞 兒 童

嬉 戲 之 用 ， 並 成 為 青

年 、 成 年 運 動 場 所 及 提

供 兒 童 遊 戲 之 處 。  

健 行 步 道 區 、 單 車 騎 程

區 ， 提 供 給 民 眾 多 樣 化

的 選 擇 。   
 
 
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表 續 下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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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 
景  
區  

可 供 人 們 親 近 戲 水 的 活

動 空 間 ， 並 用 較 寬 廣 的

水 面 與 水 邊 植 物 ， 營 造

出 悠 閒 空 間 。  

人 工 景 觀 湖 、 生 態 池 、

健 康 水 道 ， 提 供 多 樣 性

質 的 景 觀 以 利 民 眾 觀

賞 。  

美  
化  
區  

以 人 工 栽 植 為 主 的 區

域 ， 利 用 地 形 較 平 緩 之

處 ， 配 置 色 彩 較 明 顯 之

植 栽 ， 以 達 視 覺 美 觀 之

效 。  

大 門 口 的 樹 藤 彌 漫 攀 登  
在 管 理 中 心 的 兩 側 ， 令  
人 有 一 種 設 計 之 美 感 。  

休  
閒  
區  

最 具 安 靜 氣 氛 的 地 方 ，

提 供 人 們 一 個 舒 適 、 安

靜 的 空 間 。 供 民 眾 休

息 、 乘 涼 、 散 步 、 日 光

浴 等 清 靜 之 處 。  

風 車 區 附 近 ， 徐 徐 微 風

吹 彿 ， 帶 動 風 車 的 旋 轉

是 最 吸 引 大 人 、 小 孩 的

地 方 。  

眺  
望  
區  

因 環 境 地 形 而 形 成 的 小

山 丘 ， 視 野 廣 闊 可 作 為

眺 望 區 。  

觀 星 廣 場 、 賞 月 廊 道 ，

提 供 您 乘 涼 及 賞 月 的 良

好 場 所 。  

植  
物  
保  
護  
區  

以 視 覺 景 觀 為 主 ， 除 必

要 之 步 道 外 ， 儘 量 避 免

人 為 破 壞 ， 區 內 並 種 植

適 於 水 土 保 持 之 植 栽 。  

植 物 觀 察 區 、 香 花 及 蜜

植 物 區 ， 讓 您 了 解 植 物

的 花 、 果 、 葉 及 民 俗 植

物 、 低 海 拔 植 物 的 認

識 ， 可 以 觀 察 蝴 蠂 、 蜜

蜂 靜 取 花 粉 的 情 景 。  
林  
蔭  
步  
道  
區  

利 用 植 栽 與 步 道 的 配

合 ， 創 造 出 一 個 具 休 閒

氣 氛 的 散 步 及 短 暫 停 留

的 空 間 。  

東 、 西 側 健 行 步 道 ， 提

供 森 林 芬 多 精 的 氣 息 ，

是 民 眾 健 行 最 佳 選 擇 。  

集  
會  
活  
動  
區  

供 給 附 近 居 民 利 用 休 閒

從 事 室 外 活 動 的 場 所 。  
寬 闊 的 戶 外 劇 場 是 民 眾

聚 集 活 動 的 地 方 ， 提 供

做 環 境 解 說 教 育 或 音

樂 、 舞 蹈 及 大 人 、 小 孩

聚 集 區 。  
資 料 來 源 ： 郭 俊 開 ( 1 9 9 4 )與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簡 介 （ 2 0 0 6） ，  

          本 研 究 彙 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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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結  

    根 據 上 述 說 明 ， 經 本 研 究 整 理 公 園 分 區 設 施 與 功 能 表 ，

顯 示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在 整 體 規 劃 上，使 用 土 地 總 面 積 8 8公 頃（ 台

中 市 占 地 有 6 6公 頃 ） ， 公 園 內 所 提 供 的 各 項 服 務 設 施 計 有 觀

星 廣 場 、 人 工 景 觀 湖 、 生 態 池 、 陽 光 草 坪 、 種 子 日 晷 、 健 行

步 道 區 、 單 車 騎 程 區 、 戶 外 劇 場 ， 提 供 多 樣 性 質 的 自 然 景 觀

服 務 項 目 …等 ， 以 便 利 民 眾 使 用 ， 依 法 規 設 置 標 準 而 言 ， 其

規 畫 面 積 可 以 滿 足 人 口 比 例 數 上 的 要 求 。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在 各

項 服 務 功 能 及 場 地 設 施 上 ， 屬 於 都 會 型 自 然 景 觀 生 態 公 園 ，

是 台 中 市 都 會 區 內 不 可 多 得 的 都 會 綠 地 公 園 ， 提 供 民 眾 寬

廣 、 舒 適 的 休 閒 活 動 空 間 ， 為 貼 近 與 便 利 民 眾 的 生 活 方 式 ，

也 提 升 了 民 眾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的 效 能 。  

 

第 三 節  國 內 、 外 學 者 對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 

 

    一 般 而 言 ， 滿 意 度 是 指 民 眾 對 於 公 園 的 功 能 或 場 地 設 施

會 有 所 預 期 ， 而 民 眾 就 如 同 消 費 者 一 般 ， 對 於 使 用 公 園 的 目

的 或 對 場 地 設 施 的 完 善 也 會 有 所 期 待 ， 若 民 眾 實 際 體 驗 使 用

公 園 場 地 設 施 後 的 感 受 符 合 預 期 ， 甚 至 比 預 期 的 還 高 ， 則 會

有 「 滿 意 」 的 意 念 ； 反 之 若 民 眾 實 際 體 驗 使 用 公 園 場 地 設 施

後 ， 感 覺 不 如 預 期 好 ， 則 產 生 「 不 滿 意 」 的 意 念 ， 對 於 滿 意

度 的 闡 述 ， 專 家 學 者 的 看 法 如 下 ：  

    D o r f m a n ( 1 9 7 9 )  提 出 滿 意 度 的 體 驗 受 到 個 人 的 偏 好 、 期

望 、 知 覺 、 動 機 等 因 素 而 有 所 差 異 ， 即 為 各 因 子 對 滿 意 體 驗

之 期 望 接 受 強 度 差 異 而 不 同 ， 使 影 響 滿 意 之 因 素 更 形 複 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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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i n s l e y ,  B a r r e t t ,  a n d  K a s s ( 1 9 7 9 )指 出 個 人 身 心 狀 態 和 滿

足 生 理 、 心 理 需 求 ， 可 透 過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改 善 而 獲 得 放 鬆 、

個 人 心 靈 層 面 發 展 、 激 揮 創 造 力 潛 能 、 社 會 素 質 關 連 性 、 生

活 品 質 、 娛 樂 、 經 濟 價 值 、 環 境 品 質 …等 正 面 影 響 。  

    O l i v e r ( 1 9 8 1 ) 認 為 滿 意 是 一 種 針 對 商 業 交 易 的 情 緒 反

應 ， 經 由 消 費 者 本 身 對 產 物 購 買 消 費 經 驗 與 獲 得 期 待 不 一 致

時 ， 而 產 生 的 心 理 狀 態 。  

  Wo o d r u f f ,  C a d o t t e ,  a n d  J e n k i n s ( 1 9 8 3 )認 為 使 用 者 在 特 定

的 情 境 下 ， 對 於 使 用 的 環 境 或 服 務 ， 所 獲 得 的 價 值 意 義 而 產

生 另 一 種 立 即 呈 現 反 應 性 的 情 緒 。  

陳 水 源 （ 1 9 8 8） 指 出 遊 憩 體 驗 是 遊 客 從 事 遊 憩 活 動 的 過

程 中 ， 藉 由 視 覺 感 觀 所 獲 得 的 訊 息 經 處 理 後 ， 對 個 別 事 項 或

整 體 所 得 到 的 判 斷 與 呈 現 的 心 理 及 生 理 狀 態 。  

  D r o g i n  ( 1 9 9 1 )認 為 滿 意 度 是 參 與 者 或 消 費 者 在 參 與 或 消

費 後 ， 對 消 費 的 經 驗 產 生 一 種 滿 足 或 超 越 個 人 某 種 期 望 的 心

理 狀 態 或 感 覺 。  

    方 世 榮 （ 1 9 9 2） 滿 意 度 是 個 人 的 感 覺 ，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高

低 程 度 ， 係 源 自 對 結 果 的 知 覺 與 個 人 對 整 體 的 期 望 ， 兩 者 比

較 後 所 形 成 的 表 現 。  

  F o m e l l ( 1 9 9 2 )使 用 者 在 參 與 活 動 或 服 務 後 ， 整 體 性 感 覺

程 度 。  

  陳 賜 銓 （1 9 9 2） 提 出 日 本 在 公 園 的 分 類 上 （ 遊 戲 性 質 、

休 閒 性 質 ） 並 未 有 顯 著 的 區 分 ， 優 先 考 量 到 的 是 實 用 性 高 的

運 動 遊 樂 場 ， 而 在 都 市 中 的 公 園 ， 自 然 也 是 都 市 人 生 活 休 憩

之 場 所 ， 然 而 因 對 休 憩 、 運 動 觀 念 的 偏 頗 ， 而 導 致 影 響 公 園

運 動 設 施 被 使 用 時 的 心 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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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 e l n e s ( 1 9 9 3 )認 為 使 用 者 對 於 特 定 的 活 動 參 與 後，對 此 環

境 的 判 斷 與 評 估 。  

  高 俊 雄 （1 9 9 3） 指 出 參 與 者 的 言 行 舉 止 與 心 理 感 受 層 面

會 直 接 反 應 在 行 為 上 ， 參 與 者 心 情 所 呈 現 是 愉 悅 、 放 鬆 、 興

奮 以 和 大 呼 過 癮 是 在 順 暢 、 激 烈 的 參 與 活 動 之 下 ， 獲 得 高 度

的 滿 足 感 與 自 我 的 肯 定 ， 而 且 產 生 印 象 深 刻 ， 經 常 回 憶 ， 會

期 待 快 樂 時 光 的 到 來 ， 並 且 有 高 意 願 繼 續 參 與 的 心 態 。  

    陳 惠 美 （ 1 9 9 4） 則 指 出 滿 意 度 是 透 過 參 與 是 一 種 由 目 標

導 引 、 有 所 為 而 為 之 行 為 ， 其 目 的 在 滿 足 民 眾 個 人 生 理 、 心

理 及 社 會 的 需 求 ， 參 與 者 依 據 個 人 需 求 ， 在 不 同 時 間 與 地 點

選 擇 從 事 各 項 活 動 ， 以 便 個 人 之 休 閒 需 求 能 獲 得 最 高 之 滿 意

程 度 。  

    H a l s t e a d ,  H a r t m a n ,  a n d  S c h m i d t  ( 1 9 9 4 )  使 用 者 對 於 特 定

的 活 動 參 與 後 ， 其 使 用 結 果 與 期 望 落 差 的 情 緒 反 應 。  

K o t l e r ( 1 9 9 5 )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滿 意 程 度 高 低，係 源 自 其 於

使 用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後 所 產 生 的 期 望 與 個 人 對 空 間 上 的 知 覺 ，

兩 者 相 較 之 後 所 形 成 的 ， 故 滿 意 水 準 乃 是 針 對 個 人 認 知 的 功

能 與 期 望 二 者 間 之 差 異 。  

M o w e n ( 1 9 9 5 )  提 出 關 於 滿 意 度 理 論，結 論 為 期 望 不 一 致

模 式（ e x p e c t a n c y  d i s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 m o d e l）：民 眾 將 原 先 的 期

望 與 實 際 的 消 費 使 用 情 形 做 比 較 ， 若 使 用 結 果 大 於 期 望 則 會

得 到 高 情 緒 高 滿 意 的 情 境 ； 反 之 ， 則 會 得 到 情 緒 不 滿 意 的 結

果 。  

W o o d r u f f ( 1 9 9 7 )  認 為 衡 量 滿 意 度 時，應 加 入 知 覺 價 值 和

視 覺 感 觀 作 為 前 置 變 項 ， 更 能 完 整 反 應 消 費 者 資 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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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 錦 雄 （ 2 0 0 0） 將 滿 意 度 分 成 兩 類 ， 以 總 滿 意 度 和 分 項

滿 意 度 來 加 以 測 量 。 此 概 念 亦 可 利 用 組 合 因 素 分 析 成 數 個 構

面 作 為 其 多 重 滿 意 度 概 念 之 度 量 。  

B a k e r  a n d  C r o m p t o n  ( 2 0 0 0 ) 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遊 客 與 目 的 地

之 間 互 動 後 所 產 生 心 理 層 面 的 感 受 ， 可 說 是 遊 客 本 身 的 真 實

體 驗 ， 亦 即 遊 客 在 體 驗 活 動 後 其 心 理 與 情 感 的 狀 態 。  

    陳 勁 甫 與 林 淑 萍 （ 2 0 0 2） 闡 述 ， 「 滿 意 度 」 一 直 是 各 個

領 域 用 來 測 量 民 眾 對 於 參 與 活 動 、 使 用 情 形 、 工 作 表 現 、 生

活 品 質 、 社 區 環 境 、 戶 外 遊 憩 品 質 或 場 地 設 施 等 方 面 認 知 的

工 具 ， 是 一 種 已 被 廣 泛 使 用 與 認 可 之 測 量 行 為 指 標 。  

陳 啟 誠（ 2 0 0 2）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對 參 加 活 動 前 的

情 境，預 期 需 求 與 活 動 後 實 際 心 境，結 果 所 作 的 比 較，  它 是

消 費 者 一 種 主 觀 的 感 受 與 態 度 。  

小 結  

    綜 觀 上 述 專 家 學 者 對 於 滿 意 度 所 提 出 的 見 解 和 定 義 ， 其

共 通 性 為 當 人 們 對 於 活 動 的 體 驗 ， 有 著 喜 悅 的 期 待 ， 有 肯 定

的 態 度 ， 亦 有 高 滿 意 度 的 結 果 。 本 研 究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後 ， 對

滿 意 度 之 定 義 為 ： 當 人 們 是 有 知 覺 性 ， 依 個 人 的 興 趣 及 偏 好

參 與 活 動 ， 透 過 親 自 的 體 驗 及 參 與 感 受 ， 在 心 靈 期 待 和 接 受

度 相 較 之 下 ， 兩 者 皆 呈 現 高 度 肯 定 時 ， 即 為 高 度 滿 意 。  

 

第 四 節  公 園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

一 、 都 會 公 園 滿 意 度 研 究  

    林 晏 州 、 陳 惠 美 與 顏 家 芝 （ 1 9 9 8） 在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遊 客

滿 意 度 及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中 ，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遊 客 對 於 目 前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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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 都 會 公 園 各 項 活 動 設 施 大 致 均 呈 現 滿 意 狀 況 ， 其 調 查 中 遊

客 整 體 滿 意 度 有 相 關 聯 程 度 較 高 的 條 件 ， 為 活 動 設 備 維 護 情

況 是 否 良 好 、 活 動 設 備 種 類 的 多 寡 、 經 營 管 理 狀 況 滿 意 度 ，

其 次 依 序 為 解 說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之 滿 意 度 、 遊 憩 設 施 滿 意 度 、

可 自 由 活 動 空 間 範 圍 大 小 、 花 草 植 栽 種 類 之 滿 意 度 ， 而 遊 客

對 現 有 公 共 設 施 之 滿 意 度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之 要 求 關 聯 程 度 最

低 ， 在 性 別 方 面 男 女 比 例 相 當 無 差 異 。  

  林 晏 州 、 陳 惠 美 （1 9 9 9） 對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使 用 後 之 評 估

結 果 顯 示 ， 在 設 計 理 念 實 行 方 面 ， 由 於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之 遊 憩

參 與 量 相 頻 繁 ， 且 遊 客 對 於 公 園 內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、 整 體 滿

意 度 、 使 用 安 全 滿 意 度 以 及 重 遊 意 願 均 相 當 高 。  

    葉 育 翰 （ 2 0 0 1） 在 其 研 究 中 指 出 社 區 居 民 對 台 中 都 會 公

園 開 發 後 影 響 之 認 知 ， 結 果 發 現 居 民 對 台 中 都 會 園 開 發 後 實

質 環 境 面 影 響 的 認 知 ， 依 次 為 「 居 民 休 閒 空 間 增 加 」 、 「 當

地 景 觀 環 境 獲 得 美 化 」 、 「 每 到 假 日 便 出 現 交 通 擁 擠 現 象 」

影 響 因 素 有 正 面 的 態 度 。  

    何 冠 達 （ 2 0 0 1）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特 性 與 遊 憩 環 境 體 驗

之 研 究 ， 結 果 發 現 影 響 遊 客 整 體 滿 意 度 因 素 計 有 遊 客 的 重 遊

意 願 與 其 對 遊 憩 活 動 環 境 因 素 、 管 理 與 維 護 因 素 、 活 動 體 驗

因 素 、 景 觀 設 施 因 素 的 滿 意 度 及 整 體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；

停 車 收 費 制 度 、 草 皮 裸 露 、 遊 客 丟 棄 垃 圾 與 破 壞 設 施 行 為 、

環 境 清 潔 、 硬 體 設 施 的 維 護 的 滿 意 度 偏 低 ， 是 將 來 台 中 都 會

公 園 管 理 上 的 威 脅 與 挑 戰 。  
    莊 怡 凱（ 2 0 0 2）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憩 容 許 量 之 評 定 -遊 客 管

理 策 略 探 討 ， 結 果 發 現 受 訪 者 對 公 園 遊 憩 環 境 滿 意 度 以 整 體

滿 意 度 為 高 ， 平 日 的 滿 意 度 高 ， 是 由 於 平 日 的 遊 客 量 較 少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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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 擠 度 較 低 、 體 驗 較 為 寧 靜 的 緣 故 。  

    廖 河 信 （ 2 0 0 3） 遊 客 對 都 會 區 公 園 休 憩 設 施 使 用 滿 意 度

之 調 查 報 告 指 出 ， 中 山 公 園 遊 客 對 於 公 園 休 憩 設 施 滿 意 度 最

高 ， 最 不 滿 意 度 為 休 憩 設 施 所 在 地 點 的 便 利 性 ， 公 園 整 體 滿

度 是 呈 現 滿 意 狀 態 ， 年 齡 方 面 以 6 1歲 以 上 中 老 年 人 對 休 憩 設

施 滿 意 度 高 ； 月 收 入 方 面 以 無 收 入 者 對 休 憩 設 施 使 用 滿 意 度

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 郭 滿 洲 （2 0 0 3） 民 眾 對 都 會 型 運 動 公 園 功 能 適 切 性 與 滿

意 度 之 調 查 研 究 － 以 台 北 天 母 運 動 公 園 為 例 報 告 指 出 ， 年 齡

以 少 、 壯 階 段 、 教 育 程 度 越 低 、 居 住 地 較 遠 的 民 眾 ， 對 天 母

運 動 公 園 之 運 動 功 能 及 教 育 與 服 務 功 能 呈 現 高 滿 意 度 ； 使 用

頻 率 越 高 者 。      

  王 創 顯（2 0 0 3）都 會 公 園 進 行 戶 外 教 學 活 動 之 研 究 -以 台

中 都 會 公 園 為 例 ， 結 果 發 現 學 童 對 園 區 環 境 設 施 平 均 總 滿 意

度 ， 平 均 數 為 4 . 2 0， 對 公 園 的 整 體 評 價 非 常 滿 意 的 佔 5 2 . 0%。 

  林 妮 瑱 （2 0 0 4）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夜 間 遊 客 安 全 感 認 知 之 研

究 ， 結 果 發 現 夜 間 遊 客 在 都 會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整 體 滿 意

度 ， 平 均 數 為 3 . 6 8是 滿 意 的 ， 整 體 安 全 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以 國

中 以 下 有 較 高 的 反 應 ； 婚 姻 狀 況 以 已 婚 者 對 安 全 感 程 度 有 較

高 的 反 應 。  

  商 樂 家 （2 0 0 4）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使 用 者 對 環 境 認 知 及 休 育

行 為 傾 向 之 探 討 ， 結 果 發 現 使 用 者 對 環 境 認 知 現 況 為 同 意 與

非 常 同 意 ， 為 正 面 且 積 極 的 ， 性 別 方 面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年 齡 方

面 以 6 6歲 以 上 者 常 來 公 園 ； 教 育 程 度 愈 低 者 對 公 園 的 實 值 效

應 愈 不 瞭 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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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公 園 綠 地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 

  林 晏 州 與 陳 昭 蓉 （1 9 9 6） 針 對 鄰 里 公 園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影

響 原 因 進 行 調 查，發 現 使 用 者 對 公 園 內 視 覺 感 觀、美 化 程 度、

公 園 佔 地 面 積 大 小 與 園 區 內 可 自 由 活 動 範 圍 、 休 憩 和 運 動 與

遊 憩 等 設 施 之 充 足 性 、 設 備 安 全 性 的 考 量 、 以 及 損 壞 物 的 維

修 狀 況 等 都 是 影 響 調 查 的 因 素 ， 園 區 內 整 體 環 境 的 整 潔 度 之

滿 意 ， 會 影 響 使 用 者 對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度 之 評 價 。  

    侯 錦 雄 與 姚 靜 婉（ 1 9 9 7） 市 民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與 公 園 使 用

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利 用 總 滿 意 度 、 公 園 之 數 量 、 公 園 分 佈

區 域 範 圍 、 其 興 建 規 劃 、 景 觀 設 計 、 園 區 內 環 境 品 質 、 施 工

情 形 的 品 質 及 設 施 維 護 狀 況 等 ， 若 干 個 指 標 來 探 究 臺 中 市 市

民 對 鄰 里 所 興 建 的 公 園 使 用 後 滿 意 程 度 如 何 ？ 並 試 著 瞭 解 市

民 對 鄰 里 公 園 的 使 用 滿 意 程 度 是 否 與 其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及 習 慣

使 用 有 關 ?結 果 得 知：市 民 對 公 園 內 各 項 設 施 使 用 滿 意 度 並 不

高 ， 且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與 市 民 之 社 會 生 活 背 景 、 休 閒 活 動 參

與 態 度 及 公 園 使 用 狀 況 有 關 。  

    顏 家 芝 （ 1 9 9 8） 公 園 認 養 對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- -

以 臺 北 市 鄰 里 公 園 為 例 ，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使 用 者 對 公 園 認 養

單 位 態 度 及 對 活 動 、 花 草 植 栽 種 類 、 以 及 管 理 層 級 、 設 備 維

護 狀 況 的 滿 意 度 方 面 都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。  

    凌 德 麟 與 洪 得 娟 （ 1 9 9 8） 使 用 者 之 都 市 公 園 綠 覆 地 體 驗

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， 主 要 研 究 目 的 是 調 查 公 園 綠 覆 地 使 用 者 對

環 境 認 知、態 度、行 為 活 動 與 體 驗 的 關 連 性。研 究 結 果 得 知 ：

一 、 不 同 使 用 者 對 公 園 綠 覆 地 體 驗 滿 意 度 不 同 ， 並 受 到 綠 覆

地 環 境 認 知 、 參 與 的 活 動 類 型 及 使 用 公 園 的 動 機 等 因 子 的 影

響 。 二 、 不 同 類 型 的 公 園 ， 所 具 有 的 環 境 屬 性 也 會 不 同 ，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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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者 的 使 用 動 機 不 同 對 不 同 類 型 公 園 的 體 驗 滿 意 度 也 不 同 。  

    歐 聖 榮 與 黃 佳 盛 （ 1 9 9 8） 公 園 使 用 者 對 臺 中 市 鄰 里 公 園

植 栽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指 出 ， 鄰 里 公 園 使 用 者 對 鄰 里 公 園 植 栽 的

滿 意 度 與 維 護 品 質 的 滿 意 度 會 影 響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度 。  

侯 錦 雄 （ 2 0 0 0） 公 園 使 用 滿 意 度 與 其 維 護 管 理 意 願 － 以

臺 北 市 、 臺 中 市 、 彰 化 市 居 民 為 例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： 民 眾 對 公

園 滿 意 度 表 示 非 常 不 滿 意 及 非 常 滿 意 ， 對 公 園 內 景 觀 設 計 、

設 備 維 護 修 繕 ， 參 與 意 願 會 較 高 ， 而 對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度 反 應

普 通 之 民 眾 參 與 意 願 則 較 低 ， 顯 示 其 對 公 園 的 關 心 程 度 較

低 ， 較 無 所 謂 。 在 年 齡 方 面 以 青 年 及 中 年 之 參 與 意 願 較 高 ，

婚 姻 狀 況 以 已 婚 家 長 主 動 參 與 較 高 ，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的 民 眾 參

與 意 願 較 高 。  

    戴 遐 齡 （ 2 0 0 0） 臺 北 市 社 區 公 園 運 動 使 用 者 市 場 調 查 之

研 究 ， 調 查 結 果 得 知 ， 公 園 運 動 使 用 者 有 傾 向 「 注 重 社 交 活

動 取 向 」，因 此 規 畫 單 位 應 舉 辦 一 些 休 閒 運 動，讓 民 眾 充 分 參

與 ， 透 過 活 動 的 方 式 ， 來 促 進 社 會 接 觸 ， 以 滿 足 參 與 者 的 社

交 活 動 。      

  陳 宏 斌 、 曾 仕 偉 、 李 美 靜 與 呂 至 平 （2 0 0 3） 馬 公 市 居 民

使 用 鄰 里 公 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， 使 用 馬 公 市 鄰 里 公 園

之 居 民 對 於 目 前 馬 公 市 鄰 里 公 園 環 境 的 整 潔 度 、 設 施 的 多 樣

化 感 到 大 致 的 滿 意 ， 而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度 因 居 民 之 教 育 程 度 的

水 平 、 工 作 職 業 的 高 低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家 庭 生 活 的 背 景 、 居 住

地 點 及 使 用 者 動 機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。  

  李 素 馨 與 李 瑋 琪 （2 0 0 3） 民 眾 對 台 中 市 公 園 綠 地 的 需 求

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從 公 園 滿 意 度 可 以 發 現 ， 大

部 份 使 用 者 較 不 滿 意 ， 公 園 設 施 修 繕 及 維 護 管 理 的 問 題 ，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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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為 滿 意 的 項 目 為 公 園 景 觀 規 劃 及 美 感 設 計 的 層 面 。  

    吳 守 從 與 方 乃 玉 （ 2 0 0 4） 遊 客 對 都 市 公 園 休 憩 設 施 之 重

視 度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，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， 一 、 不 同 生 活 背 景 屬 性

的 遊 客 ， 對 休 閒 生 活 狀 況 及 使 用 休 憩 設 施 的 重 視 度 與 滿 意 度

呈 現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， 且 在 重 視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具 有 相 關 聯 的

性 質 。 二 、 環 境 與 景 觀 是 屬 於 被 高 度 重 視 、 高 滿 意 ， 應 該 繼

續 保 持 。 而 公 共 設 施 及 其 他 兩 項 則 呈 現 高 重 視 低 滿 意 ， 顯 示

市 府 相 關 單 位 應 需 加 強 改 善 問 題 因 素 及 擬 定 配 套 措 施 之 重

點 。    

三 、 公 園 設 施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 

    陳 水 源（ 1 9 8 8）遊 憩 體 驗 實 證 之 研 究 -以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

為 例 ， 報 告 結 果 指 出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所 提 供 遊 樂 休 閒 活 動 機

會 ， 一 般 遊 客 之 滿 意 度 尚 稱 良 好 ， 其 中 有 關 冷 水 坑 遊 憩 區 不

滿 意 情 形 達 8 . 0 %，似 與 天 候 有 密 切 關 聯，宜 特 別 針 對 此 項 天

候 影 響 因 素，擬 定 適 當 配 套 措 施，如 候 車 亭 位 置、路 標 指 示 、

遮 雨 設 備 、 加 建 多 處 的 霧 燈 、 服 務 項 目 及 解 說 資 料 等 予 以 研

究 改 善 方 法 ， 以 便 吸 引 更 多 的 民 眾 。  

    吳 忠 宏 與 黃 宗 成 （ 2 0 0 1）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服 務 品 質

之 研 究 ， 以 民 眾 滿 意 度 為 例 指 出 ， 在 身 、 心 理 體 驗 部 分 ， 滿

意 度 最 高 為 接 觸 大 自 然 ， 而 最 低 為 尋 求 孤 獨 巡 禮 。 在 遊 憩 服

務 設 施 部 分 ， 滿 意 度 最 高 為 道 路 景 觀 ， 最 低 為 展 示 設 施 。 在

遊 憩 活 動 部 分 ， 最 高 為 環 境 維 護 教 育 與 導 覽 解 說 ， 最 低 是 當

地 推 銷 之 紀 念 品 。 解 說 服 務 部 分 ， 最 高 是 解 說 人 員 的 服 務 態

度，最 低 是 以 標 示 圖 解 方 式。在 遊 憩 景 點 部 分，最 高 是 觀 山 ，

最 低 是 水 里 遊 客 中 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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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吳 忠 宏 、 黃 宗 成 與 邱 廷 亮 （ 2 0 0 4）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遊 客 旅

遊 動 機 、 期 望 、 體 驗 、 滿 意 度 與 重 遊 意 願 之 研 究 ， 結 果 發 現

受 訪 者 於 所 有 的 服 務 設 施 中 ， 在 公 共 設 施 的 部 份 ， 最 滿 意 的

主 要 為 步 道 ， 次 者 為 停 車 場 。  

    郭 春 敏 （ 2 0 0 4） 休 閒 遊 憩 動 機 與 體 驗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－ 以

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為 例 ， 結 果 發 現 遊 客 至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之 遊

憩 利 益 動 機 重 要 程 度 與 遊 憩 利 益 滿 意 度 程 度 皆 以「 欣 賞 風 景 」

為 最 高 ， 在 第 Ⅳ象 限 －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的 威 脅 ， 有 關 單 位 應

努 力 降 低 其 威 脅 ， 如 此 將 能 重 視 遊 客 至 此 地 之 動 機 且 更 能 提

高 遊 客 之 滿 意 度 。  

    李 宗 鴻 （ 2 0 0 6） 遊 客 遊 憩 體 驗 之 研 究 － 以 柴 山 自 然 公 園

為 例 ， 結 果 發 現 民 眾 在 遊 山 呈 現 高 滿 意 度 ， 主 要 為 自 然 生 態

景 觀 與 登 山 步 道 設 施 兩 個 因 素 影 響 為 最 大 。  

    羅 凱 安 、 蔡 欣 曄 、 張 雅 玲 與 張 樑 治 （ 2 0 0 6） 於 墾 丁 國 家

森 林 遊 樂 區 遊 客 遊 憩 需 求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， 指 出 民 眾 認 為 墾

丁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， 的 確 是 提 供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自 然 景 觀 環

境 區 ， 而 且 可 以 放 鬆 心 情 的 好 去 處 ， 適 當 控 制 遊 客 的 進 入 人

數 量 ， 在 遊 憩 設 施 與 服 務 項 目 中 ， 提 供 親 切 的 服 務 人 員 與 詳

細 解 說 服 務 態 度 感 到 相 當 滿 意 ， 其 次 是 休 息 座 椅 及 公 共 廁

所，對 目 前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管 理，服 務 品 質 的 確 是 相 當 的 肯 定。

就 遊 憩 滿 意 度 研 究 而 言 ， 其 最 早 係 以 期 望 理 論 進 行 說 明 ， 亦

即 遊 憩 滿 意 度 乃 遊 客 期 望 與 實 際 經 驗 相 較 之 後 的 正 向 結 果 。  
   黃 耀 昆 、 黃 翠 瑛 與 蔡 佺 廷 （ 2 0 0 6） 田 尾 公 路 花 園 遊 客 之

旅 遊 動 機 、 旅 遊 意 象 與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， 研 究 指 出 民 眾 旅

遊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顯 示 正 面 影 響 效 果 ， 旅 遊 動 機 愈 強 烈 及 旅 遊

意 象 認 知 愈 深 對 滿 意 度 則 愈 高 ， 會 影 響 民 眾 對 於 旅 遊 地 點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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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 內 的 環 境 品 質 、 安 全 措 施 、 步 道 花 園 景 觀 、 環 境 整 潔 度 、

導 覽 動 線 規 劃、客 服 人 員 的 解 說 服 務 與 整 體 的 滿 意 程 度 感 受。 

 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民 眾 了 解 親 近 自 然 的 好 處 ， 不

但 可 以 疏 解 壓 力 ， 提 振 精 神 ， 政 府 也 迎 合 民 眾 的 需 求 ， 在 公

園 內 的 環 境 設 施 ， 經 由 設 計 後 打 造 符 合 民 眾 ， 可 知 使 用 者 不

論 是 在 認 知 方 面 、 體 驗 方 面 、 期 望 方 面 、 動 機 方 面 …等 皆 呈

現 滿 意 情 況 ， 亦 即 在 個 人 經 由 使 用 場 地 設 施 行 為 體 驗 過 之

後，所 作 的 心 理 價 值 評 估，再 對 事 先 的 期 望、需 求 相 互 比 較 ，

比 較 的 方 式 是 一 種 個 人 主 觀 意 識 的 感 覺 ， 而 比 較 結 果 若 是 心

理 價 值 評 估 大 於 和 等 於 期 望、需 求，即 為 滿 意 和 無 特 別 感 覺，

若 小 於 則 為 不 滿 意 ， 而 通 常 小 於 的 差 距 越 大 則 越 不 滿 意 ； 反

之，若 大 於 則 為 高 滿 意，而 通 常 大 於 的 差 距 越 大 則 越 高 滿 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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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叁 章  研 究 方 法  

 

  本 章 旨 在 敘 述 本 研 究 實 施的 方 法 ， 共 分 為 五 節 ： 第 一 節

研 究 架 構 ，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與 步 驟 圖 ，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， 第

四 節 研 究 工 具 ，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， 各 節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  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架 構  

 

 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， 以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使 用 場 地

之 後 的 滿 意 程 度 為 探 討 內 容 ， 在 設 計 上 以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， 遊

客 使 用 現 況 情 形 為 主 要 探 討 內 容 ， 透 過 為 本 研 究 設 計 之 台 中

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為 資 料 蒐 集 工 具 ， 藉 以

進 行 分 析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使 用 場 地 之 滿 意 程 度 分 析 ， 是 以

本 研 究 之 架 構 如 下 圖 3 - 1：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研 究 架 構 圖  

受 試 者 基 本 變 項  
1 .  性 別  
2 .  年 齡  
3 .  居 住 地 點  
4 .  婚 姻 狀 況  
5 .  教 育 程 度  
6 .  個 人 月 收 入  

使 用 現 況  
1 .  服 務 設 施  
2 .  養 生 設 施  
3 .  主 題 設 施  
4 .  人 文 設 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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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流 程 與 步 驟 圖 

 

  本 研 究 在 瞭 解 問 題 背 景 、確 認 研 究 目 的 及 研 究 範 圍 後 ，

蒐 集 相 關 文 獻 並 編 製 問 卷 ， 然 後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及 修 正 問 卷 ，

發 放 正 式 問 卷 ， 回 收 再 做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，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，

提 出 結 果 與 建 議 。 本 研 究 流 程 圖 ， 如 圖 3 - 2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2 研 究 流 程 圖  

確 認 研 究 主 題  

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

問 卷 預 試 與 修 正  

確 定 研 究 問 卷 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
選 取 研 究 工 具  

實 施 問 卷  

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

信 度 、 效 度 檢 驗



 34

第 三 節   研 究 對 象  

 

  本 研 究 為 探 討 台 中 都 會 公園 遊 客 使 用 場 地 設 施 情 形 ， 因

此 在 研 究 樣 本 選 取 上 ， 以 進 入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園 並 經 過 多 項

設 施 體 驗 之 民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由 於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屬 於 開 放 式

公 園 ， 對 入 園 人 員 並 未 設 有 任 何 檢 查 或 限 制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無

法 確 實 掌 握 母 群 體 大 小 ， 因 此 無 法 規 畫 有 效 率 之 抽 樣 方 式 ，

經 多 方 觀 察 與 嚐 試 後 ， 本 研 究 為 掌 握 較 大 樣 本 數 ， 乃 採 取 方

便 抽 樣 方 式 ， 於 遊 客 服 務 中 心 進 行 抽 樣 據 點 ， 期 能 取 得 較 大

樣 本 數 ， 並 能 藉 以 取 得 在 信 、 效 度 方 面 較 佳 之 研 究 樣 本 ， 本

研 究 樣 本 數 為 4 2 3 人 ， 就 調 查 研 究 而 言 ， 調 查 樣 本 數 已 達 可

被 受 之 範 圍 。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

 

一 、  研 究 工 具  

（ 一 ） 問 卷 設 計  

 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工 具 為 台 中都 會 公 園 遊 客 使 用 場 地 設 施 問

卷 調 查 表 此 工 具 係 依 據 專 家 學 者 之 基 礎 理 論 、 文 獻 資 料 、 台

中 都 會 公 園 設 施 配 置 與 研 究 目 的 ， 綜 合 發 展 成 為 本 研 問 卷 中

的 各 項 命 題 ， 並 藉 由 接 洽 管 理 單 位 訪 談 以 彌 補 相 關 文 獻 不 足

之 問 項 目 內 容 ， 修 正 內 容 成 為 預 試 的 問 卷 。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都

會 公 園 之 遊 客 為 樣 本 ， 由 研 究 者 針 對 問 卷 內 容 加 以 解 釋 後 由

遊 客 自 行 回 答 。 問 卷 設 計 滿 意 程 度 調 查 表 ， 則 是 由 台 中 都 會

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提 供 資 料 ， 經 參 考 學 者 文 獻 後 經 過 修 整 延 伸 ，

參 酌 過 去 文 獻 回 顧 及 本 研 究 目 的 ， 綜 合 研 擬 問 項 內 容 後 ， 為

因 應 本 研 究 須 要 由 研 究 者 自 行 編 製 問 卷 ， 問 卷 結 構 內 容 分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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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四 大 部 份 ， 其 一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； 包 括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居 住

地 點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個 人 月 收 入 共 計 六 個 題 項 ， 主

要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特 徵 。 其 二 為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使 用 現 況 之 調 查 ， 包 括 前 來 公 園 次 數 、 停 留 的

時 間 、 來 園 主 目 的 、 對 園 區 整 體 滿 意 度 共 計 四 個 題 項 ， 其 三

為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， 包 括 一 、 人 文

活 動 區 9個 題 項 ； 二、生態景觀區 9個 題 項 ； 三 、 服 務 設 施 8個

題 項，共 計 兩 部 份 2 6個 題 項，其 四 為 開 放 式 問 卷，共 計 兩 題 。 

（ 二 ）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 

  問 卷 設 計 以 勾 選 及 開 放 題項 填 答 方 式 作 答 ， 本 研 究 量 表

為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， 採 用 李

克 特 氏  ( L i k e r t - t y p e  s c a l e )  五 等 分 評 量 尺 度 量 表 予 以 評 分 ，

選 欄 為 ： 非 常 不 滿 意 、 不 滿 意 、 普 通 、 滿 意 、 非 常 滿 意 ， 依

序 給 1 分 、 2 分 、 3 分 、 4 分 、 5 分 。 受 試 者 填 答 的 方 式 ， 可

依 認 同 的 強 弱 程 度 進 行 解 讀 ，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遊 客 使 用 台 中 都

會 公 園 的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程 度 愈 高 ， 反 之 ， 則 愈 低 ， 設 計 製 作

是 針 對 受 訪 者 個 人 對 問 題 之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一 種 衡 量 技 術 ， 將

資 料 分 析 及 建 議 ， 提 供 管 理 單 位 在 軟 、 硬 體 設 施 ， 作 為 改 善

之 參 考 ， 促 能 提 昇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各 項 設 施 服 務 ， 有 效 提 供 多

元 化 的 服 務 類 項 供 給 民 眾 使 用 。  

（ 三 ） 問 卷 預 試 與 修 改  

  預 試 樣 本 的 抽 樣 ， 樣 本 數的 多 少 ， 題 項 與 受 試 者 的 比 例

最 好 為 1： 5（ 吳 明 隆 ， 2 0 0 5）， 本 研 究 題 項 共 計 2 6 個 題 項 ，

預 試 樣 本 人 數 為 1 3 0 份 。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對 象 ， 採 便 利 取 樣 ，

於 2 0 0 7 年 8 月 2 3 日 至 2 0 0 7 年 8 月 2 5 日，共 計 3 日 ( 1 天 為

假 日 ， 其 餘 2 天 為 非 假 日 )止 。 共 計 發 放 1 3 7 份 ， 回 收 1 3 0

份 ， 無 效 問 卷 5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1 2 5 份 ，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。

依 據 預 試 結 果 分 析 及 受 試 者 之 反 應 ， 修 改 問 卷 內 容 ， 應 用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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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分 析 進 行 平 均 數 檢 定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 共 8 題 ， 再 利

因 素 分 析 ， 粹 取 題 項 刪 除 4 個 題 項 並 建 立 四 個 構 面 ， 編 製 成

正 式 之 問 卷 。  

（ 四 ）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及 回 收 情 形  

   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工 具 為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使 用 場 地 設 施 問

卷 調 查 表 ， 經 取 得 管 理 單 位 的 同 意 後 ， 正 試 問 卷 之 實 施 ， 採

便 利 取 樣 方 式，於 2 0 0 7 年 9 月 1 2 日 至 2 0 0 7 年 9 月 1 5 日  ( 1

天 為 假 日 ， 其 餘 3 天 為 非 假 日 )  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內 進 行 場 地

問 卷 發 放 調 查 。 共 計 發 放 4 2 3 份 ， 回 收 4 1 0 份 ， 經 剔 除 無 效

問 卷 3 2 份 後 ，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3 7 8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8 9 . 3 6

％ 。  

 

二 、 項 目 分 析  

  項 目 分 析 的 目 的 是 針 對 問卷 個 別 題 項 的 評 估 。 台 中 都 會

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， 進 行

審 核 。 將 所 有 預 試 樣 本 數 量 1 3 0 位 ，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以 作 為

題 項 刪 減 分 析 之 依 據 。 利 用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方 式 ， 取 全 量 表

總 分 最 高 與 最 低 的 各 2 7％ ， 在 每 題 項 進 行 平 均 數 差 異 檢 定 ，

以 p < .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為 依 據 ， 並 藉 此 剔 除 沒 有 鑑 別 度 的 題 目

（ 邱 皓 政 ， 2 0 0 2） 。 依 據 預 試 結 果 分 析 及 受 試 者 之 反 應 ， 修

改 問 卷 內 容 ， 編 製 成 正 式 之 問 卷 。  

    本 研 究 問 卷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- 1 所 示 ， 發 現 預

試 問 卷 之 第 三 部 分 量 表 ， 第 1 題 、 第 4 題 、 第 1 4 題 、 第 1 5

題 、 第 1 6 題 、 第 2 3 題 、 第 2 4 題 與 第 2 5 題 項 之 項 目 分 析 之

t 值 未 達 顯 著 水 準， p < . 0 5 達 顯 著 水 準，應 給 予 刪 除，剩 餘 1 8

個 題 項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給 予 保 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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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題 項  

鑑 別 表  
題號 /內容  t 值  
 1 .您對公園的管理 服 務 中 心  1 . 2 9 7－ 刪 除   
 2 .您對公園的日晷雕塑區  4 . 1 2 1 ＊  
 3 .您對公園的湖濱咖啡屋  
 4 .您 對 公 園 的 植 物 觀 察 區  

3 . 8 1 4 ＊  
 . 0 2 1－ 刪 除  

 5 .您對公園的賞月廊道  2 . 5 8 5 ＊  
 6 .您對公園的觀星廣場  4 . 9 8 8 ＊  
 7 .您對公園的戶外表演廣場  4 . 7 2 9 ＊  
 8 .您對公園的自行車道  3 . 5 3 5 ＊  
 9 .您對公園的風車主題區  2 . 9 8 1 ＊  
10.您對公園的健康水道  4 . 9 8 2 ＊  
11.您對公園的生態湖  6 . 1 3 3 ＊  
12.您對公園的香花及蜜源植物區  3 . 2 9 5 ＊  
13.您對公園的體能活動區  5 . 3 8 1 ＊  
14.您對公園的（ 南 、 北 側 ） 停 車 場   . 7 8 6－ 刪 除  
15.您對公園的東側健行步道  1 . 4 6 6－ 刪 除  
16.您對公園的陽 光 草 坪   . 5 9 5－ 刪 除  
17.您對公園的健行步道  3 . 7 1 3 ＊  
18.您對公園的樹林保留區  2 . 2 7 1 ＊  
19.您對公園的服務台  3 . 6 3 0 ＊  
20.您對公園的展示室  3 . 4 1 0 ＊  
21.您對公園的視廳室  3 . 2 2 4 ＊  
22.您對公園的電腦導覽系統  2 . 6 2 3 ＊  
23.您對公園的駐衛警  1 . 8 8 1－ 刪 除  
24.您對公園的洗手間  1 . 4 7 1－ 刪 除  
25.您對公園的涼亭座椅   . 7 8 7－ 刪 除  
26.您對公園的飲水設備  3 . 8 5 6 ＊  
＊ p < . 0 5  

 

三 、 因 素 分 析  

  是 多 變 項 方 法 的 應 用 之 一， 是 把 複 雜 的 共 變 結 構 予 以 簡

單 化 ， 使 得 許 多 有 相 似 概 念 的 變 項 ， 簡 化 成 幾 個 特 定 的 同 質

性 類 別 。 量 表 經 修 訂 未 達 顯 著 性 題 項 刪 除 後 ， 另 以 因 素 分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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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進 行 建 構 效 度 。 因 素 分 析 採 用 主 要 成 分 方 析 抽 取 因 素 ， 以

最 大 變 異 法 正 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， 且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

0 . 4，及 K M O 值 大 於 0 . 5 以 上，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（ 邱

皓 政，2 0 0 2）。結 果 顯 示 如 表 3 - 2 所 示，K M O 值 為 . 8 8 8、B a r t l e t t

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值 為 9 9 2 . 8 9 6（ 自 由 度 為 1 5 3，P < . 0 5），

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。  

 

表 3 - 2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 

K M O 值 與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表  

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 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 . 8 8 8

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   9 9 2 . 8 9 6

 自 由 度  1 5 3

 顯 著 性    . 0 0 0

    

    在 因 素 中 萃 取 出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如 表 3 - 3 所 示 ， 在 第 一

個 因 素 構 面 ， 包 含 了 第 7 題 「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」、 第 1 9「 公 園

的 服 務 台 」、 第 2 0 題 「 公 園 的 展 示 室 」、 第 2 1 題 「 公 園 的 視

廳 室 」與 第 5 題「 賞 月 廊 道 」，共 計 五 個 題 項，為 服 務 大 眾 軟、

硬 體 設 備 ， 命 名 為 服 務 設 施 。  

    第 二 個 因 素 構 面，包 含 了 第 1 2 題「 香 花 及 蜜 源 值 物 區 」、

第 1 3 題「 體 能 活 動 區 」、第 1 7 題「 健 行 步 道 」、第 1 8 題「 樹

林 保 留 區 」與 第 8 題「 自 行 車 道 」，共 計 五 個 題 項，可 休 憩 賞

景 兼 可 運 動 ， 命 名 為 養 生 設 施 。  

    第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包 含 了 第 6 題 「 觀 星 廣 場 」、 第 1 0 題

「 健 康 水 道 」、 第 1 1 題 「 生 態 湖 」、 第 2 6 題 「 公 園 的 飲 水 設

備 」 與 第 2 2 題 「 電 腦 導 覽 系 統 」， 共 計 五 個 題 項 ， 各 設 施 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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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本 身 主 要 的 特 性 ， 命 名 為 主 題 設 施 。  

    第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包 含 了 第 3 題 「 湖 濱 咖 啡 屋 」、 第 2

題「 日 晷 雕 塑 區 」與 第 9 題「 風 車 主 題 區 」， 共 計 三 個 題 項 ，

是 人 潮 聚 集 最 為 集 中 的 地 區 ， 命 名 為 人 文 設 施 。  

 

    表 3 - 3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 

轉 軸 後 的 成 份 矩 陣 表  
題 號  因 素 1 因 素 2 因 素 3  因 素 4  α 係 數
因 素 一 ： 服 務 設 施 （ α＝ . 8 2 4 6）  
 7 戶外表演廣場  . 5 6 9     . 8 2 6 2  
1 9 服 務 台  . 7 4 6     . 7 5 3 5  
2 0 展 示 室  . 8 2 2     . 7 3 5 9  
2 1 視 廳 室  . 7 4 9     . 7 9 0 8  
 5 賞 月 廊 道  . 2 9 2  － 刪 除    

因 素 二 ： 養 生 設 施 （ α＝ . 7 8 6 0）  
1 2 香 花 及 蜜 源  
   植 物 區  

 . 7 6 7    . 7 1 6 0  

1 3 體 能 活 動 區   . 5 7 3    . 7 7 0 9  
1 7 健 行 步 道   . 6 1 0    . 7 2 7 5  
1 8 樹 林 保 留 區   . 8 4 4    . 7 1 7 9  
 8 自 行 車 道   . 2 7 6  － 刪 除   
因 素 三 ： 主 題 設 施 （ α＝ . 7 6 4 1）  
 6 觀 星 廣 場    . 5 2 0   . 7 0 1 5  
1 0 健 康 水 道    . 7 0 4   . 6 3 7 1  
1 1 生 態 湖    . 5 5 0   . 6 7 2 9  
2 6 飲 水 機    . 6 9 1   . 8 0 5 8  
2 2 電 腦 導 覽  
   系 統  

  . 2 1 1  － 刪 除   

因 素 四 ： 人 文 設 施 （ α＝ . 5 2 8 7）  
2 日 晷 雕 塑 區     . 7 0 9  . 4 3 9 2  
3 湖 濱 咖 啡 屋     . 8 0 3  . 3 0 8 5  
9 風 車 主 題 區     . 2 6 2  － 刪 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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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分 析 結 果 ， 因 素 一 第 五 題 項 賞 月 廊 道. 2 9 2； 因 素 二 第 八

題 項 自 行 車 . 2 7 6； 因 素 三 第 廿 二 題 項 電 腦 導 覽 系 統 . 2 1 1； 因

素 四 第 九 項 風 車 主 題 區 . 2 6 2， 因 素 負 荷 量 數 值 在 . 3 以 下 不 適

於 因 素 分 析，皆 應 予 刪 除（ 邱 皓 政， 2 0 0 5）。在 因 素 分 析 內 容

下 ， 再 次 刪 題 是 為 講 求 本 研 究 問 卷 量 表 之 精 準 度 ， 四 個 構 面

α 值 為 刪 題 後 統 計 之 數 值，共 計 1 4 個 題 項 為 正 式 問 卷 內 容 。 

 

表 3 - 4 修 正 後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 

問 卷 之 題 項  

題 號 /內 容  

 1 .您 對 公 園 的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 

 2 .您 對 公 園 的 服 務 台  

 3 .您 對 公 園 的 展 示 室  

 4 .您 對 公 園 的 視 廳 室  

 5 .您 對 公 園 的 香 花 及 蜜 源 值 物 區  

 6 .您 對 公 園 的 體 能 活 動 區  

 7 .您 對 公 園 的 健 行 步 道  

 8 .您 對 公 園 的 樹 林 保 留 區  

 9 .您 對 公 園 的 觀 星 廣 場  

1 0 .您 對 公 園 的 健 康 水 道  

1 1 您 對 公 園 的 生 態 湖  

1 2 .您 對 公 園 的 飲 水 設 備  

1 3 .您 對 公 園 的 日 晷 雕 塑 區  

1 4 .您 對 公 園 的 湖 濱 咖 啡 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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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信 效 度 分 析  

（ 一 ） 信 度 考 驗  

  為 選 擇 量 表 項 目 ， 作 為 分析 判 斷 時 的 一 項 重 要 方 法 ， 其

目 的 主 要 是 藉 由 信 度 係 數 ， 用 以 瞭 解 整 個 量 表 的 可 信 程 度 ，

經 由 信 度 分 析 程 序 ， 幫 助 研 究 選 擇 最 佳 組 合 的 量 表 。  

    信 度 分 析 方 面 ， 預 試 信 度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內 部 一 致 性

來 衡 量 測 驗 的 內 容 是 否 達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信 度

係 數 在 . 7 0 以 上 ， 即 具 有 可 靠 性 為 可 接 受 水 準 ， 受 試 樣 本 數

大 於  2 5 0 位 ， 平 均 共 同 性 應 在 . 6 0 以 上（ 吳 明 隆 ， 2 0 0 5）。 本

研 究 之 量 表 結 果 顯 示 分 量 表 α 係 數 為 . 8 2 4 6、 . 7 8 6 0、 7 6 4 1

與 . 5 2 8 7，總 量 表 信 度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＝ . 8 3 5 8，具 有 可 靠 性。如

表 3 - 5 所 示 。  

 

表 3 - 5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 

各 因 素 與 總 量 表 之 信 度  

分 量 表  因 素 一  因 素 二  因 素 三  因 素 四  
C r o n b a c h ’ s  

α 係 數  
. 8 2 4 6  . 7 8 6 0  . 7 6 4 1  . 5 2 8 7  

總 量 表 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＝ . 8 3 5 8  

 

（ 二 ） 效 度 分 析  

    本 研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， 求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， 得 到 四 個

主 要 因 素 ， 變 異 數 值 分 別 為 1 7 . 8 7 4％ 、 1 7 . 2 6 2％ 、 1 4 . 4 4 3％

與 1 1 . 7 1 7％ ， 均 符 合 因 素 分 析 之 要 求 ，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也 達 到

6 1 . 2 9 6％ ， 說 明 本 研 究 問 卷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， 如 表 3 - 6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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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6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 
解 說 總 變 異 量 表  

轉 軸 平 方 和 負 荷 量  
成 份  總 和  變 異 數 ％  累 積 ％  

1  3 . 2 1 7  1 7 . 8 7 4  1 7 . 8 7 4  
2  3 . 1 0 7  1 7 . 2 6 2  3 5 . 1 3 6  
3  2 . 6 0 0  1 4 . 4 4 3  4 9 . 5 7 9  
4  2 . 1 0 9  1 1 . 7 1 7  6 1 . 2 9 6  

 

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

 

  本 研 究 問 卷 將 採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

進 行 分 析 與 比 較 處 理 ， 將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編 碼 ， 並 驗 證 各 項

研 究 ，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包 括 ：  

一 、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

    透 過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， 瞭 解 台 中 都  

會 公 園 民 眾 的 人 口 變 項 分 佈 情 形 及 滿 意 度 變 項 之 情 形 。  

二 、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( t - t e s t )  

 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， 分 析 不 同 性 別 對 台 中 都 公  

園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 

三 、 卡 方 檢 定 （ C h i - s q u a r e）  

    同 時 檢 測 兩 個 類 別 變 項 之 間 關 係 時 ， 以 卡 方 考 驗 進 行 的

統 計 檢 定 稱 為 獨 立 性 考 驗 （ t e s e  o f  i n d e p e n d e n c e） ， 目 的 在

於 檢 測 從 樣 本 得 到 兩 個 變 項 之 觀 察 值 ， 是 否 具 有 特 殊 的 關 聯

（ 邱 皓 政 ， 2 0 0 2） 。 本 研 究 用 來 分 析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個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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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變 項 及 各 項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變 項 是 否 有 顯 著 關 聯 情 形 。   

四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 W a y  A N O V A  A n a l y s i s）  

   目 的 在 於 類 別 變 項 的 內 容 超 過 兩 種 水 準， 比 較 二 個 以 上

的 樣 本 平 均 數 差 異 情 形 （ 邱 皓 政 ， 2 0 0 2） ， 本 研 究 用 於 分 析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及 使 用 後 滿 意 程 度 是 否 有 顯

著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若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五 、 T u k e y 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 

  以 平 均 數 差 異 的 考 驗 為 主要 策 略 ， 進 行 差 距 檢 定 ， 其 機

率 分 配 變 化 ， 會 隨 自 由 度 改 變 而 作 變 化 ， 依 平 均 數 個 數 的 不

同 而 改 變，以 計 算 出 的 表 值 相 比，即 可 決 定 顯 著 性（ 邱 皓 政 ，

2 0 0 2） 。  

六 、 本 研 究 統 計 考 驗 顯 著 水 準 ， 為 α＝ . 0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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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肆 章 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 

 

    本 章 節 主 要 在 闡 述 與 討 論 本 研 究 問 卷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， 共

分 為 五 節 ； 內 容 包 括 第 一 節 樣 本 特 性 分 析 結 果 ； 第 二 節 民 眾

對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與 優 先 選 擇 之 場 地 分 析 ； 第 三 節 不 同 人 口

統 計 變 項 之 設 施 構 面 滿 意 度 分 析 ； 第 四 節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

之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分 析 ， 第 五 節 開 放 式 問 題 之 結 果 探 討 。  

 

第 一 節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樣 本 特 性 分 析 結 果  

 

   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調 查 之 基 本 資 料，共 有 六 部 份，包 括 性 別、

年 齡 、 居 住 地 點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個 人 月 收 入 ， 分 述

如 下 ， 並 彙 整 於 表 4 - 1。  

一 、 性 別  

    從 研 究 發 現 ， 在 性 別 分 析 中 ， 以 女 性 共 2 0 2 人 ， 佔 5 3 . 4

％ ； 男 性 共 1 7 6 人 ， 佔 4 6 . 6％ ， 顯 示 女 性 人 數 多 於 男 性 。  

二 、 年 齡  

    在 年 齡 方 面，有 效 樣 本 中 發 現，以 2 1 - 3 0 歲 最 多，共 1 1 8

人 ， 佔 3 1 . 2％ ； 而 6 1 歲 以 上 共 3 1 人 最 少 ， 佔 8 . 2％ ， 表 示

年 輕 族 群 的 遊 客，對 於 有 益 身 心 健 康，踏 出 戶 外 有 好 的 觀 念。 

三 、 居 住 地 點  

    由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，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在 居 住 地 點 方 面 ， 以 台

中 縣 最 多 共 2 9 9 人，佔 7 9％，而 南 投 市 與 宜 蘭 縣 各 共 1 人 為

最 少，各 佔 0 . 3％，顯 示 距 離 的 遠 近，會 響 影 遊 客 的 參 與 度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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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婚 姻 狀 況  

    從 研 究 樣 本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發 現，未 婚 1 8 9 人，佔 5 0 . 0％；

大 於 已 婚 1 8 3 人 ， 佔 4 8 . 4％ ， 在 人 數 方 面 相 當 ， 此 層 面 與 年

齡 相 似 ， 表 示 婚 姻 狀 並 不 會 影 響 遊 客 對 於 戶 外 活 動 的 觀 念 。  

五 、 教 育 程 度  

    從 教 育 程 度 分 析 中，以 大 學 /專 科 最 多 共 2 4 9 人，佔 6 5 . 9  

％ ； 而 以 國 （ 初 ） 中 共 1 0 人 為 最 少 ， 佔 2 . 6％ ， 參 與 戶 外 活  

動 的 樣 本 中 ， 普 遍 具 有 良 好 的 學 歷 。  

六 、 個 人 月 收 入  

   從 研 究 發 現 ， 參 與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， 在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 

面 ， 以 2 0 , 0 0 1 ~ 4 0 , 0 0 0 元 共 1 0 0 人 為 最 多 ， 佔 2 6 . 5％ ； 以

8 0 , 0 0 1 ~ 1 0 0 , 0 0 0 元 共 3 人 為 最 少，佔 0 . 8％，顯 示 遊 客 在 薪 資

方 面 有 一 定 的 收 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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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 

變 項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
（ ％ ）

男 性  1 7 6  4 6 .6
性 別  

女 性  2 0 2  5 3 .4
2 0 歲 以 下  7 6  2 0 .1
2 1 - 3 0 歲  1 1 8  3 1 .2
3 1 - 4 0 歲  8 1  2 1 .4
4 1 - 5 0 歲  3 3  8 .7
5 1 - 6 0 歲  3 9  1 0 .3

年 齡  

6 1 歲 以 上  3 1  8 .2
台 中 縣  2 9 9  7 9
台 中 市  1 6 6  4 3 . 6
台 北 市  2 0  5 . 2
新 竹 縣  1 3  3 . 5
桃 園 縣  5 5  1 4 . 6
桃 園 市  1 0  2 . 7
苗 栗 縣  1 0  2 . 7
彰 化 縣  4 8  1 3
南 投 縣  8  2 . 2
南 投 市  1  0 . 3
雲 林 縣  2 0  5 . 2
嘉 義 縣  1 4  3 . 8
台 南 縣  1 3  3 . 5
高 雄 市  2  0 . 5
屏 東 縣  1  0 . 3

 
 
 
 
 
 
 
 

居 住 地 點  
 
 
 
 
 
 

宜 蘭 縣  1  0 . 3
已 婚  1 8 3  4 8 . 4

婚 姻 狀 況  
未 婚  1 8 9  5 0
國 小 及 以 下  1 2  3 . 2
國 (初 )中  1 0  2 . 6
高 中 (職 )  7 2  1 9 . 0
大 學 /專 科  2 4 9  6 5 . 9

教 育 程 度  

研 究 所 以 上  3 5  9 . 3
無 收 入  6 9  1 8 . 3
2 0  , 0 0 0 元 (含 )以 下 1 2 0  3 1 . 7
2 0 , 0 0 1 ~ 4 0 , 0 0 0 元  1 0 0  2 6 . 5
4 0 , 0 0 1 ~ 6 0 , 0 0 0 元  5 4  1 4 . 3
6 0 , 0 0 1 ~ 8 0 , 0 0 0 元  2 8  7 . 4
8 0 , 0 0 1 ~ 1 0 0 , 0 0 0 元  3  0 . 8

個 人 月 收 入  

1 0 0 , 0 0 1 元 (含 )以 上 4  1 .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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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樣 本 使 用 場 地 設 施 現 況 分 析  

 

    本 節 以 人 數、百 分 比 來 敘 述，分 析 樣 本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

地 設 施 使 用 現 況 之 情 形 ， 內 容 包 含 一 、 前 來 台 中 都 會 公 的 次

數 ；二 、 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停 留 時 間 ；三 、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主

要 目 的 ；四 、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，分析情形（如表 4-2）

說明如下：  

一 、 前 來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次 數  

    從 研 究 發 現 ，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前 來 園 區 次 數 ， 最 多 人

數 為 5 次 以 上 共 1 6 0 人 ， 佔 4 2 . 3％ ； 最 少 人 數 為 4 次 共 2 1

人 ， 佔 5 . 6％ ， 顯 示 遊 客 對 於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印 象 是 不 錯 ，

因 此 前 來 5 次 以 上 的 遊 客 佔 了 相 當 大 的 比 例 。  

二 、 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停 留 時 間   

  在 園 區 內 停 留 時 間 方 面，從 樣 本 中 發 現，最 多 人 數 為 1 ~ 2  

小 時 共 1 7 6 人，佔 4 6 . 6％；最 少 人 數 為 1 小 時 以 內 共 3 2 人 ，

佔 8 . 5％ 。  

三 、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主 要 目 的  

    由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樣 本 來 園 區 以 休 憩 賞 景 為 主 要 目 的，共

1 2 0 人 為 最 多 人 數 ， 佔 3 1 . 7％ ； 最 少 人 數 以 用 餐 與 從 事 研 究 ，

各 共 1 人 ， 各 佔 0 . 3％ 。  

四 、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 

    從 樣 本 對 園 區 整 體 滿 意 研 究 分 析 發 現 ， 滿 意 者 共 有 2 2 1

人 為 最 多 人 數 ， 佔 5 8 . 5％ ； 其 次 是 普 通 共 1 1 7 人 ， 佔 3 1％ ；

最 少 人 數 以 非 常 不 滿 意 共 2 人 ， 佔 0 . 5％ ， 平 均 數 為 3 . 7 4， 標

準 差 為 . 6 5， 顯 示 遊 客 對 於 園 區 的 滿 意 度 是 滿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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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 研 究 結 果 ，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整 體 設 施 滿 意 度 ， 均

位 於「 普 通 」與「 滿 意 」，屬 於 中 上 程 度 的 高 滿 意。本 研 究 結

果 與 林 晏 州 、 陳 惠 美 與 顏 家 芝 （ 1 9 9 8）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滿

意 度 及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， 遊 客 對 於 目 前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各 項 活

動 設 施 大 致 均 呈 現 滿 意 狀 況 ； 林 晏 州 、 陳 惠 美 （ 1 9 9 9） 高 雄

都 會 公 園 使 用 後 之 評 估 ， 遊 客 對 於 公 園 內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、

整 體 滿 意 度 、 使 用 安 全 滿 意 度 以 及 重 遊 意 願 均 相 當 高 。 莊 怡

凱（ 2 0 0 2）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憩 容 許 量 之 評 定 -遊 客 管 理 策 略 探

討 ， 結 果 發 現 受 訪 者 對 公 園 遊 憩 環 境 滿 意 度 以 整 體 滿 意 度 為

高 。 廖 河 信 （ 2 0 0 3） 遊 客 對 都 會 區 公 園 休 憩 設 施 使 用 滿 意 度

之 調 查 報 告 指 出 ， 對 公 園 整 體 滿 度 是 呈 現 滿 意 狀 態 。 王 創 顯

（ 2 0 0 3）都 會 公 園 進 行 戶 外 教 學 活 動 之 研 究 -以 台 中 都 會 公 園

為 例 ， 學 童 對 園 區 整 體 環 境 設 施 的 評 價 非 常 滿 意 的 佔 5 2 %。

林 妮 瑱 （ 2 0 0 4）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夜 間 遊 客 安 全 感 認 知 之 研 究 ，

夜 間 遊 客 在 都 會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整 體 滿 意 度 ， 平 均 數 為

3 . 6 8是 表 示 滿 意 ， 結 果 相 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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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樣 本 使 用 現 況 分 析 表  

變 項  組 別  人 數  百 分 比

（ ％ ）

一 次  1 1 1  2 9 . 4
二 次  5 2  1 3 . 8
三 次  3 4  9 . 0
四 次  2 1  5 . 6

來 園 次 數  

五 次 以 上  1 6 0  4 2 . 3
1 小 時 以 內  3 2  8 . 5
1 ~ 2 小 時  1 7 6  4 6 . 6
2 ~ 3 小 時  1 1 9  3 1 . 5

停 留 時 間  

3 小 時 以 上  5 1  1 3 . 5
散 步  7 5  1 9 . 8
休 憩 賞 景  1 2 0  3 1 . 7
帶 小 孩 遊 玩  6 6  1 7 . 5
路 過 順 便 停 留  1 3  3 . 4
定 期 聚 會 ( 如 社 團 練
舞 練 拳 之 類 )  2  0 . 5

運 動 舒 展 身 心  1 7  4 . 5
用 餐  1  0 . 3
欣 賞 大 自 然  2 8  7 . 4
靜 坐 沉 思  6  1 . 6
攝 影  2  0 . 5
打 發 時 間  7  1 . 9
賞 鳥 賞 蝶  0  0
繪 畫 寫 生  0  0
親 友 聯 誼  6  1 . 6
洽 公  3  0 . 8
從 事 研 究  1  0 . 3
校 外 教 學  1 3  3 . 4
騎 自 行 車  6  1 . 6

來 園 目 的  

慕 名 而 來  1 2  3 . 2
非 常 不 滿 意  2  0 . 5
不 滿 意  4  1 . 1
普 通  1 1 7  3 1 . 0
滿 意  2 2 1  5 8 . 5

整 體 滿 意  

非 常 滿 意  3 4  9 .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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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遊 客 對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與 優 先 選 擇 之 場 地 分 析  

   

    以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為 衡 量 方 式 ， 分 析 遊 客 對 各 項 設 施 滿

意 度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之 分 析 情 形 ， 各 項 設 施 包 含 一 、 服 務 設 施

的 戶外表演廣場、服務台、展示室、視廳室；二、養 生 設 施 的 香花

及蜜源植物區、體能活動區、健行步道、樹林保留區；三 、 主 題 設

施 的 觀星廣場、健康水道、生態湖、飲水設備；四、人 文 設 施 的 日

晷雕塑區與湖濱咖啡屋，設施分析情形（如表 4-3）說明如下：  

表  4 - 3 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
變 項 名 稱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整 體 滿 意 度  3 . 7 4  . 6 5  

一 、 服 務 設 施  
1 .戶外表演廣場  3 . 4 5  . 6 8  
2.服務台  3 . 5 1  . 7 5  
3.展示室  3 . 4 6  . 7 2  
4.視廳室   3 . 3 8  . 6 9  
二 、 養 生 設 施  
1 .香花及蜜源植物區  3 . 6 1  . 7 1  
2.體能活動區  3 . 4 8  . 7 1  
3.健行步道  3 . 8 5  . 6 2  
4.樹林保留區  3 . 7 9  . 7 2  
三 、 主 題 設 施  
1 .觀星廣場  3 . 6 6  . 7 9  
2.健康水道  3 . 5 3  . 7 9  
3.生態湖  3 . 6 1  . 7 7  
4.飲水設備  2 . 8 4  . 8 3  
四 、 人 文 設 施  
1 .日晷雕塑區  3 . 7 4  . 6 4  
2.湖濱咖啡屋  3 . 5 5  . 7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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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 

（ 一 ）服 務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以 服務台 3 . 5 1 為最高，視廳室 3 . 3 8 為

最低，對服務台志工親切的服務態度，有高的肯定是民眾共同認定。 

（ 二 ） 養 生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以 健行步道 3 . 8 5 為最高，體能活動區

3 . 4 8 為最低，對健行步道具有養生的效能，能吸收森林芬多精有高

的滿意認同，而對體能活動區的設施器材的功能效果，有不實用的認

同感。  

（ 三 ） 主 題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觀星廣場 3 . 6 6 為最高，飲水設備 2 . 8 4

為最低，在觀星廣場的育教方面有高的肯定，但在飲水設備方面則認

為有加強的必要性。  

（四）人 文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以 日晷雕塑區 3 . 7 4 為最高，湖濱咖啡屋

3 . 5 5 則是消費額度太高，讓民眾有大打折扣的效果。  

 

二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最 滿 意 與 最 優 先 選 擇 之 場 地 設 施  

    遊 客 來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， 對 於 最 滿 意 的 場 地 設 施 ， 以 積

分 方 式 進 行 統 整 結 果 顯 示 ， 前 五 名 分 別 是 健 行 步 道 （ 5 4 . 2

％ ）、生 態 湖（ 5 0％ ）、日 晷 雕 塑 區（ 4 5％ ）、香 花 及 蜜 源 植 物

區（ 4 1％ ）、樹 林 保 留 區（ 3 9 . 2％ ），遊 客 來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，

會 優 先 選 擇 的 場 地 設 施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前 五 名 分 別 是 健 行

步 道 （ 5 3 . 4％ ）、 生 態 湖 （ 5 1 . 6％ ）、 日 晷 雕 塑 區 （ 3 7 . 8％ ）、

香 花 及 蜜 源 植 物 區 （ 3 6 . 5％ ）、 樹 林 保 留 區 （ 3 6 . 2％ ）， 由 表

4 - 4 可 得 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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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最 滿 意 與 最 優 先 選 擇 之 場 地 設 施  

分 析 表  

變 項  設 施 名 稱  次 數  百 分 比（ ％ ）

第 一 滿 意  健 行 步 道  2 0 5  5 4 . 2  

第 二 滿 意  生 態 湖  1 8 9  5 0  

第 三 滿 意  日 晷 雕 塑 區  1 7 0  4 5  

第 四 滿 意  香 花 及 蜜 源 植 物 區  1 5 5  4 1  

第 五 滿 意  樹 林 保 留 區  1 4 8  3 9 . 2  

第 一 優 先 選 擇  健 行 步 道  2 0 2  5 3 . 4  

第 二 優 先 選 擇  生 態 湖  1 9 5  5 1 . 6  

第 三 優 先 選 擇  日 晷 雕 塑 區  1 4 3  3 7 . 8  

第 四 優 先 選 擇  香 花 及 蜜 源 植 物 區  1 3 8  3 6 . 5  

第 五 優 先 選 擇  樹 林 保 留 區  1 3 7  3 6 .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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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設 施 構 面 滿 意 度 分 析 

 

    以 t 考 驗 與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分 析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

之 樣 本 ，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其 中 人 口 統 計 變 項

包 括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居 住 地 點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育 程 度 與 個 人 月

收 入 共 六 項 ， 服 務 設 施 、 養 生 設 施 、 主 題 設 施 、 人 文 設 施 共

四 個 構 面 。 經 由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後 發 現 ， 不 同 的 性 別 、 婚 姻 狀

況 共 兩 項 ， 以 t 考 驗 分 析 後 ，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不 同 的 年 齡 、

居 住 地 點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個 人 月 收 入 共 四 項 ，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分

析 ， 均 具 顯 著 差 異 ， 但 在 T u k e y  H S D 事 後 比 較 中 ， 個 人 月 收

入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。  

一 、 不 同 性 別 的 遊 客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從 表 4 - 5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

設 施 滿 意 度 ， 經 t 考 驗 結 果 ， 遊 客 在 設 施 滿 意 度 四 個 構 面 ，

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在 養 生 設 施 女 性 明 顯 大 於 男 性 ， 遊 客 未 因

性 別 的 不 同 ， 而 對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有 明 顯 差 異 情 形 ， 本 研 究

結 果 與 林 晏 州、陳 惠 美 與 顏 家 芝（ 1 9 9 8）、商 樂 家（ 2 0 0 4）學

者 的 研 究 相 符 ， 在 性 別 方 面 男 女 比 例 相 當 無 差 異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54

表 4 - 5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t 考 驗 分 析 表  

構  
面  

性 別  人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
自 由

度  
t 值  

顯 著

性  

男 性  176 3.48 .62 
服

務

設

施  女 性  202 3.42 .53 

376 2.907 .089 

男 性  176 3.66 .56 
養

生  
設  
施  

女 性  202 3.70 .52 
376 1.600 .207 

男 性  176 3.43 .62 
主

題  
設  
施  

女 性  202 3.40 .60 
376 .057 .811 

男 性  176 3.65 .61 
人

文  
設  
施  女 性  202 3.63 .54 

376 2.289 .131 

 
＊ P < . 0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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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不 同 年 齡 的 遊 客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從 表 4 - 6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遊 客 對 台 中 都

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， 在 服 務 設 施 、 主 題 設 施 與 人 文 設 施

等 三 個 構 面 ， 均 具 顯 著 差 異 情 形 。 經 T u k e y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：

在 服 務 設 施 方 面 ， 6 1 歲 以 上 與 5 1 - 6 0 歲 的 遊 客 ， 對 場 地 設 施

滿 意 程 度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F 值 8 . 9 5 8， p < . 0 5； 主 題 設 施 方 面 ，

6 1 歲 以 上 的 遊 客，對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程 度 高 於 3 1 - 4 0 歲 的 遊 客

F 值 2 . 6 3 6， p < . 0 5； 人 文 設 施 方 面 ， 6 1 歲 以 上 的 遊 客 對 場 地

設 施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5 1 - 6 0 歲 與 2 0 歲 以 下 的 遊 客 F 值 5 . 5 5 8，

p < . 0 5，由 上 述 得 知 人 們 會 隨 著 年 紀 的 成 長 而 改 變 生 活 作 息 習

慣 與 興 趣 ， 銀 髮 族 在 退 休 後 ， 對 於 團 體 活 動 的 參 與 及 身 體 的

健 康 方 面 ， 會 比 較 注 重 ， 而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有 較 高

的 滿 意 度，顯 示 年 齡 是 在 6 1 歲 以 上 的 遊 客，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廖

河 信 （ 2 0 0 3）、 商 樂 家 （ 2 0 0 4）、 莊 怡 凱 （ 2 0 0 2） 學 者 研 究 相

符 ， 遊 客 量 較 少 時 公 園 愈 為 寧 靜 ， 因 此 中 老 年 人 對 公 園 設 施

滿 意 度 高 較 會 常 來 公 園 休 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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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不 同 年 齡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
構

面
年 齡  

人

數  

平

均

數  

標

準

差

自

由

度

均 方 F 值 P 值  
Tukey HSD
事後比較  

20歲以下 76 3.37 .51 

21-30歲 118 3.35 .58 
5 2.665 8.958 .000＊ 

31-40歲 81 3.34 .53 
41-50歲 33 3.50 .61 

372 .297  

51-60歲 39 3.69 .53 

服

務

設

施 
61歲以上 31 3.97 .61 

377  

F＞E＞D＞A＞B   ＞C 

20歲以下 76 3.70 .60 

21-30歲 118 3.65 .61 
5 .350 1.208 .305 

31-40歲 81 3.60 .49 
41-50歲 33 3.67 .55 

372 .290  

51-60歲 39 3.79 .59 

養

生 
設 
施 

61歲以上 31 3.82 .62 
377  

 

20歲以下 76 3.46 .57 

21-30歲 118 3.39 .56 
5 .959 2.636 .023＊ 

31-40歲 81 3.28 .68 
41-50歲 33 3.39 .52 

372 .364  

51-60歲 39 3.44 .66 

主

題 
設 
施 

61歲以上 31 3.73 .48 
377  

F＞C 

20歲以下 76 3.63 .65 

21-30歲 118 3.58 .56 
5 1.712 5.558 .000＊ 

31-40歲 81 3.50 .63 
41-50歲 33 3.85 .67 

372 .308  

51-60歲 39 3.63 .58 

人

文 
設 
施 

61歲以上 31 4.05 .61 
377    

 
F＞D＞E ＝A＞B＞ C 
 

＊ P < . 05 

A： 20歲以下，B：21-30歲 ，C：  31-40歲，D：41-50歲，E：51-60歲，F：61歲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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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不 同 居 住 地 點 的 遊 客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從 表 4 - 7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遊 客 對 台 中 都

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， 在 服 務 設 施 與 主 題 設 施 ， 均 具 顯 著

差 異 情 形 ， 經 T u k e y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： 在 服 務 設 施 方 面 ， 以 桃

園 縣 之 遊 客 ， 對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程 度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， 高 於 台 中

縣 、 台 中 市 與 彰 化 縣 F 值 3 . 1 5 8， p < . 0 5； 主 題 設 施 方 面 ， 桃

園 縣 高 於 彰 化 縣 的 遊 客 ， 對 場 地 設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F 值

2 . 5 8 4， p < . 0 5， 由 上 述 得 知 ， 遊 客 會 隨 著 距 離 的 遠 近 影 響 ，

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滿 意 度 程 度 而 改 變 ， 原 因 應 為 較 遠 距

離 的 遊 客 來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觀 光 ， 停 留 時 間 較 不 久 ， 有 走 馬 看

花 的 效 果 ， 顯 示 桃 園 縣 的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， 較

高 的 滿 意 度 ，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郭 滿 洲 （ 2 0 0 3） 研 究 相 符 居 住 地

較 遠 的 民 眾 呈 現 高 滿 意 度 ， 原 因 為 距 離 較 遠 不 常 來 到 公 園 的

因 素 ， 因 此 品 質 要 求 率 不 高 ，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較 高 ， 與 學 者 葉

育 翰 （ 2 0 0 1） 研 究 相 符 合 假 日 會 出 現 交 通 擁 擠 現 象 ， 遠 距 離

的 遊 客 要 到 有 假 期 或 是 假 日 才 有 辦 法 戶 外 出 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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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不 同 居 住 地 點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
構

面

居 住

地 點  

人

數  

平

均

數  

標

準

差

自

由

度

均 方 F 值 P 值  
Tukey HSD

事後比較  

台中縣 151 3.42 .52 

台中市 83 3.37 .60 
4 .971 3.158 .015＊ 

台北縣 23 3.40 .52 

桃園縣 29 3.78 .70 
373 .308  

服

務

設

施 
彰化縣 20 3.33 .40 377  

 

D＞A＞B＞E 

 

台中縣 151 3.70 .50 

台中市 83 3.65 .55 
4 .158 .581 .677 

台北縣 23 3.75 .38 

桃園縣 29 3.72 .60 
373 .271  

養

生 

設

施 
彰化縣 20 3.55 .60 377  

 

台中縣 151 3.35 .60 

台中市 83 3.56 .64 
4 .973 2.584 .037＊ 

台北縣 23 3.50 .59 

桃園縣 29 3.66 .68 
373 .377  

主

題 

設

施 
彰化縣 20 3.14 .53 377  

D＞E 

台中縣 151 3.58 .49 

台中市 83 3.61 .69 
4 .691 2.181 .071 

台北縣 23 3.61 .52 

桃園縣 29 3.91 .61 
373 .317  

人

文 

設

施 
彰化縣 20 3.58 .37 377    

 

＊  P < . 0 5  
A： 台中縣，B： 台中市，C： 台北縣，D： 桃園縣，E： 彰化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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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遊 客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從 表 4 - 8 經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，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

設 施 滿 意 度 ， 已 婚 與 未 婚 之 遊 客 人 數 相 當 ， 已 婚 明 顯 大 於 未

婚 ， 遊 客 在 設 施 四 個 構 面 滿 意 度 ，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表 示 不

同 婚 姻 狀 況 與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本 研 究 與 林 妮 瑱

（ 2 0 0 4） 研 究 相 符 ， 已 婚 者 對 於 設 施 的 敏 感 程 度 較 高 ， 因 此

對 設 施 的 滿 意 程 度 評 量 標 準 也 較 高 。  

 

表 4 - 8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t 考 驗 分 析 表  
構  
面  

婚 姻

狀 況  
人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

自 由

度  
t 值  

顯 著

性  

已 婚  183 3.56 .60 
服

務

設

施  未 婚  189 3.35 .54 

370 2.237 .136 

已 婚  183 3.71 .56 
養

生  
設  
施  未 婚  189 3.65 .52 

370 .681 .410 

已 婚  183 3.43 .65 
主

題  
設  
施  未 婚  189 3.39 .58 

370 1.613 .205 

已 婚  183 3.69 .59 
人

文  
設

施  未 婚  189 3.60 .55 

370 3.126 .078 

＊ 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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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遊 客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從 表 4 - 9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遊 客 對 台 中 都

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，在 主 題 設 施，具 顯 著 差 異，經 T u k e y

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： 以 國 （ 初 ） 中 之 遊 客 ， 對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程 度

有 較 高 的 滿 意，高 於 大 學 /專 科、研 究 所 以 上、高 中（ 職 ）的

遊 客 F 值 2 . 5 1 0， p < . 0 5， 顯 示 國 (初 )中 的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

園 場 地 設 施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， 原 因 應 為 國 (初 )中 以 下 教 育 程

的 遊 客 ， 對 於 場 地 設 施 的 要 求 不 高 ， 可 以 使 用 即 可 ， 因 此 較

容 易 得 到 滿 足。本 研 究 與 郭 滿 洲（ 2 0 0 3）、林 妮 瑱（ 2 0 0 4）研

究 相 符 ， 教 育 程 度 越 低 者 呈 現 高 滿 意 度 ， 對 整 體 安 全 較 無 體

察 。  

 

六 、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遊 客 對 設 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    從 表 4 - 1 0 發 現，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，遊 客 對 台 中

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， 入 園 遊 客 以 無 收 入 者 為 多 ， 在 人

文 設 施 F = 2 . 2 7 3， p < . 0 5， 具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T u k e y  H S D 事 後 比

較 ，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遊 客 ， 均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本 研 究 與 廖

河 信 （ 2 0 0 3） 研 究 相 符 ， 到 公 園 欣 賞 不 用 花 費 ， 無 收 入 者 呈

現 高 滿 意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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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9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

構

面

教 育  

程 度  

人

數  

平

均

數  

標

準

差  

自

由

度

均

方
F 值 P 值  

Tukey HSD

事後比較 

國小及以下 12 3.56 .59 

國（初）中 10 3.78 .79 
4 .390 1.188 .316 

高中（職） 72 3.45 .62 

大學/專科 249 3.45 .56 
373 .328  

服

務

設

施
研究所以上 35 3.35 .49 377   

 

國小及以下 12 3.90 .53 

國（初）中 10 3.95 .61 
4 .379 1.311 .265 

高中（職） 72 3.70 .55 

大學/專科 249 3.66 .54 
373 .289  

養

生

設

施
研究所以上 35 3.63 .46 377   

 

國小及以下 12 3.50 .63 

國（初）中 10 3.98 .43 
4 .918 2.510 .042＊ 

高中（職） 72 3.34 .65 

大學/專科 249 3.41 .60 
373 .366  

主

題

設

施
研究所以上 35 3.38 .60 377   

B＞D＞E＞C 

 

國小及以下 12 3.75 .62 

國（初）中 10 3.80 .59 
4 .146 .443 .777 

高中（職） 72 3.67 .68 

大學/專科 249 3.63 .53 
373 .329   

人

文

設

施
研究所以上 35 3.60 .58 377    

 

＊  P < . 0 5  
A：國小及以下， B：國（初）中， C：高中（職）， D：大學/專科， E：研究所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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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0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變 異 數 分 析  

構

面
個 人 月 收 入  

人

數  

平

均

數

標

準

差

自

由

度

均 方 F 值  P 值  

無 120 3.41 .53
20 ,000元(含)以下 69 3.47 .59

6 .387 1.181 .316 

20,001~40,000元 100 3.40 .63
40,001~60,000元 54 3.53 .54

371 .328   

60,001~80,000元 28 3.62 .55
80,001~100,000元 3 3.58 .52

服

務

設

施

100,001元(含)以上 4 3.00 .71
377   

無 120 3.64 .60
20 ,000元(含)以下 69 3.76 .45

6 .135 .462 .836 

20,001~40,000元 100 3.69 .55
40,001~60,000元 54 3.69 .52

371 .293   

60,001~80,000元 28 3.65 .55
80,001~100,000元 3 3.75 .25

養

生

設

施

100,001元 (含)以上 4 3.50 .46
377   

無 120 3.44 .62
20 ,000元(含)以下 69 3.46 .68

6 .217 .579 .747 

20,001~40,000元 100 3.33 .60
40,001~60,000元 54 3.44 .57

371 .374   

60,001~80,000元 28 3.46 .53
80,001~100,000元 3 3.17 .38

主

題

設

施

100,001元(含)以上 4 3.50 .20
377   

無 120 3.52 .59
20 ,000元(含)以下 69 3.76 .56

6 .728 2.273 .036＊ 

20,001~40,000元 100 3.62 .56
40,001~60,000元 54 3.75 .55

371 .320   

60,001~80,000元 28 3.75 .55
80,001~100,000元 3 3.33 .29

人

文

設

施

100,001元(含)以上 4 3.88 .48
377    

＊ 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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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分 析 

 

    以 卡 方 考 驗 分 析 ，針 對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樣 本 ， 對 各

項 設 施 滿 意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其 中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包 括 性

別 、 年 齡 、 居 住 地 點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育 程 度 與 個 人 月 收 入 共

六 項 ， 各 項 設 施 滿 意 度 共 十 四 項 ， 在 分 析 表 中 之 滿 意 程 度 以

1： 代 表 非 常 不 滿 意 ； 2： 代 表 不 滿 意 ； 3： 代 表 普 通 ； 4： 代

表 滿 意； 5：代 表 非 常 滿 意，經 由 研 究 分 析 後 發 現，樣 本 在 以

卡 方 考 驗 分 析 ， 分 析 結 果 對 戶外表演廣場、服務台、展示室、視

廳室、香花及蜜源植物區、飲水設備、日晷雕塑區、湖濱咖啡屋，有

顯著的關聯，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與 林 晏 州 、 陳 惠 美 與 顏 家 芝

（ 1 9 9 8）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滿 意 度 及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， 遊 客

與 高 雄 都 會 公 園 各 項 活 動 設 施 滿 意 度 相 關 程 度 有 關 聯 性 ， 等

文 獻 內 容 相 符 ， 本 研 究 目 的 樣 本 對 於 都 會 公 園 之 看 法 認 知 ，

會 影 響 使 用 的 滿 意 度 程 度 。 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滿 意 度 分 析  

    從 表 4 - 1 1 分 析 表 中 發 現，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

戶 外 表 演 廣 場 的 滿 意 程 度 上 ， 女 性 對 戶 外 表 演 場 滿 意 度 居 於

普 通 高 於 男 性 ， 印 證 學 者 石 正 義 （ 1 9 8 3） 提 出 每 一 個 公 園 預

定 地 的 空 間，在 興 建 前 都 是 應 民 眾 使 用 要 求，而 被 設 計 達 成。 

    在 年 齡 變 項 中 ， 發 現 年 齡 對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的 滿 意 程 度 具

顯 著 差 異 ， 卡 方 值 為 3 1 . 9 9 7， 顯 著 性 考 驗 為 . 0 4 3 從 分 析 表 看

來 ，「 4 0 歲 以 下 」 認 為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「 普 通 」 的 遊 客 佔 3 9 . 4

％ ， 以 「 2 1 - 3 0 歲 」 的 遊 客 佔 1 5 . 1％ ， 對 戶 外 表 演 廣 場 有 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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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， 表 示 年 輕 的 遊 客 對 表 演 的 項 目 設 施 較 有 吸 引 力 。  

    在 居 住 地 點 方 面 的 卡 方 考 驗 結 果 ， 卡 方 值 為 2 0 . 9 3 2， P

值 為 . 1 8 1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以 「 台 中 縣 」 遊 客 為 居 冠 ， 認 為 戶

外 表 演 場 滿 意 程 度 為「 普 通 」，其 餘 遊 客 皆 位 於「 普 通 」與「 滿

意 」，表 示 距 離 近 的 民 眾，認 為 戶 外 表 演 場 的 寬 廣 性 與 方 便 性

是 很 重 要 ， 但 在 滿 意 程 度 上 則 是 認 為 「 普 通 」 為 多 。   

    從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「 已 婚 」 和 「 未 婚 」 的 考 驗 發 現 ， 雖 然

兩 者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但 「 未 婚 」 有 接 近 2 7 . 8％ 認 為 戶 外 活

動 表 演 場 滿 意 程 度 是 「 普 通 」， 高 於 「 已 婚 」 的 2 3％ ， 此 與

性 別 層 的 分 析 結 果 相 近 ， 表 示 未 婚 者 對 於 戶 外 活 動 表 演 場 有

較 高 的 要 求 。  

    以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結 果 分 析 ， 卡 方 值 為 2 3 . 5 4 2， 不 同 教 育

程 度 的 受 試 者 ， 對 戶 外 活 動 表 演 場 有 不 一 樣 的 看 法 與 滿 意 程

度 ， 由 表 中 發 可 以 發 現 ， 教 育 程 度 為「 大 學 /專 科 」之 遊 客 ，

在 「 非 常 滿 意 」 的 選 項 上 比 其 他 各 教 育 別 為 高 ， 在 「 普 通 」

與「 滿 意 」程 度 上 相 近 為 8 . 5％ ： 7 . 9％ ， 除 了「 研 究 所 以 上 」

學 歷 者 在 「 滿 意 」 程 度 方 面 較 其 它 各 別 教 育 程 度 低 ， 顯 示 該

教 育 程 度 者 和 其 它 學 歷 者 有 較 明 顯 的 差 異 ， 隨 著 教 育 程 度 愈

高 者 對 滿 意 度 程 度 的 水 平 衡 量 ， 有 較 高 較 嚴 謹 的 角 度 。  

    在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面 ， 可 以 看 出 越 低 收 入 者 對 戶 外 活 動 表

演 場 滿 意 程 度 較 高 ，「 普 通 」 選 項 有 6 9 位 ，「 滿 意 」 選 項 有

4 0 位 ， 而 「 6 0 , 0 0 1 ~ 1 0 0 , 0 0 0 元 」 在 「 非 常 滿 意 」 有 3 位 ， 此

結 果 顯 示 經 濟 能 力 越 高 者 對 於 戶 外 活 動 表 演 場 有 較 高 的 期

待 ， 原 因 為 戶 外 活 動 表 演 場 平 、 假 日 的 活 動 表 演 不 多 ， 而 影

響 受 試 者 對 滿 意 程 度 的 情 形 ， 在 本 變 項 的 卡 方 考 驗 結 果 為 未

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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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1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戶 外 表 演 場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2  7 88 68 11 176性

別  女 2  3 106 84 7 202
4 4 .074 .396 

20歲以下 0  2 47 24 3 76
21-30歲 2  3 57 54 2 118
31-40歲 1  3 45 28 4 81
41-50歲 1  2 14 15 1 33
51-60歲 0  0 21 16 2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10 15 6 31

20 31.997 .043＊  

台中縣 1  3 80 61 6 151
台中市 3 4 39 34 3 83
台北縣 0 0 14 9 0 23
桃園縣 0 0 15 9 5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0 11 8 1 20

16 20.932 .181 

已婚 2  4 87 78 12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2 6 105 70 6 189

4 4 .424 .352 

國小及以下 0  0 9 2 1 12
國（初）中 0 0 2 7 1 10
高中（職） 3 3 32 30 4 72
大學/專科 1 7 127 102 12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0 24 11 0 35

16 23.542 .100 

無 0  5 69 40 6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1  3 34 29 2 69
20,001~40,000元 3  0 49 42 6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1 24 28 1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16 10 2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1 1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1 1 2 0 4

24 32.401 .1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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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服務台滿意度分析 

     從 表 4 - 1 2 分 析 表 中 發 現，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對 服 務 台 滿

意 程 度，在 年 齡、婚 姻 狀 況 等 兩 個 人 口 變 項 上 呈 現 顯 著 差 異，

此 結 果 印 證 羅 凱 安 、 蔡 欣 曄 、 張 雅 玲 與 張 樑 治 （ 2 0 0 6） 等 學

的 研 究 相 符 合 ， 遊 客 對 服 務 台 的 親 切 服 務 與 解 說 態 度 感 到 滿

意 。  

    從 性 別 的 結 果 分 析 ， 受 試 者 對 於 服 務 台 滿 意 程 度 在 「 普

通 」 方 面 ，「 女 性 」 遠 超 過 於 「 男 性 」， 佔 2 7 . 5％ ： 1 8 . 3％ ，

卡 方 值 為 8 . 6 3 3，顯 著 性 考 驗 為 . 0 7 1，未 達 顯 著 的 差 異，表 示

服 務 台 的 服 務 並 不 會 因 為 性 別 的 不 同 而 受 影 響 。  

    在 年 齡 方 面 對 服 務 台 滿 意 程 度 ， P 值 為 . 0 0 0 具 顯 著 差

異 ，「 2 1 - 3 0 歲 」 對 服 務 台 「 非 常 不 滿 意 」 高 於 其 他 歲 數 層 面

的 遊 客 ， 而 在 「 5 1 - 6 0 歲 」 與 「 6 1 歲 以 上 」 對 服 務 台 「 非 常

滿 意 」 佔 4％ ， 顯 示 年 齡 較 高 者 需 要 服 務 台 的 服 務 。  

    在 居 住 地 點 結 果 分 析 ， 以 「 台 中 縣 、 市 」 遊 客 認 為 服 務

台 「 普 通 」 為 最 高 ， 佔 3 0％ ， 而 「 桃 園 縣 」 較 遠 距 離 的 遊 客

對 服 務 台 的 認 同 為 最 低 ， 表 示 距 離 遠 的 受 試 者 認 為 服 務 台 的

服 務 是 很 需 要 ， 地 緣 的 因 素 有 影 響 。  

    從 婚 姻 狀 況 的 卡 方 考 驗 ， 具 顯 著 性 為 . 0 0 8， 以 「 未 婚 」

者 有 9 6 位 認 為 服 務 台 「 普 通 」， 而 在 「 已 婚 」 方 面 有 2 1 . 4％

對 服 務 台 感 到「 滿 意 」，表 示 兩 者 頗 具 有 一 致 性，皆 對 服 務 台

滿 意 。  

    以 教 育 程 度 結 果 分 析 ， 卡 方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， 在 「 大 學 /

專 科 」 對 服 務 台 認 為 「 不 滿 意 」 和 「 非 常 滿 意 」 高 於 其 他 教

育 別 ， 顯 示「 大 學 /專 科 」對 兩 個 變 數 看 法 比 較 不 一 致 性 ，認

為 有 無 設 服 務 台 並 不 影 響 。  

    從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結 果 分 析，以 集 中 在「 6 0 , 0 0 0 元 下 」「 普

通 」和「 滿 意 」，而「 無 收 入 」者 對 服 務 台 認 為「 普 通 」居 冠 ，

表 示 收 入 越 低 者 對 服 務 台 的 認 同 越 高 ， 認 為 服 務 台 的 服 務 是

必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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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 4 - 1 2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服 務 台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

由

度

X2 P 值 

男 1  12 69 80 14 176性

別  女 0  9 104 69 20 202
4 8.633 .071 

20歲以下 0  3 40 26 7 76
21-30歲 1  12 61 39 5 118
31-40歲 0  5 43 30 3 81
41-50歲 0  0 16 15 2 33
51-60歲 0  1 8 21 9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5 18 8 31

20 56.494 .000＊  

台中縣 0  7 75 60 9 151
台中市 1 8 39 29 6 83
台北縣 0 1 13 7 2 23
桃園縣 0 2 7 12 8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0 12 7 1 20

16 25.737 .058 

已婚 0  6 73 81 23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15 96 66 11 189

4 13.660 .008＊  

國小及以下 0  0 6 5 1 12
國（初）中 0 0 4 3 3 10
高中（職） 1 4 32 28 7 72
大學/專科 0 15 114 97 23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2 17 16 0 35

16 14.508 .561 

無 0  6 59 45 10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5 27 31 6 69
20,001~40,000元 1  8 49 30 12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1 26 24 3 54
60,001~80,000元 0  1 7 17 3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2 1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3 1 0 4

24 20.333 .6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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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展示室滿意度分析 

     從表4-13 卡方考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人口統計變

項與展示室分佈關係，此 研 究 結 果 和 吳 忠 宏 與 黃 宗 成 （ 2 0 0 1）

研 究 結 果 相 符 合，遊 客 對 展 示 設 施 方 面 滿 意 度 低。從分析表看

來，在性別方面「男、女性」差別不太對展示室滿意度認為「普通」，

「女性」佔 29.6％，「男性」佔 19.8％。  

     以年齡層面的人數分佈，而在「非常不滿意」以「 21-30 歲」高

於其他的年齡層，而在「非常滿意」方面以「 61 歲以上」高於其他

的年齡層，兩者相較之下發現，年輕族群對於靜態的事務比較不感興

趣，相對靜態的陳列品比較能吸引年齡較長的遊客。       

     從居住地點結果分析， P 值為 . 0 0 8 具 顯 著 性 ， 在 「 台中縣、

市」距離較近的城市對展示室認為「非常不滿意」，應是距離近的遊

客比較不會去注意展示室的動態，而「外縣市」的受試者有 9.7％，

對展示室的滿意度認為「普通」，表示外縣市的遊客是很認真欣賞展

示室的陳列。  

    在婚姻狀況的卡方考驗，以「 未 婚 」者 有 1 0 1 位 認 為 展 示 室

「 普 通 」，而 在「 已 婚 」方 面 有 2 1 . 4％ 對 服 務 台 感 到「 普 通 」，

表 示 兩 者 頗 具 有 一 致 性，皆 認 為 展 示 室 普 通，顯著性考驗為 .027

具顯著的差異，卡方值為 10.976。  

    以 教 育 程 度 結 果 分 析，在「 大 學 /專 科 」對 展 示 室 認 為「 不

滿 意 」 和 「 非 常 滿 意 」 高 於 其 他 教 育 別 ， 顯 示 「 大 學 /專 科 」

對 兩 個 變 數 看 法 比 較 不 一 致 性 ， 認 為 展 示 室 可 有 可 無 。  

     在個人月收入的卡方檢驗，以「無收入」者對展示室認為「不

滿意」和「非常滿意」高於其他的月收入者，表示「無收入」者對展

示室的看法不一致，「 100,000 元（含）以上」有 1 人「不滿意」，表

示收入高者和收入低者皆對展示室感到不滿意， P 值未達顯著的差

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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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3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展 示 室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2  7 75 76 16 176性

別  女 0  11 112 69 10 202
4 10.192 .037＊  

20歲以下 0  4 38 30 4 76
21-30歲 2  7 65 40 4 118
31-40歲 0  4 51 24 2 81
41-50歲 0  2 16 12 3 33
51-60歲 0  1 12 22 4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5 17 9 31

20 55.701 .000＊  

台中縣 1  7 78 60 5 151
台中市 1 4 45 30 3 83
台北縣 0 1 12 6 4 23
桃園縣 0 0 10 12 7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1 15 4 0 20

16 32.655 .008＊  

已婚 0  7 81 76 19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2 11 101 68 7 189

4 10.976 .027＊  

國小及以下 0  0 4 7 1 12
國（初）中 0 1 3 3 3 10
高中（職） 1 2 37 26 6 72
大學/專科 0 13 125 97 14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1 2 18 12 2 35

16 19.821 .228 

無 0  5 62 45 8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5 29 30 5 69
20,001~40,000元 2  3 58 33 4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2 26 21 5 54
60,001~80,000元 0  2 8 14 4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2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1 3 0 0 4

24 25.559 .3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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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視廳室滿意度分析  

     從表 4-14 卡方檢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人口統計變

項與視廳室分佈情形，在年齡、居住地點、婚姻狀況、教育程度與個

人月收入等五個變項中，具顯著性的關聯，印證學者李麗雪（ 1997）

提出公園透過應用技術的要求開發與設施實用性，趨向最佳尺度的機

能性質是來滿足人的生活需求，本研究結果與學者何冠達（ 2001）研

究相符合，在硬體設施的維護滿意度偏低。  

     在性別分析結果，未達顯著的差異，「女性」認為視廳室普通有

124 位，「男」性也高達 96 位，表示性別的不同，並不會影響遊客對

視廳室的看法，而會影響的原因是在於設施本身的功能性效率。  

     在年齡的人數分佈，數值集中在「普通」與「滿意」，落差並不

太大，以「 21 歲以下 -50 歲」有 4.2％的遊客對視廳感到「不滿意」，

而「 41-50 歲」與「 61 歲以上」也有 .2％的遊客對視廳室感到「非常

不滿意」，表示視廳室還有需要改善的空間，卡方值為 54.073， P 值

為 .000 具顯著性。  

     從居住地點結果分析，「台中縣」的受試者對視廳室感到「不滿

意」與「非常滿意」皆高於其他縣、市，表示「台中縣」的遊客對視

廳室的看法不一致。  

     在婚姻狀況的卡方檢驗，以「未婚」者的 121 位受試者大於已

婚者的 95 位，兩者皆對視廳室的滿意度程度認為「普通」，兩者已佔

遊客的 57.1％，表示「已婚」和「未婚」者對視廳室的看法是一致。 

     在教育程度的人數分佈，有 37.6％的遊客在教育程度上為「大

學 /專科」，認為視廳室普通，在「不滿意」與「非常滿意」變項中，

以 3.2％高於其他教育别，表示「大學 /專科」的受試者對視廳室的看

法和使用上差別很大。  

     從個人月收入結果分析，卡方值為 55.384， P 值為 .000 具顯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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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以「 20 , 0 0 1 ~ 4 0 , 0 0 0 元 」 高於其他月收入者對視廳室感到「不

滿意」，而「 1 0 0 , 0 0 1 元 (含 )以 上 」有 . 2％ 感 到「 非 常 不 滿 意 」，

表 示 月 收 入 愈 高 要求愈高，當視廳室設施未達到要求時，在 滿 意

程 度 就 越 低。       

          表4 - 1 4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視 廳 室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1  2 3 4 5
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2  7 96 59 12 176性

別  女 0  9 124 58 11 202
4 4.097 .393 

20歲以下 0  6 53 14 3 76
21-30歲 0  5 70 40 3 118
31-40歲 0  4 50 25 2 81
41-50歲 1  1 13 15 3 33
51-60歲 0  0 22 13 4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1  0 12 10 8 31

20 54.073 .000＊  

台中縣 0  7 92 45 7 151
台中市 0 4 48 27 4 83
台北縣 0 2 14 7 0 23
桃園縣 1 0 14 8 6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0 16 4 0 20

16 30.463 .016＊  

已婚 2  7 95 61 18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未婚 0 9 121 54 5 189
4 13.060 .011＊  

國小及以下 0  0 8 1 3 12
國（初）中 0 1 6 0 3 10
高中（職） 0 2 42 24 4 72
大學/專科 2 12 142 81 12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1 22 11 1 35

16 26.549 .047＊  

無 0  5 79 30 6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3 39 22 5 69
20,001~40,000元 1  6 54 33 6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2 27 21 4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17 9 2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2 1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100,001元(含)以上 1  0 2 1 0 4

24 55.384 .000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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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香花及蜜源植物區滿意度分析  

     從表 4-15 卡方檢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人口統計變

項與香花及蜜源植物區分佈關係，在居住地點的人數分佈，卡方值為

32.804，顯著性考驗為 .008，具顯著差異，有 26.8％「台中縣」的遊

客在滿意程度認為香花及蜜源植物區是「滿意」，在「非常滿意」中

有 10 位，表示近距離的遊客對香花及蜜源植物區比較有好印象，印

證學者郭俊開（ 1994）提出公園的功能是提供民眾享受自然的生活，

與學者莊怡凱（ 2002）研究相符合，遊客量少比較不擁擠公園也比較

寧靜滿意度就高。  

     從性別與婚姻狀況結果分析，可以看出兩個變項中的數值分佈

相近， P 值也都未達顯著的差異，「女性」和「未婚」者對香花的美

麗很難以抗拒，各有 27.5％與 26.4％的受試者，對香花及蜜源植物區

皆以「滿意」為居冠。  

      在年齡的卡方檢驗，「 21-30 歲」對香花及蜜源植物區認為「滿

意」與「非常滿意」有 19.3％（ 73 位），表示年青的遊客也懂的欣賞

花草樹木， P 值 .317＞ .05 未達顯著的差異。   

     在教育程度的卡方檢驗，有 31.2％的「大學 /專科」遊客，對香

花及蜜源植物區滿意程度以「滿意」為居冠，其次為「普通」有 102

位。  

     在個人月收入的人數分佈，有 27.2％的遊客在「無收入」到

「 20,000 元（含）以下」之間對香花及蜜源植物區感到「滿意」，隨

著收入穩定的遊客則對香花及蜜源植物區感到「不滿意」，而以

「 20,001~40,000 元」高於其他月收入者，表示收入穩定的受試者對

事、物的品質需求也提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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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5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香花及蜜源植物區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

由

度

X2 P 值 

男 1  9 64 90 12 176性

別  女 1  6 75 104 16 202
4 1.270 .866 

20歲以下 0  2 27 41 6 76
21-30歲 1  3 41 66 7 118
31-40歲 1  7 32 39 2 81
41-50歲 0  2 11 18 2 33
51-60歲 0  1 15 18 5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13 12 6 31

20 22.433 .317 

台中縣 0  7 52 82 10 151
台中市 2 2 28 48 3 83
台北縣 0 0 6 17 0 23
桃園縣 0 0 16 8 5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3 8 8 1 20

16 32.804 .008＊  

已婚 1  9 66 91 16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6 70 100 12 189

4 1.617 .806 

國小及以下 0  0 3 7 2 12
國（初）中 0 0 2 6 2 10
高中（職） 1 3 22 42 4 72
大學/專科 1 10 102 118 18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2 10 21 2 35

16 12.563 .704 

無 1  4 41 65 9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0 26 38 5 69
20,001~40,000元 1  7 37 46 9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3 18 30 3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15 11 2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2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1 1 2 0 4

24 18.560 .7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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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體能活動區滿意度分析 

     從表4-16 分析表中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以樣本人口統計變項與

體能活動區分佈關係，兩兩變項所構成列聯表卡方檢驗分析，均未達

顯著差異，表示兩個變項之間相互獨立，沒有顯著的關聯，印證學者

郭俊開（ 1994）提出公園除了提供大眾從事各種戶外活動外，也是讓

民眾做為從事動態活動的場所。  

     從卡方考驗結果分析，變項的數值分析相似，不論在滿意程度

或是「性別」與「婚姻狀況」的變項中，數值的呈現相差不太，但在

性別方面「女性」與「未婚」明顯對體能活動區感到「滿意」，原因

為女性愛美的因素影響甚大，而有 27.8％的年輕受試者對體能活動區

感到「普通」與「滿意」以「 21-30 歲」為最高。  

      從居住地點結果分析，有 134 位 35.4％「台中縣」的遊客對體

能活動區感到「普通」與「滿意」，表示近距離的遊客認為體能活動

區是便利性。  

     在教育程度的卡方檢驗，有 60％的「大學 /專科」遊客，對體能

活動區滿意程度以「普通」與「滿意」，認為體能活動區可以鍛錬身

體健康，對時下的專科大學生們是熱門的話題。  

     在個人月收入的卡方檢驗，有 55％的遊客以「無收入」者和

「 40,000 元（含）以下」對體能活動區認為「普通」與「滿意」， P

值 .621＞ .05 未達顯著的差異，表示收入不高的樣本，對體能活動區

的看法是可以使用即可要求不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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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6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體能活動區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 

數 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3  8 78 80 7 176性

別  女 1  8 93 88 12 202
4 2 .235 .693 

20歲以下 0  3 31 39 3 76 
21-30歲 2  4 56 49 7 118
31-40歲 2  3 31 44 1 81 
41-50歲 0  3 15 14 1 33 
51-60歲 0  3 18 13 5 39 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20 9 2 31 

20 25.643 .178 

台中縣 0  8 70 64 9 151
台中市 3 5 33 39 3 83 
台北縣 0 0 10 13 0 23 
桃園縣 0 0 19 8 2 29 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2 5 12 1 20 

16 22.976 .114 

已婚 2  8 86 76 11 183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2 8 83 88 8 189

4 1 .309 .860 

國小及以下 0  0 7 5 0 12 
國（初）中 0 0 5 2 3 10 
高中（職） 2 6 26 34 4 72 
大學/專科 2 9 115 112 11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1 18 15 1 35 

16 24.206 .085 

無 2  4 56 54 4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1 27 35 6 69 
20,001~40,000元 2  5 47 40 6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4 20 28 2 54 
60,001~80,000元 0  1 18 8 1 28 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2 0 3 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1 2 1 0 4 

24 21.304 .6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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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健行步道滿意度分析 

     從表4-17 卡方檢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人口統計變

項與健行步道分佈關係，本研究結果與吳忠宏、黃宗成與邱廷亮

（ 2004）、李宗鴻（ 2006）學者研究結果相符合，遊客對公共設施的

部份最滿意為步道區。在年齡變項中，卡方值為 38.069，顯著性考驗

為 .009，具顯著差異，在歲數層面的人數分佈很均勻，以「 21-30 歲」

對健行步道滿意程度「滿意」為最高，佔 21.4％，表示年輕的樣本對

健行步道也感興趣。  

     從卡方考驗結果分析，性別方面以「女性」高於「男性」對健

行步道的滿意程度「滿意」，佔 36.5％： 28.3％；婚姻狀況層面，「已

婚」與「未婚」對健行步道滿意程度「滿意」相差不太，佔 32.3％：

31.7％， P 值 .109，未達顯著的差異。  

     在居住地點的卡方檢驗，有 43.1％的「台中縣、市」遊客對健

行步道滿意程度感到「滿意」，而「非常滿意」有 18 位，表示「台中

縣、市」的遊客對健行步道是很滿意，因為台中都會公園是很大的活

動空間，距離近很便利。  

     從教育程度層面結果分析，「大學 /專科」的遊客，對健行步道滿

意程度集中在「滿意」，有  40.7％，以「非常滿意」27 位高於其他教

教育層面， P 值 .556＞ .05，未達顯著的差異。  

     在個人月收入的卡方檢驗，數值分佈很均勻，有 64.8％的遊客

對健行步道的滿意程度是「滿意」，以「無收入」者對健行步道感到

「滿意」甚至在「非常滿意」有 11 位，佔 22.2％，表示健行步道這

項設施很受到遊客的歡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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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7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健行步道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 3 4 5
個

數

自

由

度

X2 P 值 

男 1  3  46 107 19 176性

別  女 0  2  40 138 22 202
4 3.991 .407 

20歲以下 0  1  24 43 8 76
21-30歲 1  2  26 81 8 118
31-40歲 0  2  17 58 4 81
41-50歲 0  0  6 25 2 33
51-60歲 0  0  7 24 8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 6 14 11 31

20 38.069 .009＊  

台中縣 0  2  31 103 15 151
台中市 0 1  19 60 3 83
台北縣 0 0  6 15 2 23
桃園縣 0 0  6 16 7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1  6 12 1 20

12 15.228 .229 

已婚 0  2  33 122 26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3  50 120 15 189

4 7.555 .109 

國小及以下 0  0  2 7 3 12
國（初）中 0 0  0 8 2 10
高中（職） 0 1  10 53 8 72
大學/專科 1 3  64 154 27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1  10 23 1 35

16 14.580 .556 

無 1  4  31 73 11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0  17 43 9 69
20,001~40,000元 0  0  18 72 10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1  12 35 6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 8 15 5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 0 3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 0 4 0 4

24 18.004 .8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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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樹林保留區滿意度分析  

     從表 4-18 分析表中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以樣本人口統計變項與

樹林保留區分佈關係，均未達顯著差異，可從性別與婚姻狀況的分析

看出，數值相似，「男、女性」對樹林保留區的滿意程度在「普通」

與「非常滿意」的比值相當，而「已婚」與「未婚」對樹林保留區滿

意程度位於「普通」與「非常滿意」，表示性別與婚姻狀況並不影響

遊客對樹林保留區的欣賞，印證學者鄭明仁（ 1987）提出公園是提供

人們遊憩之用，具有特殊自然生態景觀，與學者葉育翰（ 2001）研究

相符合，居民對於實質環境面影響的認知呈正面態度，因為當地景觀

環境獲得美化。  

  在年齡方面的結果分析，遊客對樹林保留區的滿意程度在「非常

滿意」，「 20 歲以下」、「 21-30 歲」、「 51-60 歲」與「 60 歲以上」數值

呈現均勻，表示年輕與中老年的遊客對樹林保留區皆喜歡。在居住地

點方面，以台中縣為最高人數的遊客對樹林保留區是「滿意」，表示

近距離的遊客，對於樹林保留區很喜愛。  

     從教育程度卡方考驗，則是以「大學 /專科」為居冠，有 133 位

的遊客對樹林保留區表示「滿意」， P 值 .978 未達顯著性。就個人月

收入方面，以「無收入」者對樹林保留區感到「滿意」為 15.8％，而

收入在「 80,001 以上」的遊客，則對樹林保留區不以為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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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8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樹林保留區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1  5 52 90 28 176性

別  女 0  3 65 107 27 202
4 2 .654 .617 

20歲以下 0  2 21 41 12 76
21-30歲 1  2 37 66 12 118
31-40歲 0  2 26 47 6 81
41-50歲 0  2 8 18 5 33
51-60歲 0  0 13 16 10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12 9 10 31

20 27.329 .126 

台中縣 0  5 41 85 20 151
台中市 0 2 24 44 13 83
台北縣 0 0 5 16 2 23
桃園縣 0 0 12 10 7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0 9 10 1 20

12 13.347 .344 

已婚 0  5 54 92 32 183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3 61 101 23 189

4 3 .723 .445 

國小及以下 0  0 2 6 4 12
國（初）中 0 0 4 4 2 10
高中（職） 0 2 22 36 12 72
大學/專科 1 5 77 133 33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1 12 18 4 35

16 6 .717 .978 

無 1  4 39 60 16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0 24 36 9 69
20,001~40,000元 0  2 26 55 17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2 15 31 6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11 10 7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2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1 3 0 4

24 14.631 .9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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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觀星廣場滿意度分析 

     觀星廣場是教學和娛樂的好地方，從表4-19 分析表中發現，台

中都會公園以樣本人口統計變項與觀星廣場分佈關係，均未達顯著差

異，可從性別與婚姻狀況的分析看出，兩項的數值相似，「男、女性」

對觀星廣場的滿意程度在「滿意」與「非常滿意」的比值相當，而「已

婚」與「未婚」對觀星廣場滿意程度的比值相當是在「滿意」，表示

性別與婚姻狀況並不影響遊客對觀星廣場的喜愛，印證學者郭俊開

（ 1994）提出公園綠地開啟人們的視野，在環境上發揮藝術上的功能

特質。   

     在年齡方面的結果分析，卡方值為 20.822，未達顯著差異，遊

客對觀星廣場的滿意程度在「普通」與「非常滿意」數值比例均勻，

表示年輕族、青壯族與中老年族的遊客對觀星廣場皆喜歡。在居住地

點方面，以「台中縣、市」 50.5％的遊客較高於其他縣、市的遊客，

表示觀星廣場是「普通與滿意」，而遠距離的遊客有 15％，表示對觀

星廣場的滿意程度是「普通與滿意」，表示距離的遠近不會影響遊客

對觀星廣場的喜愛。  

     從教育程度卡方考驗，有 29.1％的「大學/專科」遊客，對觀星

廣場表示「滿意」。就個人月收入方面，有 25.9％以「無收入」者對

觀星廣場感到「普通與滿意」，有 2.1％的遊客對觀星廣場有不同的看

法，「 20,001~40,000 元」高於其他的月收入者，認為觀星廣場是「不

滿意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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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9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觀星廣場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1  9 59 82 25 176性

別  女 1  9 79 87 26 202
4 1 .284 .864 

20歲以下 0  3 26 36 11 76
21-30歲 1  7 44 54 12 118
31-40歲 1  5 32 35 8 81
41-50歲 0  1 10 20 2 33
51-60歲 0  2 16 12 9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10 12 9 31

20 20.822 .408 

台中縣 1  9 58 68 15 151
台中市 1 6 26 39 11 83
台北縣 0 1 7 10 5 23
桃園縣 0 0 11 10 8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1 11 8 0 20

16 16.683 .406 

已婚 1  7 66 80 29 183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11 68 87 22 189

4 2 .077 .722 

國小及以下 0  1 3 6 2 12
國（初）中 0 0 3 5 2 10
高中（職） 1 5 23 33 10 72
大學/專科 1 10 94 110 34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2 15 15 3 35

16 5 .959 .989 

無 0  5 47 51 17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1  4 21 30 13 69
20,001~40,000元 1  8 36 43 12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0 20 30 4 54
60,001~80,000元 0  1 11 12 4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1 1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2 2 0 4

24 15.624 .9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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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健康水道滿意度分析 

     台中都會公園以樣本人口統計變項與健康水道分佈關係，從表

4-20 分析表中發現，均未達顯著差異，從性別與婚姻狀況的分析看

出，數值相似，性別方面「男、女性」；婚姻狀況方面，「已婚與未婚」

皆對健康水道的滿意程度位於「普通與滿意」，而在「不滿意與非常

滿意」的比值相當，表示各有一半的遊客對健康水道有不同看法和見

解，本研究結果與學者何冠達（ 2001）研究結果相符合，遊客特性與

遊憩環境體驗有顯著的影響，景觀設施因素與整體滿意度呈正相關，

景觀設施滿意度愈高而整體滿意度也呈現愈高滿意。  

     在年齡方面的結果分析，卡方值為 22.850，未達顯著差異，「 21

歲 -40 歲」的遊客對健康水道的滿意程度在「不滿意」，表示青、壯族

群的遊客對健康水道的喜愛程度不高，而在「 20 歲以下」就有 10 位

遊客對健康水道表示「非常滿意」。在居住地點方面，以「台中縣、

市」的遊客 5.5％較高於其他的縣、市，表示對健康水道「不滿意」，

而外縣市遠距離的遊客有 10 位對健康水道感到「非常滿意」，表示所

有的縣、市的遊客對健康水道的滿意程度是位於「普通與滿意」。  

     從教育程度卡方考驗，有 55.3％「大學 /專科」的遊客，對健康

水道表示「普通與滿意」，表示「大學 /專科」的遊客對健康水道的設

施很滿意。就個人月收入方面，數值分佈很均勻，集中在「普通與滿

意」，以「無收入」者最多，而對健康水道感到「不滿意」以「無收

入」、「 20,001~40,000 元」高於其他的收入者，表示「無收入」與

「 20,001~40,000 元收入」對健康水道的看法一致是「不滿意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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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0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健 康 水 道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2  13 66 79 16 176性

別  女 2  12 81 90 17 202
4 .531 .970 

20歲以下 1  3 31 31 10 76
21-30歲 1  8 46 54 9 118
31-40歲 2  8 34 35 2 81
41-50歲 0  2 16 13 2 33
51-60歲 0  4 13 18 4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7 18 6 31

20 22.850 .296 

台中縣 2  12 58 68 11 151
台中市 2 9 33 35 4 83
台北縣 0 1 9 10 3 23
桃園縣 0 0 12 10 7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2 9 9 0 20

16 18.948 .271 

已婚 3  11 71 82 16 183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14 73 84 17 189

4 1 .346 .854 

國小及以下 0  1 4 6 1 12
國（初）中 0 0 0 7 3 10
高中（職） 1 8 30 29 4 72
大學/專科 3 13 102 107 21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3 11 20 1 35

16 20.316 .206 

無 2  8 44 52 14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5 26 31 7 69
20,001~40,000元 1  8 42 42 7 100
40,001~60,000元 1  3 20 26 4 54
60,001~80,000元 0  1 12 14 1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2 1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1 3 0 4

24 9 .207 .9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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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一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生態湖滿意度分析 

     生態湖是台中都會公園內的特色，湖面有鴛鴦、鴨子，湖內有

各種多樣的生物，由遊客中的受試樣本中，可以從表 4-21 分析表中

發現，人口統計變項與生態湖分佈關係，在性別方面「男性」有 81

位對生態湖感到滿意，「女性」則高達 111 位，認為生態湖是滿意，

原因應為生態湖的風光景色迷人。居住地點方面，以「台中縣」 19.5

％的遊客對生態湖感到「滿意」為居冠，本研結果與學者葉育翰（ 2001）

研究結果相符合，民眾對於公園開發實質環境面影響是景觀環境獲得

美化。  

     從年齡卡方考驗分析結果，遊客對生態湖的滿意程度，集中在 3

和 4，而年齡層的數值分佈均勻， P 值為 .061，未達顯著差異，表示

老少皆對生態湖的印象不錯。而婚姻狀況的樣本，「已婚」和「未婚」

相較之下，比值相等分別為 95 和 94 位，50％的樣本對生態湖感到滿

意， P 值 .546＞ .05 未達顯著。  

     由教育程度結果分析，有 125 位 33％的遊客認為生態湖是「滿

意」，有 18 位的遊客認為生態湖「不滿意」，另有 20 位的遊客認為生

態湖「非常滿意」，皆是「大學 /專科」的遊客，表示「大學 /專科」

遊客對生態湖的看法落差均勻，遊客對生態湖應是感到「滿意」。  

     就個人月收入方面，卡方值為 23.753，在數值分佈方面很均勻，

集中在「普通與滿意」，以 16.1％的樣本月收入在「 20,001~40,000 元」

對生態湖感到「滿意」為最多，其次是「無收入」者有 15.3％對生態

湖感到「滿意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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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1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生 態 湖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1  13 60 81 21 176性

別  女 1  14 62 111 14 202
4 4 .390 .356 

20歲以下 0  8 21 37 10 76
21-30歲 0  8 43 58 9 118
31-40歲 2  7 26 44 2 81
41-50歲 0  1 10 20 2 33
51-60歲 0  3 15 13 8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7 20 4 31

20 30.595 .061 

台中縣 0  13 51 74 13 151
台中市 2 5 22 50 4 83
台北縣 0 2 8 10 3 23
桃園縣 0 0 12 12 5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2 8 9 1 20

16 17.575 .349 

已婚 2  11 57 95 18 183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0 16 62 94 17 189

4 3 .074 .546 

國小及以下 0  0 4 7 1 12
國（初）中 0 0 1 5 4 10
高中（職） 1 6 17 41 7 72
大學/專科 1 18 85 125 20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3 15 14 3 35

16 20.047 .218 

無 1  8 38 58 15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5 23 31 10 69
20,001~40,000元 1  9 26 61 3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4 18 27 5 54
60,001~80,000元 0  1 13 12 2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3 0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1 3 0 4

24 23.753 .4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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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二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飲水設備滿意度分析  

     從表 4-22 卡方檢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台中都會公園人口統計變

項與飲水設備分佈關係，居住地點構面卡方值為 28.112，顯著性考驗

為 .031，具顯著差異，有 19.8％的台中縣遊客對飲水設備感到普通，

有 27.5％的遊客在「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」，表示台中都會公園的飲

水設備應加強，印證學者李麗雪（ 1997）提出公園的開發與設施實用

性是否趨向最佳尺度的機能性質，是透過應用技術的要求來滿足人的

生活需求。  

     在性別構面結果分析， p 值為 .498，未達顯著的差異，女性對飲

水設備滿意程度認為普通高於男性有 2.9％，表示女性遊客比較在意

飲水設備方面的服務品質。在婚姻狀況方面，卡方考驗未達顯著的差

異，高達 105 位的「未婚」遊客，在「已婚」者方面有 78 位，認為

飲水設備普通，共佔有 48.4％，而在「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」，「已婚

與未婚」的遊客也佔有 31.5％，表示遊客真得很在乎飲水設備的問題。 

     從年齡的卡方檢驗，集中在「普通與不滿意」， P 值為 .074，未

達顯著的差異，數值在年齡層由「 20 歲以下至 61 歲以上」很均勻，

表示在飲水設備方面在各年齡都呈現不是滿意狀態，有需要改善的空

間。在教育程度的卡方檢驗，有 204 位高達 53.9％的遊客，學歷集中

在「大學 /專科」部份，認為飲水設備位於「普通與非常不滿意」，表

示飲水設備的問題很嚴重。從個人月收入結果分析，數值分佈在「普

通與非常不滿意」，在「非常不滿意」以「 20,000 元（ 含 ） 以 下 」

和「 20 , 0 0 1 ~ 4 0 , 0 0 0 元 」高於其他的月收入者， P 值 .121＞ .05，未

達顯著的差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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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2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飲水設備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5  49 88 30 4 176性

別  女 14  52 99 33 4 202
4 3 .370 .498 

20歲以下 3  16 47 9 1 76
21-30歲 5  33 57 20 3 118
31-40歲 5  19 46 11 0 81
41-50歲 1  13 13 6 0 33
51-60歲 2  14 13 9 1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3  6 11 8 3 31

20 29.741 .074 

台中縣 8  46 75 19 3 151
台中市 3 20 48 12 0 83
台北縣 1 5 12 5 0 23
桃園縣 1 8 9 8 3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2 10 6 2 0 20

16 28.112 .031＊  

已婚 10  52 78 39 4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9 48 105 23 4 189

4 8 .231 .083 

國小及以下 1  1 9 0 1 12
國（初）中 0 2 3 4 1 10
高中（職） 4 26 30 12 0 72
大學/專科 12 65 127 40 5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2 7 18 7 1 35

16 21.238 .170 

無 5  28 69 15 3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6  14 36 9 4 69
20,001~40,000元 6  34 43 17 0 100
40,001~60,000元 2  15 25 11 1 54
60,001~80,000元 0  6 13 9 0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2 1 0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2 0 2 0 4

24 32.267 .1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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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日晷雕塑區滿意度分析 

     日晷雕塑區與觀星廣場具有同樣的教育素質，在人口統計變項

與日晷雕塑區分佈關係，從表 4-23 卡方檢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在年

齡、居住地點方面，兩個變項具顯著的差異。在年齡的人數分佈，卡

方值為 28.178，P 值為 .020，遊客分別在「 21-30 歲」和「 61 歲以上」，

對日晷雕塑區感到「非常滿意」為高，表示年輕與老年族群對日晷雕

塑區皆有興趣。在居住地點的結果分析，以 93 位的台中縣遊客對日

晷雕塑區感到「滿意」為居冠，台中市的遊客對日晷雕塑區認為「非

常滿意」高於其他縣市，表示地主縣、市的遊客對日晷雕塑區感到很

滿意，卡方值為 25.294， P 值為 .013＜ .05 具顯著差異，本研結果和

學者李素馨與李瑋琪（ 2003）研究結果相符合，民眾對公園綠地的需

求較為滿意的項目為公園景觀規劃及美感設計的層面。  

     從性別結果分析，卡方考驗，未達顯著的差異，數值相當兩者

共有 56.6％「女性與男性」對日晷雕塑區滿意程度是「滿意」。在婚

姻狀況方面，「已婚與未婚」有 56.3％的樣本對日晷雕塑區感到「滿

意」，表示日晷雕塑區不會因為性別與婚姻狀況而影響遊客的喜愛。  

      從教育程度結果分析，以 37.3％的「大學 /專科」樣對日晷雕塑

區感到「滿意」，在「非常滿意」也有 20 位，而高 中 （ 職 ） 有 3

位 對 日晷雕塑區感到「不滿意」並不影響，整體遊客的看法對日晷

雕塑區是滿 意。在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卡 方 檢 驗，未 達 顯 著 的 差 異 ，

有 5 0 . 7％ 的 遊 客 從 「 無 收 入 至 6 0 , 0 0 0 元 」 者 ， 對 日晷雕塑區

感到「滿 意 」，而 「 6 0 , 0 0 1 至 1 0 0 , 0 0 1 元 （ 含 ） 以 上 」 對 日晷

雕塑區感到「不滿 意 」是 0，「 6 0 , 0 0 1 ~ 8 0 , 0 0 0 元 」 有 3 位 對 日晷

雕塑區感到「非常滿 意 」，表示整體個人月收入層，皆對日晷雕塑區

感到「滿 意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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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表4 - 2 3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日晷雕塑區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 

由 

度 

X2 P 值 

男 0  4 51 102 19 176性

別  女 0  2 72 112 16 202
3 3 .203 .361 

20歲以下 0  1 24 41 10 76
21-30歲 0  1 43 70 4 118
31-40歲 0  2 34 40 5 81
41-50歲 0  1 7 19 6 33
51-60歲 0  1 12 23 3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3 21 7 31

15 28.178 .020＊  

台中縣 0  1 51 93 6 151
台中市 0 5 25 41 12 83
台北縣 0 0 7 17 5 29
桃園縣 0 0 7 13 0 20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0 7 13 0 20

12 25.294 .013＊  

已婚 0  4 54 105 20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0 2 64 108 15 189

3 2 .174 .537 

國小及以下 0  0 4 5 3 12
國（初）中 0 0 2 7 1 10
高中（職） 0 3 20 40 9 72
大學/專科 0 3 85 141 20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0 12 21 2 35

12 11.156 .516 

無 0  4 43 61 12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0 20 41 8 69
20,001~40,000元 0  1 35 56 8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1 15 34 4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8 17 3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1 2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1 3 0 4

18 8 .765 .9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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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四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湖濱咖啡屋滿意度分析  

     湖濱咖啡屋位於生態湖邊緣之上，是可以欣賞景色的好地方。

從表 4-24 卡方檢驗分析的結果發現，人口統計變項與湖濱咖啡屋分

佈關係，在年齡卡方值為 37.509，顯著性考驗為 .010，具顯著差異，

在歲數層面的人數分佈，對 湖濱咖啡屋滿意程度是位在 3 和 4，數值

很均勻，以「 21-30 歲」和「 61 歲以上」的遊客對湖濱咖啡屋感到「非

常滿意」高於其他年齡層，而「 21-40 歲」有 14 位對 湖濱咖啡屋感

到「不滿意」，並不影響整體年齡構面對生態湖的滿意程度。從性別

構面結果分析， p 值為 .545，未達顯著的差異，皆對湖濱咖啡屋滿意

程度，位於「普通與滿意」，而「男和女性」對 湖濱咖啡屋感到「非

常滿意」有 8.9％，表示性別並不影響對 湖濱咖啡屋的滿意程度，本

研結果和學者吳守從與方乃玉（ 2004）研究結果相符合，遊客對公園

休憩設施有高度重視高滿意的項目是環境與景觀。       

     在卡方檢驗結果分析，居住地點與教育程度的卡方值相當，均

未達有顯著的差異，在人數分佈中，各縣、市對 湖濱咖啡屋滿意程

度位在「普通與滿意」有 69.5％，台中縣、市的遊客對湖濱咖啡屋表

示「非常滿意」有 4.2％，顯示遊客對湖濱咖啡屋是滿意，卡方值為

21.745 未達顯著的差異。從教育程度結果分析， p 值為 .199，未達顯

著，有 32％的遊客以「大學 /專科」學歷，認為湖濱咖啡屋是「普通」，

有 20 位學歷是研究所以上的樣本，認為湖濱咖啡屋是「滿意」甚至

是「非常滿意」，表示湖濱咖啡屋的品質符合，學位越高的遊客。  

     在婚姻狀況的卡方檢驗，數值相當「未婚」與「已婚」者對湖

濱咖啡屋的滿意程度位於「普通與滿意」，甚至有 9％的遊客認為湖

濱咖啡屋是「非常滿意」，表示婚姻狀況並不影響遊客對湖濱咖啡屋

的看法。在個人月收入，卡方值為 28.310，未達顯著差異，以「無收

入」者對湖濱咖啡屋感到「不滿意」，「 20,000 元（含）以下與無收入」

者有 22.8％認為湖濱咖啡屋「普通」，應是生活品質需求不夠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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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4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湖濱咖啡屋滿 意 度 分 析 表  
滿意程度 

 

人口變項  

1  2 3 4 5
個

數

自

由

度

X2 P 值 

男 0  12 75 73 16 176性

別  女 1  7 89 87 18 202
4 3.080 .545 

20歲以下 1  3 38 27 7 76
21-30歲 0  7 53 48 10 118
31-40歲 0  7 37 34 3 81
41-50歲 0  0 12 16 5 33
51-60歲 0  2 14 23 0 39

年

齡 

61歲以上 0  0 10 12 9 31

20 37.509 .010＊  

台中縣 1  8 68 66 8 151
台中市 0 8 34 33 8 83
台北縣 0 2 12 8 1 23
桃園縣 0 0 10 12 7 29

居

住

地

點  
彰化縣 0 0 10 10 0 20

16 21.745 .152 

已婚 0  9 72 84 18 183
婚

姻

狀

況  
未婚 1 10 89 73 16 189

4 3.640 .457 

國小及以下 0  0 6 5 1 12
國（初）中 0 1 2 6 1 10
高中（職） 0 7 24 33 8 72
大學/專科 1 7 121 97 23 249

教

育

程

度  
研究所以上 0 4 11 19 1 35

16 20.483 .199 

無 1  12 57 43 7 120
20 ,000元(含)以下 0  1 29 29 10 69
20,001~40,000元 0  5 45 42 8 100
40,001~60,000元 0  1 17 31 5 54
60,001~80,000元 0  0 12 13 3 28
80,001~100,000元 0  0 3 0 0 3

個

人

月

收

入  

100,001元(含)以上 0  0 1 2 1 4

24 28.310 .2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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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開 放 式 問 題 結 果 分 析  

 

  經 由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民 眾 對設 施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研 究 ， 在 建

議 與 改 善 方 面 ， 歸 納 整 理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的 重

要 意 見 ， 包 括 一 、 環 境 衛 生 9 項 ， 廁 所 方 面 佔 7 . 9％ ， 景 觀

美 化 維 護 方 面 佔 1 7 . 4％ ； 二 、 服 務 品 質 1 1 項 ， 導 引 設 施 要

加 強 佔 6 . 8％ ， 增 加 活 動 的 多 樣 性 佔 5 . 5％ ； 三 、 安 全 措 施 5

項 ， 設 施 破 損 、 標 示 不 清 楚 佔 8 . 9％ ； 四 、 設 施 品 質 1 5 項 ，

增 設 休 息 座 椅 佔 9％，飲 水 設 備 不 足 佔 8 . 4％，增 設 親 子 互 動

遊 憩 設 施 佔 5 . 8％ ， 共 計 4 0 項 建 議 與 改 善 之 結 果 ， 遊 客 認 為

需 要 改 善 提 供 建 議 佔 有 8 1％ ， 表 4 - 2 5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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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5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建 議 與 改 善 彙 整 表  
內 容  次 數

一 、 環 境 衛 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1 .廁 所 的 衛 生 問 題 有 待 加 強 ， 需 要 提 供 衛 生 紙 ， 或  
   是 投 幣 式 的 衛 生 紙 。  

3 0

 2 .樹 藤 及 雜 草 要 定 期 修 剪 。  2 0
 3 .生 態 湖 的 湖 水 ， 水 位 過 低 ， 好 像 已 經 乾 枯 ； 湖 面  
   的 雜 草 叢 生，要 定 期 清 理，才 能 保 持 湖 面 的 清 澈 ； 
   在 湖 泊 中 增 設 小 島 會 加 美 化 ； 請 利 用 人 為 的 力 量  
   去 維 護 生 態 平 衡 。  

1 9

 4 .環 境 的 整 潔 要 定 期 清 掃 。  1 6
 5 .闢 建 花 圃 以 及 噴 水 景 觀 ； 增 加 花 卉 的 種 植 ， 加 強  
   美 化 環 境 的 效 果 。  

1 1

 6 .樹 木、花 草 的 標 示 牌 要 詳 細，要 定 期 維 修 標 示 牌 。 6
 7 .加 強 民 眾 帶 狗 入 內 ， 以 及 宣 導 如 果 帶 狗 入 內 ， 排  
   泄 物 請 自 行 處 理 乾 淨 。  

4

 8 .多 加 注 意 樹 林 被 白 蟻 、 蟲 害 的 危 機 。  1
 9 .生 態 湖 旁 的 噴 水 池 ， 可 提 供 噴 水 時 間 告 示 牌 。  1
二 、 服 務 品 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0 .在 園 區 內 增 設 各 個 設 施 導 覽 圖 及 個 人 所 在 位 置 圖  
   示 不 清 且 不 足 ， 增 加 所 在 位 置 的 說 明 ； 導 引 設 施  
   要 加 強 。  

2 6

1 1 .可 利 用 各 項 設 施 的 特 點 ， 發 揮 教 育 性 、 藝 文 性 及  
   娛 樂 性 等 多 項 功 能 的 活 動 舉 辦 ， 如 ： 戶 外 表 演 場  
   可 以 舉 辦 動 態 演 唱 會 、 音 樂 會 等 ； 靜 態 書 展 、 畫  
   廊 等 。  

2 1

1 2 .服 務 管 理 中 心 可 以 配 合 播 放 音 樂，有 薰 陶 的 效 果。 2
1 3 .增 設 飲 食 餐 廳 的 選 擇 ， 湖 濱 咖 啡 屋 的 價 位 太 高 。  9
1 4 .課 徵 停 車 費 用 ， 有 檢 討 改 善 之 處 ， 收 費 人 員 態 度  
   不 佳 。  

8

1 5 .視 廳 室 的 影 片 播 放 時 間 可 以 彈 性 ， 定 期 更 換 主 題  
   或 增 加 主 題 影 片 內 容 ， 提 高 活 潑 生 動 。  

6

1 6 .在 軟 、 硬 體 方 面 要 加 強 維 修 、 改 善 及 增 加 功 能 的  
   內 容 ； 電 腦 導 覽 的 設 施 太 老 舊 ， 有 些 不 能 使 用 。  

5

1 7 .室 內 景 點 設 施 太 少 ， 展 示 區 的 物 品 太 少 ， 可 以 再  
   豐 富 。  

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續 下 頁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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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可 以 提 供 免 費 接 駁 車 ； 交 通 不 便 利 ， 是 否 可 以 增  
   加 公 車 的 班 次 及 據 點 。  

5

1 9 .增 加 服 務 台 人 員 的 職 班 率 。  4
2 0 .延 長 閉 館 時 間 。  2
三 、 安 全 措 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 .有 些 建 物 有 舊 與 維 護 不 完 善，已 出 現 破 損、龜 裂 、 
   斷 裂 、 標 示 不 清 楚 、 標 示 不 見 等 情 形 。  

3 4

2 2 .駐 警 衛 功 能 應 加 強 。  4
2 3 .檢 測 維 修 座 椅 的 穩 定 性 。  3
2 4 .湖 邊 的 安 全 防 護 欄 不 夠 ， 提 醒 標 示 牌 不 夠 明 顯 。  2
2 5 .增 設 醫 療 設 備 ， 如 保 健 組 。  1
四 、 設 施 品 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6 .增 設 休 息 的 座 椅 。  3 4
2 7 .飲 水 設 備 明 顯 不 足 ， 只 有 湖 濱 咖 啡 屋 與 一 台 投 幣  
   式 的 販 賣 機 。  

3 2

2 8 .增 設 親 子 互 動 遊 憩 設 施 ， 如 沙 堆 區 、 玩 水 區 、 體  
   能 攀 岩 場 、 溜 冰 場 、 直 排 輪 場 等 。  

2 2

2 9 .增 加 自 行 車 停 位 點 的 設 置 ； 加 強 自 行 車 車 道 的 完  
  善 規 劃 。  

1 4

3 0 .增 設 垃 圾 桶 及 洗 手 台 。  1 3
3 1 .開 放 健 康 水 道 的 水 。  1 0
3 2 .增 設 遊 樂 器 材 ， 管 理 中 心 兩 旁 有 些 沒 有 用 到 的 場  
   地 可 以 提 供 。  

7

3 3 .夜 間 照 明 設 施 不 足 ， 加 強 步 道 小 路 燈 。  7
3 4 .可 設 計 遊 園 動 線 規 劃 ； 增 設 遊 園 腳 踏 車 的 服 務 或  
   是 開 放 園 區 內 單 車 租 借 的 功 能 。  

6

3 5 .體 能 活 動 區 不 夠 實 用 。  6
3 6 .可 以 聯 會 商 店 街 的 商 機 ， 增 設 販 賣 小 鋪 ， 個 性 商  
   鋪 如 ：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紀 念 品 、 名 信 片 等 。  

5

3 7 .增 設 景 觀 瞭 台 的 設 置 ， 供 攝 影 和 觀 看 全 景 。  3
3 8 .在 各 項 場 地 設 施 前 設 置 告 示 牌 、 導 覽 手 冊 或 是 派  
   遣 志 工 前 往 說 明 。  

2

3 9 .要 加 強 防 護 無 障 礙 空 間 的 設 施 。  2
4 0 .規 劃 露 營 烤 肉 區 。 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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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伍 章  結 論 與 建 議  

 

  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滿 意 度 之

研 究 ， 並 以 進 入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遊 客 進 行 實 證 研 究 。 在 場 地 設

施 滿 意 度 方 面 ， 係 以 遊 客 對 場 地 設 施 使 用 的 情 形 ， 進 行 各 要

項 的 分 析 ， 並 以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

滿 意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經 由 本 研 究 實 施 現 場 遊 客 之 問 卷 調

查 ， 將 所 得 資 料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與 討 論 ， 將 所 獲 致 之 具 體 結 論

及 建 議 分 述 如 下 ， 期 能 提 供 管 理 單 位 參 考 ， 並 作 為 長 遠 計 畫

之 參 考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 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究 問 題 經 分 析 後 提 出 具 體 結 論

如 下 ：  

一 、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使 用 現 況 中 以 停 留 1 ~ 2 小 時 最 為 普 遍 ， 遊

客 前 來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次 數 ， 5 次 以 上 為 最 多 ； 主 要 目 的 以

休 憩 賞 景 為 主 ；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， 以 「 滿 意 」 者 最

多 。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各 項 設 施 以 最 滿 意 度 與 最 優 先 選 擇 前 三

名 分 別 為 健 行 步 道 、 生 態 湖 、 日 晷 雕 塑 區 。 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設 施 滿 意 程 度 差 異 情

形 各 有 不 同，其 中 年 齡、居 住 地 點、教 育 程 度 等 具 顯 著 差 異 ： 

（ 一 ） 在 性 別 與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， 對 場 地 設 施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（ 二 ）在 年 齡 方 面 ， 6 1 歲 以 上 的 民 眾 ， 對 服 務 、 主 題 與 人 文

設 施 具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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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在 居 住 地 點 方 面 ， 桃 園 縣 之 民 眾 ， 對 服 務 與 主 題 設 施

具 顯 著 差 異 。  

（ 四 ） 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， 國 （ 初 ） 中 的 民 眾 ， 對 主 題 設 施 有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本 研 究 將 民 眾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， 分 別 以 一 、 環

境 衛 生 ： 廁 所 方 面 ； 二 、 服 務 品 質 ： 導 引 設 施 方 面 ； 三 、 安

全 措 施：建 物 維 繕 方 面；四、設 施 品 質：增 設 休 息 座 椅 方 面 ，

共 計 4 0 項 建 議，本 研 究 將 整 體 環 境 等 重 要 意 見 歸 納 整 理，茲

分 述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環 境 衛 生  

    1 .廁 所 方 面 有 改 善 的 空 間 。  

    2 .環 境 整 潔 要 定 期 清 理 ， 垃 圾 桶 及 洗 手 台 的 增 設 是 必 要  

     設 施 。  

    3 .雜 生 樹 藤 及 雜 草 要 定 期 修 剪 ； 樹 木 注 意 蟲 害 防 治 。  

    4 .闢 建 花 圃 以 及 噴 水 景 觀 ； 增 加 花 卉 的 種 植 ， 加 強 美 化  

      環 境 的 效 果 。  

（ 二 ） 服 務 品 質  

    1 .導 引 設 施 可 強 化 內 容 ：  

      （ 1） 各 項 設 施 增 設 導 覽 圖 與 個 人 所 在 位 置 圖 。  

      （ 2） 加 強 防 護 無 障 礙 空 間 的 設 施 。  

      （ 3） 各 項 設 施 場 地 前 設 置 告 示 牌 或 提 供 導 覽 手 冊 。  

    2 .以 開 放 廠 商 競 標 方 式 ， 委 外 提 供 多 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，

例 如 ： 休 息 室 或 餐 飲 服 務 。  

    3 .軟 體 方 面 要 增 加 功 能 性 的 使 用 。  

     （ 1） 電 腦 導 覽 功 能 ， 要 具 實 用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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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 2） 視 廳 室 播 放 的 影 片 內 容 ， 最 好 定 期 更 換 或 增 加 主

題 ， 提 高 遊 客 觀 賞 意 願 並 使 視 聽 活 動 更 加 活 潑 生

動 ， 更 可 成 為 吸 引 遊 客 的 主 題 之 一 。  

    4 .硬 體 方 面 加 強 維 修 、 改 善 已 提 高 方 便 性 。  

     （ 1） 展 示 區 的 物 品 太 少 ， 可 以 再 豐 富 。  

     （ 2） 增 設 各 項 場 地 設 施 的 表 演 告 示 牌 陳 示 。  

    5 .教 育 性、藝 文 性 及 娛 樂 性 等 多 項 功 能 活 動 的 安 排 舉 辦。 

      可 利 用 各 項 設 施 的 特 點 ， 發 揮 場 地 的 功 能 ， 充 分 利 用

各 項 設 施 辦 理 活 動 ， 如 ： 戶 外 表 演 場 可 以 舉 辦 動 態 演

唱 會、音 樂 會 等；室 內 空 間 可 辦 理 靜 態 書 展、畫 廊 等 。 

    6 .服 務 項 目 ：  

     （ 1） 增 加 服 務 台 和 各 項 場 地 設 施，志 工 人 員 的 排 班 率。 

     （ 2） 增 加 公 車 的 班 次 及 免 費 據 點 接 駁 車 。  

     （ 3） 收 取 停 車 費 用 ， 有 檢 討 改 善 之 處 。  

     （ 4） 延 長 閉 館 時 間 。  

（ 三 ） 安 全 措 施  

     1 .  檢 測 與 維 護 座 椅 的 穩 定 性 。  

     2 .湖 邊 的 安 全 防 護 欄 不 夠，提 醒 標 示 牌 要 明 顯，增 設 救  

       生 設 備 的 防 範 。  

     3 .建 物 維 護 與 修 繕 要 有 完 善 的 計 畫 ， 已 出 現 破 損 、 龜  

       裂 、 斷 裂 等 情 形 ， 必 需 儘 速 整 修 避 免 造 成 意 外 。  

     4 .建 議 志 工 在 值 班 時 可 以 巡 邏 園 區 。  

（ 四 ） 設 施 品 質  

     1 .空 間 規 劃 應 將 少 用 的 室 內 場 地，提 供 為 室 內 景 點 設 施

之 用 ， 例 如 營 造 聯 合 商 店 街 的 商 機 可 朝 ：  

（ 1）增 設 販 賣 小 鋪，個 性 商 鋪（ 如：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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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紀 念 品 、 名 信 片 等 ）。  

      （ 2）室 內 遊 樂 器 材、親 子 互 動 遊 憩 設 施、保 健 室、民  

           眾 休 息 室 等 ， 多 項 需 求 以 利 遊 客 使 用 。  

     2 .室 外 規 劃 ：  

      （ 1） 休 息 區 的 座 椅 及 步 道 增 設 適 當 的 休 息 椅 。  

      （ 2）陽 光 草 坪 可 以 提 供 露 營，戶 外 廣 場 可 以 提 供 為 烤  

           肉 區 ， 以 提 供 多 功 能 複 合 式 的 場 地 利 用 。  

      （ 3）小 朋 友 的 活 動 設 施，如 沙 堆 區、玩 水 區、體 能 攀  

           岩 場、溜 冰 場、直 排 輪 場 等 各 項 親 子 活 動 設 施 。 

      （ 4） 健 康 水 道 夏 天 可 以 規 劃 水 的 活 動 。  

      （ 5） 自 行 車 道 為 特 點 之 一 ， 可 增 加 停 位 點 的 設 置 ，  

           規 劃 遊 園 動 線 三 輪 車 的 服 務，開 放 園 區 內 單 車 租

借 等 ， 以 提 升 自 行 車 道 功 能 。  

     3 .照 明 設 施 方 面 ：  

      （ 1） 加 強 步 道 小 路 燈 的 照 明 。  

      （ 2） 增 建 景 觀 台 的 設 置 ， 提 供 攝 影 和 觀 看 全 景 。  

     4 .飲 水 設 備 應 加 強，如 不 放 心 水 質，可 以 增 加 投 幣 式 的  

       自 動 販 賣 機 ， 以 提 供 必 要 的 飲 水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

       

  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是 因 應 大 台 中 都 會 民 眾 需 求 而 建 設 ， 地 理

位 置 位 於 台 中 縣、市 的 交 界 點，由 中 央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所 歸 管，

因 為 經 費 、 人 事 等 許 多 因 素 問 題 ， 有 很 多 的 場 地 設 施 在 維 護

上 不 盡 理 想，本 研 究 針 對 入 園 遊 客 之 提 供 建 議，經 歸 納 彙 整，

提 出 以 下 改 善 方 案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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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利 用 縣 、 市 志 工 同 仁 ， 定 期 定 時 場 地 維 護 制 度 ， 中 央 單

位 可 以 協 調 地 方 政 府 單 位 ， 利 用 志 工 同 仁 幫 助 的 熱 忱 ， 協 助
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定 期 定 時 場 地 維 護 的 制 度 ， 並 依 場 地 的 設 置 安

排 場 地 的 維 護 ， 一 方 面 可 以 吸 引 志 工 投 入 維 護 環 境 以 節 省 清

潔 費 用 的 支 出 ，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做 整 體 的 美 化 與 感 化 及 教 育 使

用 者 的 功 能 。  

二 、 以 財 團 或 是 個 人 認 養 方 式 來 維 護 整 體 的 美 觀 ： 擬 定 企 劃

案 ， 發 放 新 聞 ， 將 認 養 活 動 聲 勢 擴 大 舉 辦 ， 吸 引 財 團 或 是 民

眾 願 意 前 往 公 園 認 養 的 方 式，幫 忙 維 護 場 地 設 施 及 公 園 環 境。 

三 、 依 照 場 地 的 實 用 性 可 採 用 公 辦 民 營 的 方 式 委 外 租 賃 ： 管

理 服 務 中 心 兩 旁 仍 有 可 再 行 商 業 開 發 的 開 放 空 間 ， 利 用 此 空

間 以 委 外 租 賃 方 式 ， 提 供 廠 商 以 競 標 方 式 取 得 。  

四 、 採 使 用 者 付 費 方 式 的 觀 念 教 育 與 開 放 模 式 可 列 入 考 量 ，

公 園 雖 是 民 眾 納 稅 所 建 設 的 場 地 ， 但 民 眾 個 人 品 德 修 養 互 異

且 參 差 不 齊 ， 在 民 眾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仍 有 高 度 的 期 許 ， 考 量

以 付 費 方 式 開 放 應 會 有 較 好 的 效 應 。  

五 、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 

    本 研 究 受 限 於 人 力 、 時 間 問 題 ， 無 法 全 面 性 進 行 探 討 建

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以 針 對 以 下 三 點 進 行 研 究 ：  

（ 一 ） 探 討 遊 客 對 各 項 設 施 使 用 行 為 模 式 與 頻 率 。  

（ 二 ） 對 各 項 設 施 的 器 材 維 護 與 保 養 方 式 ， 建 材 的 材 質 等 進

行 使 用 效 益 與 維 護 費 用 研 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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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T o u r i s m  R e s e a r c h ,  3 ( 2 7 ) ,  7 8 5 - 8 0 4 .  

B e a r d ,  J .  G. ,  &  R a g h e b ,  M .  G.  ( 1 9 8 0 ) .  M e a s u r e i n g  l e i s u r e   

   m o t i v a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L e i s u r e  R e s e a r c h ,    

   1 2 ( 1 ) ,  2 0 - 3 3 .  

D o r f m a n ,  P.  W.  ( 1 9 7 9 ) .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a n d  m e a n i n g  o f   

   r e c r e a t i o n  S a t i f a c t i o n :  A  c a s e  s t u d y  o f  c a m p i n g .   

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a n d  B e h a v i o r,  11 ( 4 ) ,  4 8 3 - 5 1 0 .  

D r o g i n ,  E .  B .  ( 1 9 9 1 ) .  E v a l u a t i n g  t h e  b o a t e r  e x p e r i e n c e :  T h e  

   i n t e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o f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 u s e ,  u s e r  c o n t a c t s ,  

   e x p e r i e n t i a l  i m p a c t s ,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 d i s p l a c e m e n t .   

 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D o c t o r a l 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.  T h e 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   

   S t a t e  U n i v e r s i t y .  

D w y e r ,  J .  F.  a n d  S c h r o e d e r ,  H . W. ,  ( 1 9 9 4 ) .  T h e  h u m a n   

 d i m e n s i o n s  o f  u r b a n  f o r e s t r y .  J o u r n a l  o f  F o r e s t r y .  V.   

 9 2 ,  O c t .： 1 2 - 1 5 .  

F o m e l l ,  C .  ( 1 9 9 2 ) .  A  N a t i o n a l  C u s t o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 

      B a r o m e t e r s :  T h e  S w e d i s h  E x p e r i e n c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 

      M a r k e t i n g . ,  5 6 , 6 - 2 1 .  

H a l s t e a d ,  D . ,  H a r t m a n ,  D .  a n d  S c h m i d t ,  S .  L . ( 1 9 9 4 ) .    

   M u l t i s o u r c e  E f f e c t s  o n  T h e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F o r m a t i o n   

   P r o c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h e  A c a d e m y  o f  M a r k e t i n g  S c i e n c e ,   

   2 2 , 1 1 4 - 1 2 9 .  

H a r t i g ,  T. ,  M a n g ,  M . ,  ＆  E v a n s ,  G.  ( 1 9 9 1 ) .  R e s t o r a t i v e   

   e f f e c t s  o f  n a t u r a l 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 e x p e r i e n c e s .   

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a n d  B e h a v i o r  , 2 3 ,  3 - 2 6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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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 o t l e r  ( 1 9 9 5 ) .  M a r k e t i n g 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,  P l a n n i n g ,   

 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a n d  c o n t r o l ,  9 t h  e d . ,  P r e n t i c e - H a l l ,   

   I n c .  

M o w e n ,  J .  ( 1 9 9 5 ) .  C o n s u m e r  B e h a v i o r ,  U S A :  P r e n t i c e - H a l l .  

O l i v e r ,  R .  L .  ( 1 9 8 1 ) .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a n d  e v a l u a t i o n  o f   

 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p r o c e s s e s  i n  r e t a i l  s e t t i n g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 

R e t a i l i n g ,  5 7 ( 3 ) ,  2 5 - 4 8 .  

S c h r o e d e r ,  H .  W . ,  ( 1 9 8 9 ) .  E s t h e t i c  p e r c e p t i o n  o f  t h e  u r b a n   

f o r e s t :  a  u t i l i t y  p e r s p e c t i v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r b o r i c u l t u r e ,  

1 5 ( 1 2 ) , 2 9 2 - 2 9 4 .  

S e l n e s ,  F. ( 1 9 9 3 ) .  A n  E x a m i n a t i o n  o f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P r o d u c t   

    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o n  B r a n d  R e p u t a t i o n ,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  

      L o y a l t y .  E u r o p e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M a r k e t i n g , 2 7 ( 9 ) , 1 9 - 3 5 .  

S m a r d o n ,  R .  C . ,  ( 1 9 8 8 ) .  P e r c e p t i o n  a n d  a e s t h e t i c s  o f  t h e   

u r b a n  e n v i r o n m e n t： r e v i e w  o f  t h e  r o l e  o f   

v e g e t a t i o n .  L a n d s c a p e  a n d  U r b a n  P l a n n i n g ,  

1 5 , 8 5 - 1 0 6 .  

T i n s l e y ,  H .  E .  A . ,  B a r r e t t ,  T .  C . ,  &  K a s s ,  R .  A .  ( 1 9 7 9 ) .   

L e i s u r e  B e h a v i o r  I n d e x ,  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.   

5 1 ( 3 ) ,  5 5 3 - 5 5 8 .  

Wo o d r u f f ,  R .  B . ,  C a d o t t e ,  E .  R .  a n d  J e n k i n s ,  R .  L . ( 1 9 8 3 ) .    

      M o d e l i n g  C o n s u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P r o c e s s e s  U s i n g   

      E x p e r i e n c e - B a s e d  N o r m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M a r k e t i n g   

      R e s e a r c h , 1 0 , 2 9 6 - 3 0 4 .  

W o o d r u f f ,  R .  B .  ( 1 9 9 7 ) .  C u s t o m e r  v a l u e :  T h e  n e x t  s o u r c e  f o r   

c o m p e t i t i v e  e d g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h e  A c a d e m y  o f  M a r k e t i n g   

S c i e n c e ,  2 5 ( 2 ) , 1 3 9 - 1 5 3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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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網 路 資 料 ：  
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（ 1 9 9 6）。 2 0 0 7 年 4 月 1 5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w w w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i n e w s /  i 1 _ d e t a i l .  
            p h p ? n e n o = 2 4 6 1  
內 政 部 營 建 署（ 2 0 0 2）。營 建 法 令。都 市 計 畫 法。 2 0 0 6 年 1 1  
      月 2 6 日 。  

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w w w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w e b / i n d e x . p h p ?  
o p t i o n = c o m _ c o n t e n t & t a s k = v i e w & i d = 3 4 6 & I t e m i d = 9 5  

內 政 部 營 建 署（ 2 0 0 2）。營 建 法 令。都 市 計 畫 定 期 通 檢 討 實 施  
      辦 法 。 2 0 0 7 年 7 月 1 1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w w w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w e b / i n d e x . p h p ?  
      o p t i o n = c o m _ c o n t e n t & t a s k = v i e w & i d = 3 4 8 & I t e m i d = 9 5
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（ 2 0 0 5）。 2 0 0 7 年 3 月 5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n p 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t a i c h u n g _ m p /  
內 政 部 營 建 署（ 2 0 0 7）。 9 4 年 營 建 統 計 年 報 。 2 0 0 7 年 6 月 1 5  
     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w 3 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s t a t i s t y / 9 4 / 9 4 _ h t m /  
      h t m _ y e a r 9 4 0 2 . h t m  
台 中 都 會 公 園 （ 2 0 0 6）。 2 0 0 6 年 1 1 月 2 6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n p . c p a m i . g o v . t w / t a i c h u n g _ m p / i n d e x . h t m  
台 北 市 政 府 公 園 路 燈 管 理 處（ 2 0 0 7）。工 程 園 地 公 園 綠 地 之 型  
      態 。 2 0 0 7 年 4 月 1 7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: h t t p : / / p k 1 . t a i p e i . g o v . t w / c g i - b i n / S M _ t h e m e ?   

p a g e = 4 3 7 c 1 9 d 1  
交 通 部 觀 光 局 網 站（ 2 0 0 5）。中 華 民 國 9 4 年 國 人 旅 遊 狀 況 調  
      查 。 2 0 0 7 年 4 月 1 1 日 。  
    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a d m i n . t a i w a n . n e t . t w / s t a t i s t i c s / f i l e / 2 0 0 5  
      1 2 / 9 4 國 人 中 摘 . h t m      
行 政 院 主 計 處 （ 2 0 0 5）。 國 情 統 計 通 報 。 2 0 0 6 年 4 月 2 6 日 。 

  取 自 ： h t t p : / / w i n . d g b a s . g o v . t w / d g b a s 0 3 / b s 7 / s d d s / 3 d /  
  G D P. d o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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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： 電 子 郵 件 通 知  

 

秀 姿 ：  

 下 星 期 一 我 休 假 哦 ！ 若 不 影 響 你 發 放 問 卷 的 話 ， 你 仍 可

前 來 ， 只 是 星 期 一 遊 客 會 很 少 ， 因 為 遊 客 中 心 不 開 放 。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碧 英  

- - - - -  O r i g i n a l  M e s s a g e  - - - - -   

F r o m :  蔣  秀 姿   

To :  碧 英   

S e n t :  T h u r s d a y ,  A u g u s t  1 6 ,  2 0 0 7  5 : 2 2  P M  

S u b j e c t :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研 究 生 蔣 秀 姿 給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李

碧 英 小 姐 的 信  

 

李 小 姐 您 好 :  

    上 次 謝 謝 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,現 在 我 的 問 卷 已 經 修 改 好 了。 

因 為，颳 風 的 關 係，所 以 預 計 下 禮 一 8 / 2 0 會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

發 放 預 試 問 卷 ,我 會 在 發 放 預 試 問 卷 時 先 去 拜 訪 您，謝 謝 您 ，

辛 苦 了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秀 姿 9 6 . 0 8 . 1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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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：  
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滿 意 度 正 試 問 卷  

  您 好：我 是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的 研

究 生，正 進 行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，這 份 問 卷

是 針 對 遊 客 使 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之 研 究，希 望 能 從 問

卷 中 獲 得 遊 客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之 滿 意 程 度，請 您 根

據 最 近 的 實 際 體 驗 與 滿 意 程 度 ， 撥 空 填 答 此 份 問 卷 。    
本 研 究 純 屬 學 術 性 質，請 您 協 助 依 照 個 人 實 際 狀 況 及 真

實 感 受 填 答 ， 提 供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。 本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填

寫 ， 敬 請 放 心 填 寫 。 敬 祝  
身 體 健 康 、 萬 事 如 意  

    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
指 導 教 授 ： 沈 易 利 教 授

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：蔣 秀 姿  敬 上

◎第 一 部 分 ：【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】  
您 的 資 料 僅 供 統 計 分 析 之 用，絕 對 保 密，請 您 詳 實 填 答，並

請 您 在 適 當 的 □內 打 「 √」。  
1 .性 別 ：  
  □ 男 □ 女 
2 .年 齡 ：  
  □2 0 歲 以 下   □2 1 - 3 0 歲   □3 1 - 4 0 歲   
  □4 1 - 5 0 歲    □5 1 - 6 0 歲   □6 1 歲 以 上  
3 .居 住 地 點 ：  
            縣 、 市          鄉 鎮  
4 .婚 姻 狀 況 ：  
 □已 婚  □ 未 婚 
5 .教 育 程 度 ：  
 □ 國 小 及 以 下  □ 國(初 )中  □ 高 中(職 ) □ 大 學/專 科   
  □ 研 究 所 以 上 
6 .個 人 月 收 入 ：  
 □ 無  □2 0  , 0 0 0 元 (含 )以 下  □2 0 , 0 0 1 ~ 4 0 , 0 0 0 元   
 □4 0 , 0 0 1 ~ 6 0 , 0 0 0 元      □6 0 , 0 0 1 ~ 8 0 , 0 0 0 元    
 □8 0 , 0 0 1 ~ 1 0 0 , 0 0 0 元     □1 0 0 , 0 0 1 元 (含 )以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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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第 二 部 分 ：【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參 與 現 況 之 調 查 】  
1 .請 問 您 前 來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次 數 ?  
  □ 一 次 □ 二 次 □ 三 次 □ 四 次 □ 五 次 以 上 
2 .請 問 您 在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停 留 的 時 間 平 均 多 長 ？   

□ 1 小 時 以 內  □1 ~ 2 小 時  □2 ~ 3 小 時  □3 小 時 以 上  
3 .請 問 您 到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何 ?  
  □ 散 步  □ 休 憩 賞 景  □帶 小 孩 遊 玩  □ 路 過 順 便 停 留 
  □ 定 期 聚 會(如 社 團 練 舞 練 拳 之 類 ) □ 運 動 舒 展 身 心 
  □ 用 餐  □ 欣 賞 大 自 然□ 靜 坐 沉 思 □ 攝 影 □ 打 發 時 間  
  □ 賞 鳥 賞 蝶 □ 繪 畫 寫 生 □ 親友 聯 誼 □ 洽 公 □ 從 事 研 究  
  □ 校 外 教 學 □ 騎 自 行 車 □ 慕 名 而 來 
4 .請 問 您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整 體 滿 意 為 何 ?  
  □ 非 常 不 滿 意  □ 不 滿 意  □ 普 通  □ 滿 意  □ 非 常 滿 意 
 
◎第 三 部 分 ：【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程 度 量 表 】  
 非 不  普  滿 非
 常    常
 不     
 滿 滿    滿
 意 意  通  意 意
 １ ２  ３  ４ ５
一 、 服 務 設 施       
1 .您對公園的戶外表演廣場  □ □  □  □ □
2.您對公園的服務台  □ □  □  □ □
3.您對公園的展示室  □ □  □  □ □
4.您對公園的視廳室  □ □  □  □ □
二 、 養 生 設 施  
5 .您對公園的香花及蜜源植物區  □ □  □  □ □
6.您對公園的體能活動區  □ □  □  □ □
7.您對公園的健行步道  □ □  □  □ □
8.您對公園的樹林保留區  □ □  □  □ □
三 、 主 題 設 施  
9 .您對公園的觀星廣場  □ □  □  □ □
10.您對公園的健康水道  □ □  □  □ □
11.您對公園的生態湖  □ □  □  □ □
12.您對公園的飲水設備  □ □  □  □ □
四、人 文 設 施  
13.您對公園的日晷雕塑區  □ □  □  □ □
14.您對公園的湖濱咖啡屋  □ □  □ 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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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請您對公園內以下 14 項設施，最喜歡最滿意，請選擇 1~5 項？  
1 .戶外表演廣場 2.服務台 3.展示室 4.視廳室 5.香花及蜜源植物
區 6.體能活動區 7.健行步道 8.樹林保留區 9.觀星廣場 10.健康
水道 11 生態湖 12.飲水設備 13.日晷雕塑區 14.湖濱咖啡屋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（二）請問您下次來台中都會公園，您最想優先選擇的設施，請依下  
       列 14 項設施，選擇 1~5 項？  

1 .戶外表演廣場 2.服務台 3.展示室 4.視廳室 5.香花及蜜源植物
區 6.體能活動區 7.健行步道 8.樹林保留區 9.觀星廣場 10.健康
水道 11 生態湖 12.飲水設備 13.日晷雕塑區 14.湖濱咖啡屋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第 四 部 分 ：   
1 .您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有 何 建 議 ?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.您 對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場 地 設 施 項 目 是 否 需 要 改 善 ， 為 何 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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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三 ： 樣 本 居 住 地 點 分 類 表  
台 中 縣  1 5 1  3 9 . 9
沙 鹿  3 2  8 . 4
龍 井  2 7  7 . 1
太 平  1 4  3 . 7
大 雅  1 3  3 . 4
潭 子  1 1  2 . 9
大 肚 、 梧 棲  各 1 0  2 . 7
大 里  8  2 . 1
烏 日 、 大 甲  各 6  1 . 6
神 岡  5  1 . 3
外 埔 、 東 勢 、 清 水  各 3  0 . 8
台 中 市  8 3  2 1 . 8
西 屯 區  3 1  8 . 2
南 屯 區  1 2  3 . 2
北 屯 區 、 西 區  各 1 0  2 . 6
北 區 、 東 區  各 1 0  2 . 6
台 北 市  1 0  2 . 6
士 林 、 景 美  各 3  0 . 8
中 正  4  1 . 0
台 北 縣  2 3  6 . 0
中 和  6  1 . 6
永 和 、 泰 山  各 4  1 . 0
新 店 、 樹 林 、 深 坑  各 3  0 . 8
新 竹 縣  1 3  3 . 5
桃 園 縣  2 9  7 . 7
大 園 、 觀 音  各 6  1 . 6
蘆 竹  8  2 . 1
龜 山 、 平 鎮 、 中 壢  各 3  0 . 8
桃 園 市  1 0  2 . 7
苗 栗 縣  5  1 . 3
三 灣  1  0 . 3
通 霄 、 頭 屋  各 2  0 . 5
彰 化 縣  2 0  5 . 4
秀 水  4  1 . 1
彰 化 、 和 美  各 6  1 . 6
員 林  2  0 . 5
二 林 、 鹿 港  各 1  0 . 3
南 投 縣  4  1 . 1
鹿 谷 、 草 屯  各 1  0 . 3
名 間  2  0 . 5
南 投 市  1  0 . 3
雲 林 縣  1 0  2 . 7
斗 六  5  1 . 3
北 港 、 三 崙  各 2  0 . 5
土 庫  1  0 . 3
嘉 義 縣  7  1 . 9
大 埔 、 梅 山  各 1  0 . 3
太 保  3  0 . 8
大 林  2  0 . 5
台 南 縣  7  1 . 9
新 化 、 麻 豆  各 2  0 . 5
學 甲 、 佳 里 、 永 康  各 1  0 . 3
高 雄 市  2  0 . 5
屏 東 縣 枋 寮  1  0 . 3

 
 
 
 

居 住 地 點  
 
 
 
 
 
 

宜 蘭 縣 壯 圍  1  0 . 3
 


